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榮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緝字第659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113年度偵緝字

第661號、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114

年度偵字第118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Ｂ５０犯如附表甲、乙、丙、丁、戊、己「罪名、宣告刑、沒

收」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甲、乙、丙、丁、戊、己「罪名、

宣告刑、沒收」欄所示之宣告刑及沒收。

　　事　實

一、Ｂ５０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

得利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3日前某

時，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

據顯示為未成年人），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

購得Ｂ４５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未經Ｂ４５之

同意或授權，冒用Ｂ４５之名義，於111年11月3日某時，以

網際網路申辦方式，輸入Ｂ４５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生

日、戶籍地址等個人資料，向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亞太電信）申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A門號），並上傳

Ｂ４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再至指定超商領取A

門號SIM卡，而於亞太電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專案同意

書上，擅自填寫Ｂ４５之個人資料，並在申請人及立同意書

人欄偽簽「Ｂ４５」之署押後，委由該超商店員收取、轉交

亞太電信而行使之，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４５之個人資料，

致使亞太電信陷於錯誤，遂開通A門號予Ｂ５０使用，足以

生損害於Ｂ４５及亞太電信對於行動電話業務管理之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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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Ｂ５０因而詐得A門號及電信服務費用1,364元之不法利

益；嗣Ｂ４５收受亞太電信催繳通知，發覺有異，報警處

理，始查悉上情。

二、其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1年11月30日前某時，在

不詳地點，以1,000元之代價，將其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所申辦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B門號）提供予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嗣

該詐騙集團成員即冒用不知情之林秀雯（其涉犯幫助詐欺部

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4211

號不起訴處分確定）之身分資料，申辦一卡通電子支付帳號

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一卡通帳戶）認證使用，

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即於111年11月30日12時52分許，以暱稱

「可樂」、「Speed Star」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帳

號，向Ｂ４６佯稱：於指定之投資平台投資，可賺取利益云

云，致Ｂ４６陷於錯誤，而於同日12時54分許，匯款1萬5,0

00元至本案一卡通帳戶內；嗣Ｂ４６發覺受騙，而報警處

理，始循線查悉前情。

三、其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

利、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行使變造特種文書或行使偽造私

文書之犯意，於如附表一所示「盜辦時間」前不詳時間，以

如附表一所示「取得或變造證件」所示方式，取得或變造如

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身分證件，於如附表一所示

之「盜辦時間」欄所示時間，未經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

象」之人之同意或授權，冒用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

人名義，以網際網路申辦方式，輸入如附表一「所利用之個

人資料」欄所示之個人資料，向「台灣之星」（現為台灣大

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之星）申請如附表一「盜辦門

號」欄所示之各該門號，並上傳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

之人之身分證件，並指定以如附表一「收取SIM卡」欄所示

方式收取各該SIM卡，再以如附表一「偽造文書」欄所示之

方式，擅自填寫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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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並在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申請人簽章欄偽簽

如附表一「偽造文書」欄所示之署押後，交由各該宅配人員

或超商店員收取並轉交台灣之星而行使之，以此方式非法利

用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致使不知情

之台灣之星承辦人員陷於錯誤，核發並開通如附表一「盜辦

門號」欄所示之門號SIM卡予Ｂ５０使用，Ｂ５０因而詐得

如附表一「盜辦門號」欄所示之各該門號SIM卡；於該等門

號開通後，Ｂ５０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欺方式」，因而獲

得如附表一「所詐得利益」欄所示之不法利益，足以生損害

於如附表一「受害對象」所示之人及台灣之星對於服務客戶

行動電話帳務管理之正確性。嗣Ｂ５０使用台灣之星電信代

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服務（下稱DCB服務），購買如附表

一「所詐得利益」欄所示之遊戲點數即DCB費用後，再將該

等遊戲點數，轉賣予不詳遊戲幣商，並提供其申設之台北富

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供該遊戲幣商匯款，以此方

式，轉賣獲利。嗣因Ｂ０１９、Ｂ３６、Ｂ２０、Ｂ２１、

李京承、鄭婉儀發覺其等如附表一「取得或變造證件方式」

欄所示帳戶遭異常扣款，報警處理，經警於110年5月13日至

Ｂ５０位於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居所執行搜索，

並扣得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四、其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Justin」

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共同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

用個人資料、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意聯絡，以

發送1則簡訊可獲取3.5元之報酬（該詐欺集團成員於如附表

三所示時間，將如附表三所示之USDT顆數，存入至Ｂ５０所

有之「TLt38BYbmWci4ud2d8CV9XJGGGaEgjJMgS」電子錢包

內)，先使用社交軟體FACEBOOK刊登收購門號SIM卡之貼文，

收購如附表二「詐騙門號」欄所示之門號SIM卡，再依「Jus

tin」指示，下載「smolis」網路釣魚簡訊APP，將上開收購

之門號SIM卡安裝至其所使用如附表五編號1、2、4之各該手

機內，再於如附表二「簡訊發送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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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如附表二「網路釣魚簡訊內容」所示之簡訊予如附表二

所示「受害對象」之人，致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

誤信為真，予以點擊後，據該網站指示而輸入如附表二「信

用卡卡號/icloud帳號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所示之信用卡

卡號、有效日期、檢核碼、驗證碼及icloud帳號等個人資

料，嗣「Justin」所屬詐欺集團取得前揭資料後，遂於如附

表二「盜刷信用卡/以手機小額付費時間」欄所示之時間，

未經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同意或授權，擅自於

如附表二「商店」欄所示之商店，輸入前開資料即所利用之

個人資料，盜刷如附表二「盜刷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以此

方式非法利用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及

偽造消費訂單之電磁紀錄，並將之傳輸至各開商店而行使

之，致如附表二所示之各該商店因此陷於錯誤，而提供服

務，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商店經營

者及銀行對於客戶信用卡帳務管理之正確性。嗣因如附表二

所示「受害對象」之人發覺遭騙，報警處理，經警於113年3

月20日至上址Ｂ５０居所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五所示之

物。

五、其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

利、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行使變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

文書之犯意，未經Ｂ４７之同意或授權，於113年7月9日前

某時，以1張200餘元之代價，於網際網路上向真實姓名年籍

不詳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購入Ｂ４７之國民身分

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檔案後，在臺北市○○區○○○路000

號4樓住處，使用修圖軟體換貼自己照片之方式，變造Ｂ４

７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照片檔案，於113年7月9日11時37

分許，以網際網路方式，輸入Ｂ４７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等

個人資料，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

網路門市申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C門號）行動電話服

務，而上傳前述變造之Ｂ４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照片，並

在台灣大哥大行動寬頻申請書上，偽簽「Ｂ４７」署押2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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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持向台灣大哥大而行使之，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

４７之個人資料，並指定將C門號SIM卡以宅配方式寄送至

「臺北市○○區○○街00號2樓」，惟因無人簽收，其至臺

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黑貓宅急便服務站領取C門號SIM卡，致

台灣大哥大陷於錯誤，遂開通C門號予Ｂ５０使用，並因而

詐得C門號及電信服務費用1萬0,691元之不法利益，足以生

損害於Ｂ４７及台灣大哥大對於行動電話業務管理之正確

性。嗣因Ｂ４７收受台灣大哥大之催繳通知，察覺有異，報

警處理，始循線查悉前情。

六、㈠於114年2月6日23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號

民權國中前之人行道，拾獲Ｂ４８所遺失之內含國民身分

證、信用卡、東吳大學學生證之記名式悠遊卡（卡號000000

0000號，下稱本案悠遊卡）各1張之手機套1組及門號000000

0000號（下稱D門號）之華為手機1支，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

犯意，將上開財物，予以侵占入己，並於如附表六編號1至9

所示時、地，使用本案悠遊卡內之餘額消費。㈡其另基於非

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行使偽

造準私文書之犯意，未經Ｂ４８之同意或授權，將D門號SIM

卡插入其所有之行動電話後，以Ｂ４８之D門號、生日、性

別之個人資料向網際網路交易平台「AFTEE」（下稱「AFTE

E」）、「慢點付」APP（下稱「慢點付」）註冊會員帳號及

Google Play網路商店綁定電信代收服務，而以此方式非法

利用Ｂ４８之個人資料，並於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時

間，向於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商店網頁進行網際網路消

費，偽造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之不實網際網路刷卡之電

磁紀錄，致「AFTEE」、Google Play網路商店、遠傳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誤認係Ｂ４８授權使用該門號

註冊會員並以上開付費方式消費，使將上開消費款項均計入

Ｂ４８之費用帳單內，獲取財產上不法利益，足生損害於Ｂ

４８、「AFTEE」、Google Play網路商店及遠傳電信對於電

子商務交易管理之正確性；復於「慢點付」，以1,000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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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於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示時、地，接續向如附表六

編號20至26所示之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慢點付」誤信係

Ｂ４８本人消費，同意其使用該平台之「先享後付」功能而

交易完成，因此詐得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示價值之商品；

嗣Ｂ４８因發現上開手機套遺失並接獲上開APP消費簡訊通

知及遠傳電信代收服務帳單，察覺有異，遂報警處理，經警

調閱監視器影像，始循線查悉前情。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第1項、第2項有明文規定。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

被告Ｂ５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

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審理時均同意有

證據能力或沒有意見，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

據能力聲明異議（訴字卷第107頁至第203頁、第350頁至第4

40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

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

當，故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

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

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復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

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

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而檢察官、被告復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

行證據之調查、辯論，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

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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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Ｂ５０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

坦承不諱（訴字卷第104頁、第349頁），復有如附表八「證

據及卷頁所在」所示各該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

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均堪採憑。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之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

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

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

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所

規範之行為態樣，包含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蒐

集」係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而「利用」係指將蒐集

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

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

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

關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

及第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將事實欄一、三、四、五、

六㈡所示之各該犯行，係非法利用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個

人資料，均自當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

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復按國民身分證為法定個人身分證明文件，為人民日常社會

生活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不可或缺之重要基本身分證明，若

行使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之影本者，自與偽造、變造原本

同有使人誤判身分之可能，而有戶籍法相關規範之適用。再

按國民身分證係表彰持有人同一性之證明，原屬刑法第212

條之特種文書，然戶籍法第75條關於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

而變造或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者，已有特別之處罰規定，應

屬刑法第212條之特別規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661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未經事實欄三之附表一編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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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至11、15至22、25、26、30、31所示之各該告訴人、被

害人同意或授權，將變造之如附表一「取得或變造證件及所

利用之個人資料」欄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國民身分證

向台灣之星行使之；亦未經事實欄五之告訴人Ｂ４７同意或

授權，將變造之國民身分證向台灣大哥大行使之，分別作為

申辦各該門號使用，其上開所為，均足以作為法定個人身分

證明之用，依上開說明，均有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

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之適用。

　㈢又按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

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以文書

論，刑法第2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電磁紀錄，係指以

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之

紀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者而言。本案被告冒用事實欄四之

附表二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名義，透過網際網路，在各

該網路商店填載如附表二「信用卡卡號/icloud帳號即所利

用之個人資料」所示之信用卡卡號、有效日期、檢核碼、驗

證碼及icloud帳號等資訊，以完成各該盜刷消費，其冒用事

實欄六之告訴人Ｂ４８名義，透過網際網路，偽造如附表六

編號10至19所示之不實網際網路刷卡之電磁紀錄，其行使之

前開文書，自均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私文書。

　㈣就事實欄一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

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就事實欄二部分，核

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

詐欺取財罪。就事實欄三之附表一所示各該事實部分，核其

所為，分係犯如附表一「所犯法條」欄所示之各該罪名。就

事實欄四之附表二所示各該事實部分，核其所為，分係犯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

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20條第2項、

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就事實欄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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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核其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非公務機關非法

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

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

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

偽造私文書罪。就事實欄六㈠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

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就事實欄六㈡部分，核其所為，係

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

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

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

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㈤至起訴書所犯法條欄記載被告所犯法條之一為刑法第220條

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然其犯罪

事實欄一㈣、㈥（即本判決事實欄四、六）所載被告之犯意

均為「偽造準私文書」，是其所犯法條欄所載行使「變造私

文書罪」應屬誤載，且此僅係罪名之不同而法條相同，亦無

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㈥被告與「Justin」就事實欄四所示各該犯行，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被告就如附表七部分，被告偽造各該告訴人、被害人署名之

行為，係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其變造國民身分證、

變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偽造準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均

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

　㈧被告就事實欄三之如附表一編號1、2、4、6、8、10、12、1

3、17、18、19、24、25之各該詐欺得利行為；事實欄四之

如附表二編號1、4、6、15、23、29、55、60、70、79、8

2、89、101所示之各該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

事實欄六㈡所示之各該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

文書行為，均係被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

行，而侵害單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

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

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一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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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該詐欺取財、詐

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應論以接續犯，而均應論以

各該罪名之接續犯一罪。

　㈨被告就事實欄一、事實欄三所示附表一編號1至31、事實欄

四所示附表二編號1至110、事實欄五、六㈡部分，分以一行

為涉犯上開各罪名，皆為想像競合犯，均應從一重論以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41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

其所犯事實欄一、二、事實欄三所示附表一編號1至31、事

實欄四所示附表二編號1至110、事實欄五、六㈠、㈡之罪，

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㈩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

物，就事實欄一部分，竟冒用被害人Ｂ４５之名義申辦A門

號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詐得A門號及免予支

付電信服務費用之不法利益，就事實欄二部分，係擅自將自

己所申辦B門號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

導致告訴人Ｂ４６遭詐騙後，將受騙金額匯款至詐欺集團以

B門號所申辦之本案一卡通帳戶內，就事實欄三、五部分，

除冒用事實欄三如附表一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事實欄

五之告訴人名義申辦各該門號，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個人資

料，並詐得各該門號及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用或DCB服務費

用之不法利益外，甚至變造事實欄三如附表一編號3、4、7

至11、15至22、25、26、30、31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及

事實欄五之告訴人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或健保卡，就事實欄

四部分，則係以發送網路釣魚簡訊方式取得如附表二所示各

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個人資料，並非法利用各該個人資料以

偽造各該網路消費訂單，取得免予支付消費費用之不法利

益，就事實欄六部分，其拾得告訴人Ｂ４８之物後，竟未歸

還，反將之侵占入己，甚至以所拾得告訴人Ｂ４８手機內插

用D門號及其個人資料申辦慢點付會員、在Google Play網路

商店綁定電信代收服務，而為各該消費，以取得財產上不法

利益或財物，其上開所為，足以生損害於真正名義人、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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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及電信公司所為管理之正確性，且危害金融交易秩序，

並造成各該告訴人、被害人財產上之重大危害，實不足取，

惟念其於本院行準備程序及審理中終能坦認全數犯行，惟未

與本案各該告訴人、被害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兼

衡被告之前案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動機、手段、

目的、所生危害，暨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

無子女、現待業中、在醫院照顧父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

一切情狀（訴字卷第443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

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

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

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

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

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

生。查被告因犯詐欺等犯行，尚繫屬於本院以外之其他法

院，仍審理中，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訴字卷第22

1頁至第222頁），其等所犯本案及他案既有可合併定應執行

刑之情況，揆諸前揭說明，本案爰不先予定應執行刑為宜。

三、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沒收

　⒈所詐得門號SIM卡、侵占國民身分證、信用卡、門號SIM卡部

分

　　被告就事實欄一、三、五所示之犯行，詐得各該電信公司發

給之門號SIM卡各1張，其就事實欄六㈠所示之犯行，所侵占

之告訴人林曉君所遺失國民身分證、信用卡、門號SIM卡，

均此係其犯罪所得，本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

定沒收或追徵，惟該等物品並未扣案，且被告於本院行準備

程序及審理時均供稱：事實欄一、三、五之該等SIM卡均已

丟棄等語（訴字卷第105頁至第106頁、第442頁），其於警

詢時供稱：事實欄六㈠之國民身分證、信用卡業已丟棄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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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

831號卷第14頁至第15頁），衡諸本件案發後，前開各該門

號SIM卡、國民身分證、信用卡等物應已因掛失、補發、停

用而失其用途，幾無經濟價值，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均

不為沒收之諭知。

　⒉所詐得不法利益部分

　　就事實欄一部分所示之免予給付電信服務費用1,364元、事

實欄三如附表一所示之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及購買遊戲點

數/DCB費用之不法利益（見附表一「詐欺方式/所詐得利

益」欄所示獲取不法利益之總和）、事實欄五部分所示之免

予給付電信服務費用1萬0,691元、事實欄六㈡附表六編號11

至26之免予支付網際網路交易及購買商品費用之不法利益共

為6,245元（計算式：1,545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5

00元+500元+500元+100元+100元+274元+180元+98元+146元+

90元+197元+15元＝6,245元），均為被告之犯罪所得，均未

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均應依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直接取得報酬部分

　　被告就事實欄二部分所獲取犯罪所得為1,000元、就事實欄

四部分所獲取如附表三編號1至44所示之虛擬貨幣USDT共計1

萬1,598顆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行準備程序

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頁

至第32頁、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227頁至

第229頁、訴字卷第105頁），此亦均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且

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均應依第

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侵占手機部分

　　被告侵占告訴人Ｂ４８遺失之華為手機1支為其犯事實欄六

㈠犯行之犯罪所得，未經扣案，且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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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應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刑法第219條之沒收

　　被告偽造如事實欄一、三、四、五、六所示之各該私文書、

準私文書等文件，雖為供犯罪所用之物，然業由被告持交各

該電信公司收執或傳送予各該刷卡銀行或商店，顯非被告所

有，爰不予宣告沒收；然被告就事實欄一、三、五之如附表

七所示各該文件上偽造如附表七所示之各該署名，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㈢扣案物之沒收

　⒈就附表四編號1所示之三星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號、門號：0000000000號）1支為被告

供犯事實欄三犯行所用之物，編號3所示資料紙4張為被告預

備犯事實欄三犯行所用之物，且均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於

警詢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

字第13867號卷一第9頁至第15頁、訴字卷第106頁），爰均

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⒉就附表五編號1、2、4、7、8、15至19所示之物，均為被告

所有，且供犯事實欄四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

院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

號卷第223頁至第229頁、訴字卷第106頁至第107頁），亦爰

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⒊其餘附表四、五各該編號所示之物，業據被告於準備程序時

均供稱與本案無關（訴字卷第106頁至第107頁），卷內亦無

證據佐證與本案被告各該犯行有關，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Ｂ４４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吳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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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淳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戶籍法第75條

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

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國民身分證者，亦同。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

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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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

附表乙：

編

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一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

仟參佰陸拾肆元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所示

偽造之署押均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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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丙：

編

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1 事實欄二 Ｂ５０幫助犯詐欺取財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編

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扣案物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壹萬貳仟

貳佰陸拾參元沒

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附表四編

號1、3所示之物

均沒收。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2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柒仟壹佰

柒拾壹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3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貳仟柒佰

貳拾肆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4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肆拾捌萬

貳仟壹佰伍拾貳

元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 ， 追 徵 其 價

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5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柒拾柒元

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 追 徵 其 價

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6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參仟肆佰

參拾伍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7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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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壹佰柒拾

陸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

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8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壹仟玖佰

壹拾玖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9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壹仟零參

拾參元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10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1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1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壹仟伍佰

肆拾柒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11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1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1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壹萬參仟

參佰柒拾貳元沒

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12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1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1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貳仟肆佰

柒拾元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13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1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1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壹萬陸仟

玖佰陸拾陸元沒

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14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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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1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壹佰壹拾

玖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

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15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1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1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拾萬伍仟

參佰肆拾肆元沒

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16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1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1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無。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17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1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1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肆仟零陸

拾柒元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無。

1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1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參萬壹仟

肆佰肆拾柒元沒

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18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1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1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貳萬零伍

佰 參 拾 柒 元 沒

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19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2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2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壹仟玖佰

參拾壹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20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2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2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肆佰伍拾

肆元沒收，於全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21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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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

額。

2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2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陸拾肆元

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 追 徵 其 價

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22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2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2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肆佰玖拾

陸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

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23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2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2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參仟貳佰

捌拾貳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24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2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2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貳仟陸佰

柒拾參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25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2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2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伍仟玖佰

壹拾柒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26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2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2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壹仟壹佰

壹拾肆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27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2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2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捌拾肆元

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28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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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丁：

附表戊：

時 ， 追 徵 其 價

額。

2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2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貳拾壹元

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 追 徵 其 價

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29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3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3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 臺 幣 壹 元 沒

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30所示偽造之署

押沒收之。

3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

3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無。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

號31所示偽造之署

押均沒收之。

編

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扣案物

1 事實欄四附表二編

號1至110

Ｂ５０共同犯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罪，共壹佰壹拾罪，各處

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

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虛擬貨幣USDT壹

萬壹仟伍佰玖拾

捌顆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

額。

扣案之附表五編

號1、2、4、7、

8、15至19所示之

物均沒收。

編

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五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壹萬陸佰

玖拾壹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

編號31所示偽造

之署押沒收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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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己：

附表一：

編

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1 事實欄六㈠ Ｂ５０犯侵占遺失物罪，

處罰金新臺幣捌仟元，如

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華為手機1支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欄六㈡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四十一條非公務機關非

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

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貳佰肆拾

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編

號

受害對象 盜辦時間 取得或變造證

件及所利用之

個人資料

偽造文書及收取SIM

卡

盜辦門號 詐欺方式/所詐得利益 所犯法條

1 Ｂ０１９ 108年3月16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吳林麗玉

之身分證、健

保卡、國泰世

華帳戶（帳號0

00000000000 ）

及信用卡（卡

號 00000000000

00000號）資料

於宅配人員送達SIM

卡時，在台灣之星

提供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上，偽造

「吳林麗玉」署押1

枚，而偽造吳林麗

玉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吳林

麗玉國民身分證及

健保卡影本交付予

宅配人員交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2,498元

⑵透過手機連結網路，

綁定吳林麗玉申辦之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

號資料，並利用台灣

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

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

B)服務，購買遊戲點

數/DCB費用（起訴書

多載「,」，應予刪

除）9,7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萬

2,26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2 Ｂ３６ 109年5月30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３６之

身分證、健保

卡、國泰世華

帳戶(帳號0000

00000000號)資

料

於宅配人員送達SIM

卡時，在台灣之星

提供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上，偽造

「Ｂ３６」署押1

枚，而偽造Ｂ３６

欲申辦行動電話服

務之行動寬頻業務

申請書，再將該申

請書及前開Ｂ３６

國民身分證及健保

卡影本交付予宅配

人員交予台灣之星

而行使之。

0000000000

( 起訴書多

載 「 交

予」，應予

刪除)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2,206元

⑵透過手機連結網路，

綁定Ｂ３６申辦之國

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

資料，並利用台灣之

星電信DCB服務，購買

遊戲點數/DCB費用29

萬4,9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7,1

7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3 Ｂ１５ 109年5月30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１５之

於宅配人員送達SIM

卡時，在台灣之星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72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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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健保

卡，再變造身

分證之年次、

照片、配偶、

背面流水控管

號碼及戶籍地

提供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上，偽造

「Ｂ１５」署押1

枚，而偽造Ｂ１５

欲申辦行動電話服

務之行動寬頻業務

申請書，再將該申

請書及前開Ｂ１５

國民身分證及健保

卡影本交付予宅配

人員交予台灣之星

而行使之。

4元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4 Ｂ２０ 109年8月23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２０之

身分證、健保

卡、玉山商業

銀行帳戶（帳

號 00000000000

00號）、第一

商業銀行（帳

號 00000000000

號 ） 等 資 料

後，變造其身

分證照片、背

面流水控管號

碼、戶籍地及

健保卡照片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２０」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２

０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２

０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 起訴書多

載 「 SI

M」，應予

刪除)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448元

⑵透過手機連結網路，

綁定Ｂ２０申辦之玉

山、第一（起訴書載

為「國泰世華」，應

予更正）商業銀行帳

號資料，並利用台灣

之星電信DCB服務，購

買遊戲點數/DCB費用4

8萬1,704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48

萬2,15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216條、第212

條之行使變造特

種文書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5 Ｂ１４ 109年9月9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１４之

身分證、健保

卡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１４」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１

４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１

４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7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6 Ｂ１６ 109年9月9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１６之

身分證、健保

卡，元大商業

銀行帳戶（帳

號 00000000000

000號）(起訴

書載為「帳000

00000000000

號」，應予更

正）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１６」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１

６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１

６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435元

⑵透過手機連結網路，

綁定Ｂ１６申辦之元

大商業銀行帳號資

料，並利用台灣之星

電信DCB服務，購買遊

戲點數/DCB費用3,000

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4

35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7 Ｂ１７ 109年6月22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１７之

身分證、健保

卡資料，再變

於宅配人員送達SIM

卡時，在台灣之星

提供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上，偽造

0000000000

( 起訴書多

載 「 國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76

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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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身分證背面

流水控管號碼

「Ｂ１７」署押1

枚，而偽造Ｂ１７

欲申辦行動電話服

務之行動寬頻業務

申請書，再將該申

請書及前開Ｂ１７

國民身分證及健保

卡影本交付予宅配

人員交予台灣之星

而行使之。

民」，應予

刪除)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8 Ｂ２１ 109年9月15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２１之

身分證、健保

卡、華南商業

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

號)，再變造身

分證父母、出

生地、役別、

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２１」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２

１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２

１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411元

⑵透過手機連結網路，

綁定Ｂ２１申辦之華

南商業銀行帳號資

料，並利用台灣之星

電信DCB服務，購買遊

戲點數/DCB費用1,500

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91

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9 Ｂ２４ 109年9月15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２４之

身分證、健保

卡，再變造身

分證戶籍地等

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２４」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２

４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２

４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3

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10 Ｂ２９ 109年7月28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２９之

身分證、健保

卡，再將其身

分證之姓名變

造 為 「 林 聖

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記

載「Ｂ２９」之身

分證字號，並偽造

「林聖杰」署押1

枚，而偽造行動電

話服務之行動寬頻

業務申請書，再將

該申請書及前開Ｂ

２９國民身分證及

健保卡影本寄予台

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1,067元

⑵利用台灣之星電信DCB

服務，購買遊戲點數/

DCB費用48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5

4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11 Ｂ２３ 109年10月1日 以網路下載Ｂ

２ ３ 之 身 分

證、健保卡，

再變造身分證

照 片 、 戶 籍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２３」署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萬

3,37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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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背面流水

控管號碼等資

料

押1枚，而偽造Ｂ２

３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２

３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12 Ｂ１８ 109年9月10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１８之

身分證、健保

卡、中華郵政

帳戶（帳號000

00000000000

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１８」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１

８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１

８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690元

⑵透過手機連結網路，

綁定Ｂ１８申辦之中

華郵政帳號，並利用

台灣之星電信DCB服

務，購買Apple iTune

s點數/DCB費用1,780

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4

70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13 Ｂ２２ 109年11月20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鄭婉儀之

身分證、健保

卡、中華郵政

帳戶（帳號000

00000000000

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鄭婉儀」署

押1枚，而偽造鄭婉

儀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鄭婉

儀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交付予宅

配人員交予台灣之

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1元

⑵透過手機連結網路，

綁定鄭婉儀申辦之中

華郵政帳號資料，並

利用台灣之星電信DCB

服務，購買遊戲點數/

DCB費用1萬6,9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萬

6,96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14 Ｂ２５

（起訴書

誤載為

匯，以下

均予更

正）

109年11月20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２５之

身分證、健保

卡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２５」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２

５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２

５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19

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15 Ｂ１３ 109年12月1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１３之

身分證、健保

卡、玉山商業

銀行帳戶（帳

號 00000000000

00號），再變

造身分證之照

片、父母、背

面流水控管號

碼及戶籍地、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１３」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１

３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１

３國民身分證及健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

⑵透過手機連結網際網

路綁定Ｂ１３申辦之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

料，並利用台灣之星

電信DCB服務，購買遊

戲點數/DCB費用10萬

5,34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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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保 卡 之 相

片、IC序號等

資料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16 Ｂ２７ 109年12月1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２７之

身分證、健保

卡，再變造身

分證背面流水

控管號碼等資

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２７」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２

７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２

７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216條、第21

0條之行使偽造私

文書罪。

17 Ｂ２６ 109年7月29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２６之

身分證、健保

卡，再變造身

分證上之姓名

為 「 Ｂ ５

０」、戶籍地

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記

載「Ｂ２６」之身

分證字號，並簽署

「Ｂ５０」署押1

枚，而偽造申辦行

動電話服務之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書，

再將該申請書及前

開Ｂ２６國民身分

證及健保卡影本寄

予台灣之星而行使

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1,067元

⑵利用台灣之星電信DCB

服務，購買遊戲點數/

DCB費用3,0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4,0

6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18 Ｂ３５ 109年9月13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３５之

身分證、健保

卡，玉山商業

銀行帳戶（帳

號 00000000000

00號），再變

造其身分證照

片、背面流水

控管號碼及戶

籍地、健保卡

照片、IC序號

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３５」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３

５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３

５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28元

⑵透過手機連結網路，

綁定Ｂ３５申辦之玉

山商業銀行帳號資

料，並利用台灣之星

電信DCB服務，購買遊

戲點數、Apple iTune

s點數/DCB費用3萬1,4

19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萬

1,44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216條、第212

條之行使變造特

種文書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19 Ｂ３４ 109年9月9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３４之

身分證、健保

卡，玉山商業

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

號)，再變造其

身分證照片、

身分證背面流

水控管號碼、

戶籍地、健保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３４」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３

４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３

４國民身分證及健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537元

⑵透過手機連結網路，

綁定Ｂ３４申辦之玉

山商業銀行帳號資

料，並利用台灣之星

電信DCB服務，購買遊

戲點數/DCB費用2萬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萬

0,53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216條、第212

條之行使變造特

種文書罪、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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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照片、IC序

號等資料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20 Ｂ３１ 109年8月14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３１之

身分證、健保

卡，再變造身

分證照片、背

面流水號、役

別、健保卡之

照片、IC序號

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３１」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３

１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３

１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93

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216條、第212

條之行使變造特

種文書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21 Ｂ２８ 109年9月11日 以網路下載Ｂ

２ ８ 之 身 分

證、健保卡，

再變造身分證

照 片 、 戶 籍

地、背面流水

控管號碼等資

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２８」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２

８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２

８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54

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22 Ｂ３３ 109年6月22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３３之

身分證、健保

卡，再變造身

分證背面流水

控管號碼等資

料

於宅配人員送達SIM

卡時，在台灣之星

提供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上，偽造

「Ｂ３３」署押1

枚，而偽造Ｂ３３

欲申辦行動電話服

務之行動寬頻業務

申請書，再將該申

請書及前開Ｂ３３

國民身分證及健保

卡影本交付予宅配

人員交予台灣之星

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23 Ｂ３２ 109年9月15日 以網路下載Ｂ

３ ２ 之 身 分

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３２」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３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96

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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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３

２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罪、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24 Ｂ３０ 109年9月10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３０之

身分證、健保

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３０」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３

０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３

０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322元

⑵利用台灣之星電信代

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

款(下稱DCB)服務，購

買遊戲點數/DCB費用

2,960元（起訴書誤載

為4,011元，應予更

正）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2

8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25 Ｂ４３ 109年10月1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４３之

身分證、健保

卡，再變造身

分證背面流水

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徐崇徉（起

訴書誤載為「Ｂ４

３ 」 ， 應 予 更

正）」署押1枚，而

偽造Ｂ４３欲申辦

行動電話服務之行

動 寬 頻 業 務 申 請

書，再將該申請書

及前開Ｂ４３國民

身分證及健保卡影

本交付予宅配人員

交予台灣之星而行

使之。

0000000000

( 起訴書載

為「000000

00時」，應

予更正)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

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

690元

⑵利用台灣之星電信代

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

款(下稱DCB)服務，購

買遊戲點數/DCB費用

1,983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6

7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26 Ｂ３７ 109年6月2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３７之

身分證、健保

卡，再變造身

分證背面流水

控管號碼

於宅配人員送達SIM

卡時，在台灣之星

提供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上，偽造

「Ｂ３７」署押1

枚，而偽造Ｂ３７

欲申辦行動電話服

務之行動寬頻業務

申請書，再將該申

請書及前開Ｂ３７

國民身分證及健保

卡影本交付予宅配

人員交予台灣之星

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5,91

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27 Ｂ４２ 109年6月2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４２之

身分證、健保

卡

於宅配人員送達SIM

卡時，在台灣之星

提供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上，偽造

「Ｂ４２」署押1

枚，而偽造Ｂ４２

欲申辦行動電話服

務之行動寬頻業務

申請書，再將該申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11

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刑法第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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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書及前開Ｂ４２

國民身分證及健保

卡影本交付予宅配

人員交予台灣之星

而行使之。

條、第210條之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28 Ｂ３８ 109年11月9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３８之

身分證、健保

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３８」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３

８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３

８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8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29 Ｂ３９ 109年11月13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３９之

身分證、健保

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３９」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３

９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３

９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罪。

30 Ｂ４０ 109年11月29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４０之

身分證、健保

卡，再變造身

分證背面流水

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４０」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４

０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起

訴書漏載，應予更

正）Ｂ４０國民身

分證及健保卡影本

寄予台灣之星而行

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339條第2項

之詐欺得利罪、

刑法第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

31 Ｂ４１ 110年1月26日 以網路搜尋並

下載Ｂ４１之

身分證、健保

卡，再變造身

分證背面流水

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

件SIM卡後，在台灣

之星提供之行動寬

頻業務申請書上，

偽造「Ｂ４１」署

押1枚，而偽造Ｂ４

１欲申辦行動電話

服務之行動寬頻業

務申請書，再將該

申請書及前開Ｂ４

１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影本寄予台灣

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

信服務（起訴書誤載為

無，應予更正）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他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罪、戶籍法第75

條第2項、第1項

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

詐欺取財罪、刑

法第216條、第21

0條之行使偽造私

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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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編

號

受害對象 簡訊發送

時間

詐騙門號 網路釣魚簡訊內容 信用卡卡號/

icloud帳號即

所利用之個人

資料

盜刷信用卡/以手

機小額付費時間

商店 盜刷金額

1 Ａ４１ 112年8月

4日20時1

7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您

的點數即將過期，可

抵換以下商品，請於

2023.8.7前使用：ht

tps://s.id/1S3wZ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12年8月4日21

時40分許

(2)112年8月4日21

時43分許

(3)112年8月4日21

時52分許

（不詳） (1)1,490元

(2)1,045元

(3)3,434元

2 呂幼亭 112年8月

10日15時

8分許

( 起 訴 書

誤 載 為

「14時50

分許」，

應 予 更

正)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您

的點數即將過期，可

抵換以下商品，請於

2023.8.13前使用：h

ttps://chatwtw.ne

t/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8月10日16時

38(起訴書誤載為

「16時28」，應予

更正)分許

（不詳） 5,326元

3 Ａ１４ 112年8月

14日17時

10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

  您 的 點 數 即 將 過

期，可抵換以下商

品，請於2023.8.17

分許前使用：http

s://chaatwaw.co.u

k/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8月14日18時

43分許

（不詳） 5萬4,157元

4 Ａ１５ 112年8月

14日17時

21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

  您 的 點 數 即 將 過

期，可抵換以下商

品，請於2023.8.17

前使用：https://c

haatwaw.co.uk/

華南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8月14日18時

7分許至12分許

（不詳） 15筆，共2萬

2,350元

5 Ｂ１１ 112年8月

14日23時

33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 TWD

 350未支付,逾期未

繳納者,將會除以額

外罰款併轉交給執

法機構處理: http

s://tw.twetc.life

聯邦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8月15日5時4

6分許

（不詳） 5萬6,475元

6 Ｂ１０ 112年8月

15日17時

17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 TWD

350未支付,逾期未繳

納者,將移送執法機

構: https://tw.twe

tcr.life

新光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12年8月15日2

0時4分許

(2)112年8月15日2

0時4分許

(3)112年8月15日2

0時4分許

(4)112年8月15日2

0時5分許

(5)112年8月15日2

0時5分許

(6)112年8月15日2

0時5分許

Zettle_*AL

EX

(1)2,259元

(2)8,141元

(3)2萬353元

(4)4萬705元

(5)2,035元

(6)2,035元

7 高佩君 112年8月

21日12時

3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

大】用戶您好，積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除)

計劃提醒您，您的18

564點積分許將在三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8月21日(起

訴書誤載為「113

年8月21日」，應

予更正)14時45分

許

（不詳） 2萬8,6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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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後過期，請及時

(起訴書誤載為「記

得」，應予更正)兌

換 https://taiwanm

obilett.co.uk/

8 Ａ４６ 112年9月

10日17時

4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

大】用戶您好，積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除)

計劃提醒您，您的18

564點積分許將在三

天後過期，請及時兌

換：https://taiwan

mobiileotw.net/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10日20時

19(起訴書誤載為

「20時20」，應予

更正)分許

（不詳） 5萬5,452元

9 Ａ７６ 112年9月

12日1時2

分 ( 起 訴

書誤載為

「 5 時 2

分」，應

予 更 正 )

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您有35

0元的未繳金額。為

( 起 訴 書 誤 載 為

「为」，應予更正)

避免額外罰金，請盡

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

扣或補繳:https://f

ecc-tw.online

台新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12日1時2

9分許

（不詳） 3萬4,136元

10 Ａ９８ 112年9月

12日23時

1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您有35

0元的未繳金額,為避

免額外罰金,請盡速

至官方網站補繳:htt

ps://tw.twetcp.top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9月12日(起

訴書誤載為「113

年9月12日」，應

予更正)23時8分許

KA-CN.COM 5萬9,089元

11 Ａ４４ 112年9月

14日14時

4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

大】用戶您好，積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除)

計劃提醒您，您的18

564點積分許將在三

天後過期，請及時兌

換：https://taiwan

mobiiileotww.net/

新光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14日14時

50分(起訴書誤載

為「14時49分」，

應予更正)許

（不詳） 5,875元

12 Ａ４５

(起訴書

贅 載

「(」，

應 予 刪

除)

112年9月

14日15時

3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

大】用戶您好，積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除)

計劃提醒您，您的18

564點積分(起訴書贅

載「許」，應予刪

除 ) 將 在 三 天 後 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taiwanmobiii

leotww.net/

將來銀行信用

卡(卡號：0000

0000000000)

112年9月14日15時

57分許

PRESICARRE

CORP-HO

1,900元

13 吳曼菁 112年9月

19日18時

1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

您好，積分(起訴書

贅載「許」，應予刪

除)計劃提醒您，您

的18564點積分(起訴

書贅載「許」，應予

刪除)將在三天後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twmoblie.ne

t/

富邦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19日19時

49分許

（不詳） 1萬186元

14 Ａ２４ 112年9月

19日18時

39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

您好，積分(起訴書

贅載「許」，應予刪

聯邦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112年9月19日19時

14分許

（不詳） 1萬8,1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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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計劃提醒您，您

的18564點積分(起訴

書贅載「許」，應予

刪除)將在三天後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twmoblie.ne

t/

0000000000000

000)

15 Ａ２７ 112年9月

19日23時

52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

$100請儘速至官方網

站儲值抵扣或補繳：

http://tw.etctw.ne

t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12年9月20日2

時11分許

(2)112年9月20日2

時17分許

(1)RCH-for

ward*00

0000000

0

(0)RCH-for

ward*00

0000000

0

(1)6萬6,866

元

(2)3,199元

16 高健洲 112年9月

20日00時

22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

$100請儘速至官方網

站儲值抵扣或補繳：

http://tw.etctw.ne

t

星展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20日7時4

6分許

HAUSSMANN

VAD 

7萬3,337元

17 Ａ７４ 112年9月

20日15時

2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

大】用戶您好，積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除)

計劃提醒您，您的18

564點積分(起訴書贅

載「許」，應予刪

除 ) 將 在 三 天 後 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mobiletw.ne

t/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20日15時

45分許

WAUG Trave

l SG

1萬8,240元

18 Ａ７５ 112年9月

20日15時

2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

大】用戶您好，積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除)

計劃提醒您，您的18

564點積分(起訴書贅

載「許」，應予刪

除 ) 將 在 三 天 後 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mobiletw.ne

t/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20日15時

38分許

WAUG Trave

l SG

4萬2,506元

19 Ａ７３ 112年9月

20日15時

4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

大】用戶您好，積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除)

計劃提醒您，您的18

564點積分(起訴書贅

載「許」，應予刪

除 ) 將 在 三 天 後 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mobiletw.ne

t/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20日17時

25分許

（不詳） 1萬3,624元

20 Ａ７９ 112年9月

20日17時

1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

大】用戶您好，積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除)

計劃提醒您，您的18

564點積分(起訴書贅

載「許」，應予刪

星展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20日17時

18分許

（不詳） 3萬7,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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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 將 在 三 天 後 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mobiletw.ne

t/

21 Ａ７７ 112年9月

20日17時

1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

大】用戶您好，積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除)

計劃提醒您，您的18

564點積分(起訴書贅

載「許」，應予刪

除 ) 將 在 三 天 後 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mobiletw.ne

t/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20日18時

25分許

（不詳） 9萬9,900元

22 Ａ７８ 112年9月

20日17時

2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

大】用戶您好，積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除)

計劃提醒您，您的18

564點積分(起訴書贅

載「許」，應予刪

除 ) 將 在 三 天 後 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mobiletw.ne

t/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

49分許

（不詳） 3萬6,482元

23 Ａ８０ 112年9月

20日17時

2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

大】用戶您好，積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除)

計劃提醒您，您的18

564點積分(起訴書贅

載「許」，應予刪

除 ) 將 在 三 天 後 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mobiletw.ne

t/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12年9月20日2

1時12分許

(2)112年9月20日2

1時30分許

(1)Telegra

m Premi

um

(2)ADSPOWE

R

(1)1,004元

(2)3,255元

24 Ａ９６ 112年9月

21日12時

4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

$100請儘速至官方網

站儲值抵扣或補繳：

http://pesc.pw/597

sj4

星展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21日許 ALP *Alipa

y

1萬3,779元

25 Ａ９７ 112年9月

21日13時

7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

$100請儘速至官方網

站儲值抵扣或補繳：

http://pesc.pw/597

sj4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21日(起

訴書誤載為「113

年9月21日」，應

予更正)13時51分

許

（不詳） 1萬3,500元

26 林雅貞 112年9月

21日13時

1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

$100請儘速至官方網

站儲值抵扣或補繳：

http://pesc.pw/597

sj4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9月21日14時

56分許

（不詳） 1萬3,586元

27 Ａ９５ 112年9月

21日15時

1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

$100請儘速至官方網

站儲值抵扣或補繳：

http://pesc.pw/597

sj4

（不詳） 112年9月21日15時

25分許

（不詳） 1萬3,586元

28 Ａ８４ 112年9月

23日16時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

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

聯邦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112年9月23日許 （不詳） 3萬3,6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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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分許 期，請及時兌換商城

禮品，超過使用期限

將自動失效https://

hotaibert.top/

0000000000000

000)

29 Ａ０４ 112年9月

24日14時

43 分 ( 起

訴書誤載

為「14時

33分」，

應 予 更

正)許

0000000000 (起訴書贅載「親愛

的 」 ， 應 予 刪 除 )

【和泰Points】您的

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

期，請及時兌換商城

禮品，超過期限將自

動失效 https://hot

aiberm.top/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 玉

山商業銀行信

用卡(卡號：00

0000000000000

0)

(1)112年9月24日

(起訴書誤載為

「113年9月24

日」，應予更

正)18時42分許

(2)112年9月24日

(起訴書誤載為

「113年9月24

日」，應予更

正)18時53分許

(1)雄獅旅

行 社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TNG Mac

au

(1)2萬960元

(2)5萬3,477

元

30 Ａ０３ 112年9月

24日14時

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和泰Point

s】用戶您好，您的8

869累點將於今日到

期，請及時兌換商城

禮品https://hotaib

erm.top/

新光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24日(起

訴書誤載為「113

年9月24日」，應

予更正)17時15分

許

CHOPARP FR 16萬3,917元

31 Ａ０２ 112年9月

24日15時

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

大】用戶您好，積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除)

計劃提醒您，您的18

564點積分(起訴書贅

載「許」，應予刪

除 ) 將 在 三 天 後 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mobileetw.ne

t/

遠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24日(起

訴書誤載為「113

年9月24日」，應

予更正)許

（不詳） 6萬945元

32 Ａ８３ 112年9月

24日19時

27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

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

期，請及時兌換商城

禮品，超過使用期限

將自動失效https://

hotaibert.top/

台灣銀行信用

卡(卡號：0000

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21時

19分許

（不詳） 6萬1,009元

33 Ａ８６ 112年9月

25日16時

39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

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

期，請及時兌換商城

禮品，超過使用期限

將自動失效https://

hotaiberb.top/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2月25日16

時44分許

（不詳） 6萬7,299元

34 Ａ４３ 112年9月

25日19時

27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

您好，積分(起訴書

贅載「許」，應予刪

除)計劃提醒您，您

的18564點積分(起訴

書贅載「許」，應予

刪除)將在三天後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mobileottw.n

et/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418230***

***8390)

112年9月25日20時

41分許

Maopay* 阿

里山凍 chi

ayi tw

4萬元

35 Ａ５５ 112年9月

26日15時

5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

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

期，請及時兌換商城

禮品，超過使用期限

將自動失效https://

hotaibera.top/

星展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9月26日19時

5分許

TNG Macau

HK

6萬5,218元

36 Ａ５４ 112年9月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 台新商業銀行 112年9月26日22時 （不詳） 4萬1,4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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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16時

18分許

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

期，請及時兌換商城

禮品，超過使用期限

將自動失效https://

hotaibera.top/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9分許

37 Ａ２９ 112 年 10

月 1 日 22

時1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納避

免額外罰金，請盡快

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

或 補 繳 :http://pes

c.pw/5a9j78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0月1日23時

8分許

（不詳） 4萬282元

38 Ａ８１ 112 年 10

月 2 日 14

時3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起

訴書贅載「納，避免

額外罰金」，應予刪

除)請盡快至官方網

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

ttp://pesc.pw/5b65

sj

星展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0月2日15時

14分許

（不詳） 4萬4,160元

39 Ａ８２ 112 年 10

月 2 日 14

時36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起

訴書贅載「納，」，

應予刪除)請盡快至

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

補繳:http://pesc.p

w/5b65sj

中華郵政信用

卡(卡號：0000

0000000000)

112年10月2日15時

42分許

（不詳） 4萬4,735元

40 Ａ５１ 112 年 10

月 9 日 21

時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交，

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

值抵扣或補繳:http

s://psce.pw/5a43fk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0月9日21時

39分許

Fever*Univ

rsal Studi

o

1萬9,313元

41 Ａ３９ 112 年 10

月10日18

時35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

您好，積分(起訴書

贅載「許」，應予刪

除)計劃提醒您，您

的18564點積分(起訴

書贅載「許」，應予

刪除)將在三天後過

期，請及時兌換：ht

tps://mobileatw.ne

t/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0月10日19

時19分許

（不詳） 4萬718元

42 Ａ３８ 112 年 10

月10日18

時49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

您好，(起訴書贅載

「積分（起訴書贅載

許，應予更正）計劃

提醒您，」，應予刪

除)您的18564點積分

許將在三天後過期，

請及時兌換：http

s://mobileatw.net/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0月10日22

時35分許

AEOZ000000

0000000

4萬5,297元

43 Ａ７１ 112 年 10

月14日17

時21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

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

清零,商城好禮限時

兌換，https://link

r.it/MMTJW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8

時4分許

La Rinasce

nte

7萬7,647元

44 Ａ６８ 112 年 10

月14日17

時3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

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

清零,商城好禮限時

兌換，https://link

r.it/MMTJW

渣打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0月14日23

時56分許

Librairie

de France

4萬8,405元

45 Ａ７０ 112 年 10

月14日17

時38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

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

清零,商城好禮限時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9

時44分許

（不詳） 7萬8,6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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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https://link

r.it/MMTJW

46 Ａ６９ 112 年 10

月14日18

時4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

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

清零,商城好禮限時

兌換，https://link

r.it/MMTJW( 起 訴 書

誤載為「【和泰Poin

ts】您帳戶剩餘8869

累點即將清零,商城

好禮限時兌換，http

s://cathaybk.tw/22

GNA8710」，應予更

正)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9

時33分許

（不詳） 5萬6,084元

47 Ａ４７ 112 年 10

月15日20

時12分許

至52分許

(0)0000000

000

(0)0000000

000

(0)0000000

000

停車費100元 未繳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

速至官網補繳http

s://tw.etchv.top

星展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0月15日21

時54分許

（不詳） 3萬1,827元

48 Ａ５９ 112 年 10

月15日20

時5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 未繳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

速至官網補繳：http

s://tw.etchv.top

遠東商業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

112年10月15日21

時2分許

（不詳） 8萬2,466元

49 Ａ３７ 112 年 10

月16日16

時19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

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

零,商城好禮限時兌

換：https://linkr.

it/3Ku46O

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0月17日0時

5分許

（不詳） 2,022元

50 Ａ３３ 112 年 10

月17日13

時19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

避免逾期罰款請速至

官網繳納：https://

pse.is/5bvp7x

台新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0月17日14

時7分許

（不詳） 8萬3,252元

51 Ａ２８ 112 年 10

月17日14

時1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

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

零,商城好禮限時兌

換：https://linkr.

it/2T2jci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0月17日17

時42分許

（不詳） 5萬5,377元

52 Ａ７２ 112 年 10

月17日18

時26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

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

零,商城好禮限時兌

換：https://linkr.

it/fnB4X

元大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0月17日20

時18分許

（不詳） 5萬7,793元

53 楊文得 112 年 10

月21日18

時59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您帳戶

剩餘5559點即將清

零,商城好禮限時兌

換 :https://cht.poi

std.top/

星展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0)

112年10月21日23

時56分許

（不詳） 5萬1,652元

54 Ａ６６ 112 年 10

月22日17

時2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

醒】您有8869點數將

於三天後過期，鎖定

點數商城，好禮限時

兌換：https://hota

iaagoo.top/

台新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0月22日17

時42分許

（不詳） 6萬936元

55 吳祥麟 112 年 10

月22日17

時27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

醒】您有8869點數將

於三天後過期，鎖定

點數商城，好禮限時

兌換：https://hota

iaagoo.top/(起訴書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12年10月22日

18時8分許

(2)112年10月22日

18時9分許

（不詳） (1)6萬5,720

元

(2)4萬6,7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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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載為「https://es

un.co/ebi」，應予

更正)

56 Ａ６５ 112 年 10

月22日17

時43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

醒】您有8869點數將

於三天後過期，鎖定

點數商城，好禮限時

兌換：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0月22日20

時11分許

（不詳） 6萬1,836元

57 Ａ４２ 112 年 10

月25日18

時33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

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

至官網繳納：http

s://tw.etscwa.info

台新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起訴書誤

載為「卡號：0

0000000000000

0 」，應予更

正)

112年10月25日19

時26分許

（不詳） 6萬2元

58 Ａ０５ 112 年 10

月31日19

時28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請盡

快至官網繳納：http

s://tw.jiaofei168.

info

中華郵政信用

卡(帳號：0000

0000000000)

112年10月31日許 IT DRAGON

SERVICES

(起訴書誤

載為「IT D

ROGON SERV

ICES」，應

予更正)

3萬1,971元

59 Ａ０６ 112 年 10

月31日19

時36分許

0000000000 停 車 費 100 元 未 繳

( 起 訴 書 贅 載

「交」，應予刪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

盡快至官網繳納：ht

tps://tw.jiaofei16

8.info

遠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0月31日19

時45分許

（不詳） 8萬6,973元

60 Ａ３５ 112 年 11

月 17 日

( 起 訴 書

贅載「16

時 20

分」，應

予 刪 除 )

許

0000000000 icloud帳戶異常，請

點進網頁依指示操作

新光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icloud

帳號：itzsy00

000000il.com

信用卡部分(起訴

書贅載「許」，應

予刪除)：

(1)112年11月18日

2時45分許

(2)112年11月18日

2時45分許

(3)112年11月18日

2時46分(起訴

書誤載為「112

年10月20日2時

18分」，應予

更正)許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刪

除)：

(1)112年11月18日

(2)112年11月18日

(3)112年11月18日

(4)112年11月18日

(起訴書漏載，

應予補正)

(5)112年11月18日

(起訴書漏載，

應予補正)

信 用 卡 部

分：

APPLE.COM/

BIL（起訴

書漏載，應

予補正）

手機小額付

費部分：

嗶哩嗶哩-

彈幕番劇直

播高清視頻

信 用 卡 部

分：

(1)2,990元

(2)2,990元

(3)2,990元 

手機小額付

費部分許：

(1)2,990元

(2)2,990元

(3)2,990元

(4)2,990元

(5)2,990元

61 Ａ３６ 112 年 11

月17日17

時58分許

0000000000 icloud帳戶異常為避

免影響您的使用 請

在11月28前至 http

s://ap-idtw.cc( 起

icloud帳號：e

velyn66600000

00oud.com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

許：112年11月18

日3時56分許

嗶哩嗶哩-

彈幕番劇直

播高清視頻

手機小額付

費部分（起

訴書贅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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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書誤載為「http

s://ap-dtw.cc 」 ，

應予更正)更新信息

許」，應予

刪除）：320

元

62 Ａ３２ 112 年 12

月 3 日 17

時3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累

點即將清零,可抵換

以下商品，請盡快使

用 :https://taiwanm

bliien.com/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2月3日17時

52分許

Globus 8萬1,400元

63 Ａ３０ 112 年 12

月 3 日 17

時5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累

點即將清零,可抵換

以下商品，請盡快使

用 :https://taiwanm

bliien.com/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2月3日18時

47分許

（不詳） 9萬625元

64 Ａ３１ 112 年 12

月 3 日 18

時3分(起

訴書誤載

為「18時

5 分 」 ，

應 予 更

正)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累

點即將清零,可抵換

以下商品，請盡快使

用 :https://taiwanm

bliien.com/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2月3日18時

14分許

（不詳） 3萬元

65 Ａ４８ 112 年 12

月 4 日 13

時3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累

點即將清零,可抵換

以下商品，請盡快使

用 :https://taiwanm

obliok.com/

聯邦銀行信用

卡(卡號：0000

000000000000)

112年12月4日13時

51分許

（不詳） 10萬3,351元

66 Ａ４０ 112 年 12

月10日16

時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當前門號積分(起訴

書贅載「許」，應予

刪除)18,564點即將

清零，請盡快兌換獎

品，逾期作廢:http

s://taiwanmbliknt.

com/

富邦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2月10日(起

訴書誤載為「112

年10月10日許」，

應予更正)

（不詳） 8萬2,811元

67 Ａ６０ 112 年 12

月12日18

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累

點即將清零,可抵換

以下商品，請盡快使

用：https://taiwan

mblievt.com/

台新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2月12日19

時20分許

（不詳） 9萬9,665元

68 Ａ６４ 112 年 12

月12日19

時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累

點即將清零,可抵換

以下商品，請盡快使

用：https://taiwan

mblievt.com/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2月12日許 （不詳） 9萬8,000元

69 Ａ６１ 112 年 12

月12日19

時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累

點即將清零,可抵換

以下商品，請盡快使

用：https://taiwan

mblievt.com/

玉山商業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

時52分許

（不詳） 9萬3,412元

70 Ａ６３ 112 年 12

月12日19

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累

點即將清零,可抵換

以下商品，請盡快使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2月12日20

時13分許

(1)Digitec

(2)EBreuni

n

(3)topupli

vec（起

3筆，共26萬

1,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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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https://taiwan

mblievt.com/

訴 書 誤

載為「t

oppupli

vec」，

應 予 更

正）

71 廖婉廷 112 年 12

月12日19

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累

點即將清零,可抵換

以下商品，請盡快使

用：https://taiwan

mblievt.com/.

星展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2月12日19

時36分許

Miu Miu Fa

ubourg

8萬6,226

72 Ａ５０ 112 年 12

月13日17

時3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當前門號積分(起訴

書贅載「許」，應予

刪除)18564點即將清

零，請盡快兌換獎

品，逾期作廢:http

s://.taiwanmbileh

t.com/.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2月13日18

時7分許

樂點股份有

限公司-台

北市○○區

○○街000

號

3萬元

73 Ａ４９ 112 年 12

月13日17

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當前門號積分(起訴

書贅載「許」，應予

刪除)18,564點即將

清零，請盡快兌換獎

品，逾期作廢:http

s://taiwanmebilmt.

com/

聯邦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 年 12 月 13 日

（起訴書誤載為

「 112 年 12 月 4

日」，應予更正）

（不詳） 3萬元

74 Ａ５３ 112 年 12

月15日16

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當前門號積分(起訴

書贅載「許」，應予

刪除)18,564點即將

清零，請盡快兌換獎

品，逾期作廢:http

s://taiwanmbeomt.c

om/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2月15日18

時49分許

dorob alta

tawur

4萬1,910元

75 Ａ５６ 112 年 12

月21日20

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當前門號積分(起訴

書贅載「許」，應予

刪除)18,564點即將

清零，商城好禮限時

兌換:https://taiwa

nmibmgt.com/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2月21日22

時26分許

（不詳） 9萬1,189元

76 Ａ５７ 112 年 12

月21日20

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當前門號積分(起訴

書贅載「許」，應予

刪除)18,564點即將

清零，商城好禮限時

兌換：https://taiw

anmibmgt.com/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2月21日20

時35分許

Joli Close

t

8萬4,135元

77 Ａ５８ 112 年 12

月21日20

時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當前門號積分(起訴

書贅載「許」，應予

刪除)18,564點即將

清零，商城好禮限時

兌換：https://taiw

anmobilewe.com/

（ 起 訴 書 贅 載

「.」，應予更正）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連

結實體帳戶帳

號：000000000

000)

112年12月22日1時

3分許

Saclab Gm 1萬7,206元

78 Ａ８５ 112 年 12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台新商業銀行 112年12月25日21 （不詳） 5,1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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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日21

時16分許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mzz.com/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時22分許

79 Ａ２３ 112 年 12

月30日16

時5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12年12月30日

17時15分許

(2)112年12月30日

17時17分許

(3)112年12月30日

17時18分許

(4)112年12月30日

17時20分許

(5)112年12月30日

17時21分許

（不詳） (1)1萬1,700

元

(2)1萬1,700

元

(3)1,170元

(4)1萬1,700

元

(5)1萬1,700

元

80 Ａ１９ 112 年 12

月30日16

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llz.com/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7

時12分（起訴書誤

載 為 「 17 時 3

分」，應予更正）

許

RATTI SRL 6萬4,682元

81 Ａ２１ 112 年 12

月30日16

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llz.com/

富邦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2月30日17

時37分許

精誠資訊股 1 萬 1,700 元

（起訴書誤

載為「1萬1,

170元」，應

予更正）

82 Ａ１７ 112 年 12

月30日17

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 年 12 月 30 日

（起訴書贅載許，

應予更正）

(1)精誠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PPG*LIM

ITED RE

SELL

(3)國外交

易 手 續

費 （ 起

訴 書 誤

載 ， 應

予 補

正）

(1)1萬1,700

元（起訴

書誤載為

「1萬1,1

70元」，

應 予 更

正）

(2)2萬9,070

元

(3)436 元

（起訴書

漏載，應

予補正）

　 

83 Ａ２０ 112 年 12

月30日17

時1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llz.com/

永豐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 年 12 月 30 日

（ 起 訴 書 贅 載

「許」，應予更

正）

（不詳） 1 萬 1,700 元

（起訴書誤

載為「1萬1,

70元」，應

予更正）

84 Ａ１６ 112 年 12

月30日17

時2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llz.com/

遠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2年12月30日19

時41分許

（不詳） 1萬1,700元

85 Ａ１８ 112 年 12

月30日17

時2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許 Orderflow

AG

6萬6,029元

86 Ａ２２ 112 年 12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遠東商業銀行 112年12月31日14 （不詳） 1萬1,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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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17

時21分許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llz.com/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時36分許

87 李依靜 113年1月

5日22時5

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oic.com/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3年1月5日23時7

分許

（不詳） 2萬1,000元

88 Ａ８９ 113年1月

5日22時5

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oic.com/

星展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3年1月7日20時4

0分許

GLOBUS 8萬2,422元

89 Ａ９０ 113年1月

5日23時3

分（起訴

書誤載為

「 23 時 5

分」，應

予更正）

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oic.com/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13 年 1 月 5 日

（起訴書贅載

「1時5分」，

應予刪除）23

時20分許

(2)113年1月5日23

時56分許

（不詳） (1)5萬1,000

元

(2)1萬元

90 Ａ９１ 113年1月

5日23時9

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oic.com/

聯邦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3年1月5日 （不詳） 5萬1,000元

91 Ａ１３ 113年1月

7日18時4

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utn.com/

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3年1月8日8時34

分許（起訴書誤載

為「113年1月7日

許」，應予更正）

（不詳） 3萬2,975元

92 Ａ１０ 113年1月

7日18時5

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utn.com/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3年1月7日21時1

2分許

（不詳） 3萬2,776元

93 Ａ０９ 113年1月

7日18時5

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utn.com/

第一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3年1月7日19時4

分許

AL DUCA D

AOSTA SPA

7萬3,239元

94 Ａ１１ 113年1月

7日18時5

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utn.com/

台新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3年1月8日9時2

分（起訴書誤載為

「9時2分許4分4分

2 分 」 ， 應 予 更

正）許

（不詳） 3萬8,887元

95 Ａ０７ 113年1月

7日19時2

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2

4分（起訴書誤載

為「20時23分」，

應予更正）許

（不詳） 6萬4,1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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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iwanmobi

leutn.com/

96 Ａ１２ 113年1月

7日19時4

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utn.com/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4

8分許

（不詳） 1萬7,530元

97 Ａ０８ 113年1月

7日21時5

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ietnz.com/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3年1月7日21時5

9分許

APHRODITE

CLOTHING L

IM

5萬5,242元

98 Ａ５２ 113年1月

10日19時

5 分 許

（起訴書

誤 載 為

「 6 分

許」，應

予更正）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krr.com/.

聯邦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3年1月11日9時1

1分許

客路-Flick

ket

2萬4,152元

99 Ａ８８ 113年1月

11日1時2

7 （ 起 訴

書誤載為

「 5 時 2

7 」 ， 應

予更正）

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kir.com/

台北富邦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3年1月11日8時1

3分許

AIRTRIP 3萬6,495元

100 Ａ８７ 113年1月

11日11時

47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kzr.com/.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3年1月11日11時

47分許

（不詳） 5萬5,401元

101 Ｂ０７ 113年1月

11日23時

3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你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h

ttps://taiwanmobil

ecct.com/

星展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13年1月12日0

時12分許

(2)113年1月12日0

時13分許

(1)ALDUCA

D　AOST

A SPA

　 （起訴

書 誤 載

為「ALD

UCA AOS

TA SP

A」，應

予 更

正）

(2)SYSTEX

CORPORA

TION

　 （起訴

書 誤 載

為「SYS

TEX」，

應 予 更

正）

(1)7萬3,472

元

(2)3萬元

102 Ａ９３ 113年1月

15日16時

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元大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113年1月15日17時

2分許

（不詳） 3萬6,5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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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kit.com/

0000000000000

000)

103 Ｂ０４ 113年1月

24日23時

4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iuk.com/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3年1月24日許 （不詳） 3萬9,896元

104 Ｂ０６ 113年1月

26日19時

1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uir.com/

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3年1月26日19時

26分許

（不詳） 3萬2,861元

105 Ｂ０５ 113年1月

26日19時

5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fit.com/

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3年1月26日20時

57分許

（不詳） 3萬660元

106 Ｂ０３ 113年1月

26日20時

2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viw.com/

遠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3年1月26日20時

49分許

（不詳） 3萬86元

107 Ａ９９ 113年1月

26日21時

1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wcc.com/

玉山商業銀行

信用卡(卡號：

0000000000000

000)

113年1月26日23時

6分許

www.vitka

c.com

3萬2,854元

108 Ｂ０２ 113年1月

26日21時

1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wcc.com/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3年1月27日0時4

分許

易遊網旅行

社股份有限

公司

5,412元

109 Ｂ０１ 113年1月

26日22時

37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hur.com/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113年1月26日23時

40分許

（不詳） 2萬2,205元

110 Ｂ０８ 113年2月

27日16時

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

您帳戶剩餘18,564點

即將清零，請盡快兌

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

lesa.com/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信用卡(卡

號：000000000

0000000)

（ 起 訴 書 漏

載 ， 應 予 補

正）

113年2月27日18時

12分許（起訴書漏

載，應予補正）

（不詳）

（起訴書漏

載，應予補

正）

4萬6,231元

（起訴書漏

載，應予補

正）

編

號

時間 虛擬貨幣USDT之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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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2年10月11日23時1分許 10

2 112年10月11日23時35分許 283

3 112年10月14日21時33分許 10

4 112年10月14日21時43分許 412

5 112年10月17日19時25分許 585

6 112年10月29日16時15分許 130

7 112年11月17日16時13分許 248

8 112年11月21日13時19分許 182

9 112年11月23日19時48分許 222

10 112年11月27日14時44分許 158

11 112年11月30日20時7分許 10

12 112年12月2日12時49分許 48

13 112年12月3日19時56分許 220

14 112年12月4日23時38分許 438

15 112年12月10日23時3分許 260

16 112年12月12日20時7分許 254

17 112年12月13日20時44分許 400

18 112年12月14日23時43分許 321

19 112年12月17日2時47分許 188

20 112年12月19日4時34分許 135

21 112年12月23日0時32分許 274

22 112年12月25日16時55分許 406

23 112年12月26日18時53分許 318

24 112年12月28日14時7分許 260

25 112年12月30日18時27分許 253

26 113年1月6日4時40分許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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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27 113年1月8日4時25分許 410

28 113年1月10日19時58分許 293

29 113年1月11日15時27分許 545

30 113年1月12日2時14分許 391

31 113年1月16日0時53分許 264

32 113年1月19日11時25分許 127

33 113年1月25日16時6分許 367

34 113年1月26日18時14分許 323

35 113年1月30日4時50分許 790

36 113年2月2日12時55分許 207

37 113年2月4日15時18分許 190

38 113年2月7日1時9分許 126

39 113年2月15日11時53分許 120

40 113年2月18日12時許 240

41 113年3月9日18時5分許（起

訴書載為18時6分許，應予

更正）

100

42 113年3月12日17時58分許 361

43 113年3月13日19時18分許 164

44 113年3月13日22時10分許 95

共計 11598

編

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三星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 1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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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2 小米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3 資料紙 4張

4 黃偉倫健保卡影本 1張

5 簡志澔戶籍謄本（起訴書漏列，應予補

充）

1張

6 台灣之星SIM卡(卡號：000000000000000) 1張

7 偽造許泊威證件影本 4張

8 SIM卡申裝明細 1張

編

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OPPO A77 5G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2 三星Galaxy A20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3 三星Galaxy M11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4 VIVO Y21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5 三星Galaxy A10s手機（IMEI碼：00000000

0000000）

1支

6 三星Galaxy J8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7 SIM卡(無卡套) 1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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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8 遠傳電信SIM卡 21張

9 身分證 7張

10 健保卡 11張

11 駕照 3張

12 居留證 1張

13 自然人憑證 1張

14 偽造證件 1批

15 台灣大哥大SIM卡 5張

16 亞太電信SIM卡 1張

17 SIM卡卡套(無SIM卡) 1批

18 中華電信SIM卡 5張

19 SIM卡切換器 1組

編

號

日期 交易商店名稱、商品、地點 金額

（新臺幣）

1 114年2月6日

0時14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40元

2 114年2月22日

23時54分許

捷運蘆洲站 25元

3 114年2月23日

0時14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4 114年2月23日

0時24分許

統一超商 70元

5 114年2月25日

18時0分許

捷運蘆洲站 25元

6 114年2月25日

19時41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7 114年2月26日

13時27分許

YouBike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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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8 114年2月27日1

9時55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0元

9 114年3月1日

17時48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10 114年2月6日 AFTEE、Klook高鐵票

（網際網路交易）

1,545元

11 114年2月6日

1時8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

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2 114年2月6日

1時10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

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3 114年2月6日

1時17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

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4 114年2月6日

1時40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

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5 114年2月6日

1時43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

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6 114年2月6日

2時4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

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7 114年2月6日

2時16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

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8 114年2月11日 AFTEE、「老子有錢」遊戲點數

（網際網路交易）

100元

19 114年2月11日 AFTEE、「老子有錢」遊戲點數

（網際網路交易）

100元

20 114年2月6日 美廉社 274元

21 114年2月11日 全家便利商店 180元

22 114年2月12日 屈臣氏Wats 98元

23 114年2月12日 美廉社 146元

24 114年2月13日 全家便利商店 90元

25 114年2月14日 美廉社 197元

26 114年2月22日 全家便利商店 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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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受 害

對象

文件名稱 申請日

期

所在欄位 偽造之署押及

數量

卷頁所在

1 Ｂ ４

５

①亞太電信行

動電話服務

申請書

②專案同意書

111年1

1月3日

①「申請人簽

章」欄

②「立同意書

人」欄

「Ｂ４５」署

名共2枚

士林地檢署112年

度偵字第19776號

卷第10頁、第12

頁

2 Ｂ ０

１９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8年3

月16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０１９」

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247頁

3 Ｂ ３

６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5

月30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３６」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253頁

4 Ｂ １

５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5

月30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１５」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257頁

5 Ｂ ２

０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8

月23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２０」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261頁

6 Ｂ １

４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9

月9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１４」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269頁

7 Ｂ １

６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9

月9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１６」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273頁

8 Ｂ １

７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6

月22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１７」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297頁

9 Ｂ ２

１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9

月15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２１」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03頁

10 Ｂ ２

４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9

月15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２４」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17頁

11 Ｂ ２

９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7

月28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林聖杰」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31頁

12 Ｂ ２

３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1

0月1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２３」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35頁

13 Ｂ １

８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109年9

月10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１８」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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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卷一第346頁

14 Ｂ ２

２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1

1 月 20

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２２」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67頁

15 Ｂ ２

５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1

1 月 20

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２５」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79頁

16 Ｂ １

３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1

2月1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１３」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83頁

17 Ｂ ２

７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1

2月1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２７」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94頁

18 Ｂ ３

５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9

月13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３５」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280頁

19 Ｂ ３

４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9

月9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３４」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287頁

20 Ｂ ３

１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8

月14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３１」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10頁

21 Ｂ ２

８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9

月11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２８」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21頁

22 Ｂ ３

３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6

月22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３３」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295頁

23 Ｂ ３

２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9

月15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３２」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299頁

24 Ｂ ３

０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9

月10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３０」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27頁

25 Ｂ ４

３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1

0月1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徐崇徉」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42頁

26 Ｂ ３

７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6

月2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３７」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54頁

27 Ｂ ４ 台灣之星行動 109年6 「 申 請 人 簽 「Ｂ４２」署 士林地檢署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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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２ 寬頻業務申請

書

月2日 章」欄 名1枚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57頁

28 Ｂ ３

８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1

1月9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３８」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63頁

29 Ｂ ３

９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1

1 月 13

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３９」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75頁

30 Ｂ ４

０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09年1

1 月 29

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４０」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90頁

31 Ｂ ４

１

台灣之星行動

寬頻業務申請

書

110年1

月26日

「 申 請 人 簽

章」欄

「Ｂ４１」署

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398頁

32 Ｂ ４

７

台灣大哥大行

動寬頻申請書

113年7

月9日

「本人簽章」

欄、「申請人

簽名」欄

「Ｂ４７」署

名共2枚

臺灣苗栗地方檢

察署【下稱苗栗

地檢署】114年度

偵字第2226號卷

第38頁、第41頁

編

號

事實欄 證據及卷頁所在

1 事實欄一 1.被害人Ｂ４５112年2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

6號卷第7頁至第8頁）

2.被害人Ｂ４５提出之亞太電信緊急催告暨委外催收前通知、亞太電信

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專案同意書、身分證正反面及健保卡正面影本

（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9頁至第15頁）

3.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龍津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28頁至

第29頁）

4.市內電話（02）00000000之GOOGLE MAP查詢結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烏日分局112年2月25日中市警烏分偵字0000000000-0號調取使用者資

料申請單（稿）、手機門號0000000000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士林地檢

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16頁至第18頁）

2 事實欄二 1.告訴人Ｂ４６112年1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

號卷第41頁至第48頁）

2.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

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

單、電子支付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

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60頁至第97頁、第160頁至第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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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泰世華銀行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

號卷第98頁至第99頁）

4.元大網路銀行臺幣活存交易明細查詢、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帳戶明細手

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00頁至第115

頁）

5.通訊軟體LINE暱稱「SpeedStar商城客服」、「可樂」個人主頁及與暱

稱「SpeedSrar商城客服」、「晴」、「可樂」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16頁至第158頁）

6.告訴人Ｂ４６詐欺案件犯罪事實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

894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

7.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門號0000000000號通聯調閱查詢單（士林

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1頁至第12頁）

8.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2日一卡通字第1120302009號函檢送

一卡通MONEY持有人林秀雯客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2

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49頁至第56頁）

3 事實欄三 1.告訴人Ｂ０１９（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9年7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7頁至第211頁）

2.被害人Ｂ１５（起訴書附表一編號3）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58頁至第159頁）

3.告訴人Ｂ２０（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109年10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14頁）

4.被害人Ｂ１４（起訴書附表一編號5）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3頁至第94頁）、113年8

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56頁

至第157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

第293頁至第294頁）

5.被害人Ｂ１６（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3頁至第94頁）、113年8

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61頁

至第162頁）

6.被害人Ｂ１７（起訴書附表一編號7）113年8月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78頁至第180頁）

7.告訴人Ｂ２１（起訴書附表一編號8）109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1頁至第222頁）、110年3月29

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3頁至第224

頁）

8.被害人Ｂ２４（起訴書附表一編號9）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9.告訴人Ｂ２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0.告訴人Ｂ１８（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109年11月1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4頁至第236頁）、113年8月

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78頁至

第1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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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告訴人Ｂ２２（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3）109年11月27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0頁至第242頁）

12.被害人Ｂ２５（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4）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3.告訴人Ｂ１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5）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113年8

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31頁

至第13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

第293頁至第294頁）

14.告訴人Ｂ２７（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6）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8頁至第99頁）

15.告訴人Ｂ２６（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7）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6.張淑婷律師（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法務）110年2月23日警詢筆

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95頁至第199頁；同士

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41頁至第45頁）

17.陳俊安律師（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告訴代理人）113年9月5日檢

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3頁至第184

頁）

18.證人鄭信良（刑事局電信偵查大隊偵查正）113年11月13日檢事官詢

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6頁至第188頁）

19.證人葉鎮榕（Ｂ２１盜辦門號所留市話之申登人）110年3月6日警詢

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5頁至第226頁）

20.告訴人Ｂ０１９（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

局埔墘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2頁；同同卷第254頁；

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59頁）

21.告訴人Ｂ２０（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之台灣之星電信109年8月28日

至109年9月5日交易明細整合查詢（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

號卷一第216頁至第217頁）、第一銀行109年9月1日至109年9月30日

綜合業務對帳單/餘額核對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

一第218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

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

號卷一第219頁、第237頁；同同卷第268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

聲搜字第414號卷第74頁）

22.告訴人Ｂ２１（起訴書附表一編號8）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

中崙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0頁、第231頁至第232

頁；同同卷第309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18

頁）

23.告訴人Ｂ１８（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建國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3頁、第238頁、第353

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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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告訴人Ｂ２２（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3）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大直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9頁、第245頁至第246

頁；同同卷第374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91

頁）、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影本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士林地檢署11

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3頁）

25.告訴人Ｂ１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5）之玉山銀行戶名「Ｂ１３」存

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

134頁至第138頁）、玉山銀行個人開戶申請書、約定事項變更暨事故

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42頁至第147頁）、

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0年4月14日退款切結書、GOOGLE退款申

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48頁至第149頁）

26.案外人葉鎮榕之「司令點餐號」GOOGLEMAP查詢結果、社群軟體FACEB

OOK暱稱「CommanderD.」粉絲專頁首頁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0年

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8頁至第229頁）

27.遭偽造變造證件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2

頁）

28.冒名代辦手機門號事件統計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

一第201頁至第202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6

頁至第17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49頁）

29.身份證、健保卡比對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

第203頁至第206頁）

30.被告GMAIL帳戶之雲端硬碟資料（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

卷一第18頁至第184頁）

31.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行111年4月8日北富銀大同字

第1110000016號檢附被告（帳號：00000000000000）自108年1月1日

起至110年3月1日交易明細5張（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

二第18頁至第28頁）

32.告訴人Ｂ０１９、Ｂ２１、Ｂ２０、Ｂ２３、Ｂ２７、Ｂ２２、被害

人Ｂ３６、Ｂ１５、Ｂ１４、Ｂ１６、Ｂ３５、Ｂ３４、Ｂ３３、Ｂ

１７、Ｂ３２、Ｂ３１、Ｂ２４、Ｂ２８、Ｂ３０、林聖杰、Ｂ４

３、Ｂ１８、Ｂ３７、Ｂ４２、Ｂ３９、Ｂ２５、Ｂ１３、Ｂ４０、

Ｂ４１、Ｂ３８、被告Ｂ５０之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未申

辦門號聲明書、身分證正反面、健保卡正反面及駕照正反面影本、國

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結果、非本人帳戶切結書、玉山銀行存封面

影本（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7頁至第253頁、第

255頁至第267頁、第269頁至第308頁、第310頁至第352頁、第354頁

至第373頁、第375頁至第401頁）

33.附表一所示編號Ｂ０１９、Ｂ３６、Ｂ２０、Ｂ１６、Ｂ２１、Ｂ１

８、Ｂ２２、Ｂ１３、Ｂ３５、Ｂ３４所示之人使用DCB服務之交易

明細（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402頁至第427頁）

34.告訴人Ｂ２０第一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

害人林永昌華南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Ｂ１８、告訴

人Ｂ２２郵局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Ｂ３５、Ｂ３４、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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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Ｂ１３玉山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Ｂ０１９、被

害人Ｂ３６國泰世華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Ｂ１６元大銀

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

第428頁至第506頁）

35.本院110年聲搜字361號搜索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

一第188頁）

36.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110年5月13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扣押物品收據（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9頁

至第194頁）

4 事實欄四 1.告訴人Ａ４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12年8月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90頁至第391頁）

2.告訴人呂幼亭（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12年8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3頁至第136頁）

3.告訴人Ａ１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12年8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0頁至第212頁）

4.被害人Ａ１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12年8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7頁至第218頁）

5.被害人Ｂ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12年8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6頁至第129頁）

6.被害人Ｂ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12年9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9頁至第120頁）

7.告訴人高佩君（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12年8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4頁至第115頁）

8.告訴人Ａ４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12年9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4頁至第35頁）

9.告訴人Ａ７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12年9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8頁至第240頁）

10.告訴人Ａ９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12年9月13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5頁至第56頁）

11.被害人Ａ４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112年9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頁至第21頁）

12.告訴人Ａ４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112年9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頁至第28頁）

13.告訴人吳曼菁（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3）112年9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6頁至第287頁）

14.被害人Ａ２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4）112年9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9頁至第281頁）

15.告訴人Ａ２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5）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8頁至第299頁）

16.被害人高健洲（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6）112年9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2頁至第294頁）

17.告訴人Ａ７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112年9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3頁至第2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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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告訴人Ａ７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3頁至第234頁）

19.告訴人Ａ７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9）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7頁至第218頁）

20.告訴人Ａ７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8頁至第259頁）

21.告訴人Ａ７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5頁至第246頁）

22.告訴人Ａ７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2）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1頁至第253頁）、114年10月2

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23.告訴人Ａ８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3）112年9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4頁至第267頁）

24.告訴人Ａ９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4）112年10月1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2頁至第43頁）

25.告訴人Ａ９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5）112年9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8頁至第49頁）

26.告訴人林雅貞（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6）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0頁至第31頁）

27.告訴人Ａ９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7）112年9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6頁至第37頁）

28.告訴人Ａ８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8）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0頁至第291頁）

29.告訴人Ａ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9）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3頁至第146頁）、114年10月2

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30.告訴人Ａ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0）112年10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5頁至第138頁）

31.告訴人Ａ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8頁至第130頁）

32.告訴人Ａ８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2）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3頁至第285頁；同同卷第281

頁）

33.告訴人Ａ８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3）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1頁至第302頁）

34.告訴人Ａ４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4）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頁至第12頁）

35.告訴人Ａ５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5）112年9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4頁至第105頁）

36.告訴人Ａ５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6）112年9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4頁至第95頁）

37.告訴人Ａ２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7）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3頁至第3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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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告訴人Ａ８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8）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1頁至第272頁）

39.告訴人Ａ８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9）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6頁至第277頁）

40.告訴人Ａ５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0）112年10月1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4頁至第75頁）

41.告訴人Ａ３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112年10月11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5頁至第376頁）

42.告訴人Ａ３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2）112年10月11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0頁至第371頁）

43.告訴人Ａ７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3）112年10月16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5頁至第206頁）

44.告訴人Ａ６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4）112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5頁至第189頁）

45.告訴人Ａ７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5）112年10月14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2頁至第203頁）

46.告訴人Ａ６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6）112年10月14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4頁至第196頁）

47.告訴人Ａ４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7）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1頁至第43頁）

48.告訴人Ａ５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8）112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7頁至第128頁）

49.被害人Ａ３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9）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5頁至第366頁）

50.告訴人Ａ３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0）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0頁至第341頁）

51.告訴人Ａ２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5頁至第308頁）

52.被害人Ａ７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2）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1頁至第213頁）

53.告訴人楊文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3）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6頁至第347頁）

54.告訴人Ａ６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4）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3頁至第175頁）

55.告訴人吳祥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5）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9頁至第180頁）

56.被害人Ａ６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6）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9頁至第170頁）

57.告訴人Ａ４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7）112年10月25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頁至第6頁；同同卷第4頁）

58.告訴人Ａ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8）112年10月31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2頁至第155頁）

59.被害人Ａ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9）112年10月31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9頁至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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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告訴人Ａ３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0）112年11月2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2頁至第353頁）

61.告訴人Ａ３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112年11月18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9頁至第360頁）

62.告訴人Ａ３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2）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2頁至第334頁）

63.告訴人Ａ３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3）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0頁至第321頁）

64.告訴人Ａ３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4）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6頁至第327頁）

65.告訴人Ａ４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5）112年12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9頁至第50頁）

66.告訴人Ａ４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6）112年12月10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4頁至、第386頁）

67.告訴人Ａ６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7）112年12月15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4頁至第136頁）

68.告訴人Ａ６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8）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5頁至第166頁）

69.告訴人Ａ６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9）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3頁至第144頁）

70.告訴人Ａ６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0）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1頁至第162頁）

71.告訴人廖婉廷（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3頁至第155頁）

72.告訴人Ａ５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2）112年12月14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5頁至第68頁）

73.告訴人Ａ４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3）112年12月18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5頁至第56頁）

74.被害人Ａ５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4）112年12月16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8頁至第90頁）

75.被害人Ａ５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5）112年12月21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7頁至第108頁）

76.告訴人Ａ５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6）112年12月21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4頁至第115頁）

77.告訴人Ａ５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7）112年12月2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0頁至第123頁）

78.告訴人Ａ８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8）112年12月28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5頁至第297頁）

79.告訴人Ａ２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9）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4頁至第275頁）

80.告訴人Ａ１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0）113年1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7頁至第250頁）

81.告訴人Ａ２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2頁至第2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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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告訴人Ａ１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2）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1頁至第232頁）

83.告訴人Ａ２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3）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6頁至第257頁）

84.告訴人Ａ１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4）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5頁至第226頁）

85.告訴人Ａ１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5）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1頁至第242頁）

86.告訴人Ａ２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6）112年12月31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8頁至第270頁）

87.被害人李依靜（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7）113年1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8頁至第19頁）

88.告訴人Ａ８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8）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1頁至第323頁）

89.告訴人Ａ９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9）113年1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頁至第6頁）

90.告訴人Ａ９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0）113年1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頁至第14頁）、114年10月23

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91.被害人Ａ１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5頁至第207頁）

92.告訴人Ａ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2）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5頁至第187頁）

93.告訴人Ａ０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3）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9頁至第181頁）

94.告訴人Ａ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4）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1頁至第192頁）

95.告訴人Ａ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5）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5頁至第167頁）

96.告訴人Ａ１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6）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7頁至第198頁）

97.告訴人Ａ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7）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2頁至第174頁）

98.告訴人Ａ５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8）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9頁至第81頁）

99.告訴人Ａ８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9）113年1月11日上午11時23分許

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4頁至第315

頁）、113年1月11日上午11時33分許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

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6頁至第317頁）

100.告訴人Ａ８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0）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6頁至第309頁）

101.告訴人Ｂ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113年1月12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2頁至第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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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告訴人Ａ９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2）113年1月15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3頁至第24頁）

103.告訴人Ｂ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3）113年1月25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7頁至第88頁）

104.被害人Ｂ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4）113年1月26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7頁至第98頁）

105.被害人Ｂ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5）113年1月28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2頁至第93頁）、114年10月

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106.被害人Ｂ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6）113年1月26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0頁至第81頁）

107.告訴人Ａ９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7）113年1月29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1頁至第62頁）

108.告訴人Ｂ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8）113年1月27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3頁至第76頁）

109.告訴人Ｂ０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9）113年1月27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7頁至第69頁）

110.被害人Ｂ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0）113年2月24日警詢筆錄（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8頁至第109頁）

111.告訴人Ａ４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8頁至第389

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

室、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

17482號卷一第392頁至第395頁）

112.告訴人呂幼亭（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1頁至第132

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

卷三第137頁）

113.告訴人Ａ１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9頁）、釣魚

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玉山銀行信用卡背面照

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14頁）

114.被害人Ａ１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5頁至第216

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

卷一第219頁）

115.被害人Ｂ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4頁至第125

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聯邦銀行信

用卡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0

頁）

116.被害人Ｂ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7頁至第118

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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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第121頁）、新光商業銀行爭議交易明細表（報案用）（士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3頁）

117.告訴人高佩君（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2頁至第113

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聊天室手機翻

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6頁）

118.告訴人Ａ４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頁至33

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及玉山銀行信

用卡正反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6

頁至第37頁）

119.告訴人Ａ７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6頁至第237

頁）、釣魚簡訊、發送釣魚簡訊之電話號碼資訊、信用卡消費簡訊

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1頁

至第242頁）

120.告訴人Ａ９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3頁至第54

頁）、身分證及國泰世華信用卡正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

第17482號卷三第5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國泰世

華網路銀行刷卡消費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

17482號卷三第58頁）

121.被害人Ａ４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頁至第16

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

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頁至第23頁）

122.告訴人Ａ４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正義派出所受（處）理案

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頁至第25

頁、第29頁）、釣魚簡訊、將來網路銀行消費紀錄手機翻拍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頁）

123.告訴人吳曼菁（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4頁至第28

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8頁）

124.被害人Ａ２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8頁）、釣

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

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2頁）、信用卡正面影本照片（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1頁）

125.告訴人Ａ２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6頁至第29

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玉山網路銀行消費扣款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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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0頁至

第302頁）

126.被害人高健洲（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0頁）、釣

魚簡訊、星展網路銀行信用卡刷卡紀錄、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

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5頁）

127.告訴人Ａ７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2頁）、國

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

二第22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翻拍

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9頁至第230頁）

128.告訴人Ａ７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1頁至第23

2頁）、釣魚簡訊、玉山網路銀行信用卡刷卡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5頁）

129.告訴人Ａ７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5頁至第21

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

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9頁至第221頁）

130.告訴人Ａ７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6頁至第25

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星展信用卡

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0頁至

第261頁）

131.告訴人Ａ７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3頁至第24

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

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7頁至第248頁）

132.告訴人Ａ７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9頁至第25

0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

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4頁至第

255頁）

133.告訴人Ａ８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2頁至第26

3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

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8頁）

134.告訴人Ａ９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0頁至第41

頁）、釣魚簡訊、星展網路銀行帳單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

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4頁至第45頁）

135.告訴人Ａ９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東勢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6頁至第47頁、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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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

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2頁）

136.告訴人林雅貞（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8頁至第29

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

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2頁至第33頁）

137.告訴人Ａ９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4頁至第35

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8頁）

138.告訴人Ａ８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8頁）、釣

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

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9頁、第292頁）

139.告訴人Ａ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3頁至第14

4頁）、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釣魚簡

訊、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消費爭議申請通知EMAIL信件、釣魚網站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7頁至第149頁）

140.告訴人Ａ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3頁至第13

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新光銀行信用卡交易通知EMAIL信件

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9頁至第

140頁）

141.告訴人Ａ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6頁至第12

7頁）、釣魚簡訊、遠東商銀信用卡刷卡消費通知EMAIL信件、釣魚

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

第17482號卷一第132頁）

142.告訴人Ａ８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0頁、第28

2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6頁至第287頁）

143.告訴人Ａ８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9頁至第30

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

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3頁）

144.告訴人Ａ４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頁）、釣

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中信網路銀行未出帳單明細（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頁）

145.告訴人Ａ５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0頁、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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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3頁）

146.告訴人Ａ５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3頁）、釣

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

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6頁至第99頁）

147.告訴人Ａ２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1頁至第31

2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面照片、釣魚簡訊及通訊軟體LINE官

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

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6頁至第317頁）

148.告訴人Ａ８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9頁至第27

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

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3頁）

149.告訴人Ａ８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4頁至第27

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

郵局存簿儲金簿封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

第278頁至第279頁）

150.告訴人Ａ５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南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

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

第17482號卷二第69頁至第71頁、第73頁、第76頁）、國泰世華銀行

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2

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

卷二第77頁）

151.告訴人Ａ３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3頁至第37

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片（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7頁至第379頁）

152.告訴人Ａ３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8頁至第36

9頁）、釣魚簡訊、玉山網路銀行信用卡消費紀錄擷圖照片（士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2頁）

153.告訴人Ａ７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4頁）、釣

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國泰世華銀行」聊天室手機

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7頁至第208

頁）

154.告訴人Ａ６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3頁至第18

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及翻拍

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0頁至第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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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告訴人Ａ７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8頁、第20

0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1頁）

156.告訴人Ａ６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3頁）、釣

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

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7頁）

157.告訴人Ａ４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8頁、第40

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

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9頁、第44頁至第46頁）

158.告訴人Ａ５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5頁至第12

6頁）、釣魚簡訊、釣魚網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9頁至第131頁）

159.被害人Ａ３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3頁至第36

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7頁）

160.告訴人Ａ３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8頁至第33

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台新網路銀行消費明細手

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2頁至第34

3頁）

161.告訴人Ａ２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3頁至第30

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9頁至第310頁）

162.被害人Ａ７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9頁至第21

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

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4頁）

163.告訴人楊文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4頁至第34

5頁）、星展網路銀行信用卡交易紀錄、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8頁至第349頁）

164.告訴人Ａ６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2頁）、釣

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

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6頁）

165.告訴人吳祥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7頁至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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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

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1頁至第182頁）

166.被害人Ａ６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細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8頁）、釣

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中國信託聊天室訊息、釣魚網站手

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1頁）

167.告訴人Ａ４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頁）、釣魚

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

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頁、第9頁）

168.告訴人Ａ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0頁至第15

1頁）、釣魚簡訊、中華郵政網路銀行存簿帳號、信用卡消費簡訊通

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6頁至

第157頁）

169.被害人Ａ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8頁）、釣

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

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1頁）

170.告訴人Ａ３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0頁至第35

1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新光網路銀行信用卡消費紀錄、台灣

大哥大代收代付交易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及APPLE提供發票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4頁至第356頁）

171.告訴人Ａ３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7頁至第35

8頁）、釣魚簡訊，遭盜刷手機小額付款項目及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

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1頁至第362頁）

172.告訴人Ａ３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0頁至第33

1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網路銀行通知手機

擷圖照片及玉山銀行存款簿封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

第17482號卷一第335頁至第337頁）

173.告訴人Ａ３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8頁至第31

9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

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2頁至第323頁）

174.告訴人Ａ３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4頁至第32

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8頁至第329頁）

175.告訴人Ａ４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安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

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7頁至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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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1頁）

176.告訴人Ａ４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泰山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

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

第17482號卷一第380頁至第382頁、第385頁、第387頁）、釣魚簡

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

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3頁）

177.告訴人Ａ６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2頁至第13

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

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8頁至第140頁）

178.告訴人Ａ６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4頁）、釣

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

號卷二第167頁）

179.告訴人Ａ６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1頁至第14

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5頁至第150頁）

180.告訴人Ａ６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9頁至第16

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

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3頁）

181.告訴人廖婉廷（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1頁至第15

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星展網路銀行

交易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

56頁至第158頁）

182.告訴人Ａ５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1頁、第63

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

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4頁）

183.告訴人Ａ４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3頁至第54

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7頁至第60頁）

184.被害人Ａ５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6頁至第87

頁）、釣魚簡訊、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刷卡消費明細及刷卡消費折抵

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1頁

至第92頁）

185.被害人Ａ５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6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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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

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9頁至第111頁）

186.告訴人Ａ５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2頁至第11

3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玉山網路銀行交易紀錄手機翻拍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6頁至第117頁）

187.告訴人Ａ５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8頁）、身

分證正反面影本、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反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3

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

知、釣魚網站、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中國信託聊天室訊息（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4頁）

188.告訴人Ａ８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3頁至第29

4頁）、台新銀行信用卡背面翻拍照片、釣魚簡訊及台新網路銀行消

費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8頁）

189.告訴人Ａ２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2頁至第27

3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

室、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

17482號卷一第276頁至第277頁）

190.告訴人Ａ１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興安派出所受（處）理案

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4頁至第246

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

17482號卷一第25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

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3頁）

191.告訴人Ａ２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0頁至第26

1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台北富邦銀行」聊

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5

頁）

192.告訴人Ａ１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中芸派出所受（處）理案

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9頁至第230

頁、第233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台幣消費明細、信用卡帳單、

信用卡正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4

頁至第23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

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7頁至第238頁）

193.告訴人Ａ２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4頁至第25

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8頁至第2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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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告訴人Ａ１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理各類

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

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0頁至第222頁、第224頁、第227頁）、釣魚

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

第17482號卷一第228頁）

195.告訴人Ａ１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9頁至第24

0頁）、釣魚簡訊、中國信託網路銀行帳單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士林

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3頁）

196.告訴人Ａ２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6頁至第26

7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1頁）

197.被害人李依靜（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6頁至第17

頁）、釣魚簡訊、國泰世華銀行消費彙整通知EMAIL信件手機擷圖照

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0頁）

198.告訴人Ａ８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0頁、第32

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5頁）

199.告訴人Ａ９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頁至第4

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

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頁至第8

頁）

200.告訴人Ａ９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頁至第10

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

卷三第15頁）

201.被害人Ａ１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東門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

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

一第201頁至第203頁、第20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

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

一第204頁）

202.告訴人Ａ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3頁至第18

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

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8頁）

203.告訴人Ａ０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7頁至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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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

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2頁）

204.告訴人Ａ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9頁至第19

0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台新信用卡網路消費明細、信用卡消

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

第193頁至第194頁）

205.告訴人Ａ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松山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

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2頁至第164

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8頁至第169頁）

206.告訴人Ａ１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南靖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5頁至第196頁、

第200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

82號卷一第199頁）

207.告訴人Ａ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0頁至第17

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網路銀行通知手機擷圖照

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5頁至第176頁）

208.告訴人Ａ５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8頁、第82

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聯邦銀行信用卡消費通知EMAIL信件手

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4頁至第85

頁）

209.告訴人Ａ８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2頁至第31

3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台北富

邦銀行」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

卷二第318頁至第319頁）

210.告訴人Ａ８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4頁至第30

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

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0頁至第311頁）

211.告訴人Ｂ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0頁至第10

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

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4頁至第105頁）

212.告訴人Ａ９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1頁至第22

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5頁至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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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告訴人Ｂ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5頁至第86

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面翻拍照片、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9頁）

214.被害人Ｂ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5頁至第96

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

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9頁）

215.被害人Ｂ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0頁至第91

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

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4頁）

216.被害人Ｂ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8頁至第79

頁）、遠東商銀信用卡正反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

2號卷三第8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

字第17482號卷三第84頁）

217.告訴人Ａ９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9頁至第60

頁）、玉山網路銀行交易紀錄及詳細內容、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

（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3頁至第64頁）

218.告訴人Ｂ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1頁至第72

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

卷三第77頁）

219.告訴人Ｂ０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5頁至第66

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

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0頁）

220.被害人Ｂ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6頁至第10

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

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0頁至第111頁）

221.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3月4日刑打詐字第1136024158號調取

聲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4頁至第125

頁）

222.發送釣魚簡訊雙向通信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

一第54頁至第55頁）

223.釣魚簡訊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08頁至

第119頁；同同卷第36頁至第53頁）

224.發送釣魚簡訊雙向通信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

一第120頁至第123頁）

225.本院113年聲搜字313號搜索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桃園市政府警

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3月20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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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物品收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3月21日桃警

刑大科字第1130008374號函暨逕行搜索報告書、113年3月20日警員

逕行搜索報告、現場照片、本院113年3月28日士院鳴刑讓113急搜4

字第1139006996號函（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65

頁至第87頁）

226.被告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SU」、「Justin」個人主頁及與暱稱

「Justin」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

隊數位勘察取證報告、幣安交易所電子錢包地址、QRCODE手機相簿

翻拍照片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8

頁至第239頁、第240頁至第281頁、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

號卷一第63頁至第64頁）

5 事實欄五 1.告訴人Ｂ４７113年12月20日警詢筆錄（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

6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

2.告訴人Ｂ４７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

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52頁至第53

頁）

3.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7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檢附之

手機門號0000000000基本資料查詢、行動寬頻申請書、偽造之Ｂ４７

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被告照片、114年3月26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

函、114年4月14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

第2226號卷第36頁至第47-1頁、第58頁至第59頁、第91頁至第92頁）

4.臺南市永康分局偵查隊114年1月11日影像特徵比對系統比對名冊（苗

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48頁正反頁）

5.告訴人Ｂ４７提出之台灣大哥大113年12月10日催字第Z000000000號函

暨繳款書、身分證及健保卡正反面影本、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未

申辦門號聲明書及所附附件（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5

頁、第49頁至第51頁）

6.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4年聲調字第23號通信調取票（苗栗地檢署114年

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62頁）

7.苗栗地檢署114年3月24日苗檢映呂114偵2226字第1149008108號函

（稿）檢還調取票正本1紙、執行結果光碟1份（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

字第2226號卷第63頁至第69頁）

6 事實欄六 1.告訴人Ｂ４８114年3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

號卷第20頁至第24頁）、114年3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

偵字第9831號卷第25頁至第28頁）、114年3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

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9頁至第30頁）

2.被害人Ｂ４８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陳報單、呈

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4

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7頁至第8頁、第33頁至第34頁）、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大同分局114年3月23日贓物認領保管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

字第9831號卷第31頁）、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持卡人交易扣款紀錄

（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2頁）

3.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4年3月20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

扣押物品目錄表（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16頁至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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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大橋頭捷運站、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民權西路沿線監視器影

像擷圖照片、東吳大學悠遊卡（卡號：0000000000）正反面翻拍照片

（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5頁至第41頁）

5.「AFTEE」帳戶基本資料暨消費紀錄、「星城ONLINE」星幣刷卡紀錄、

「慢點付」APP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紀錄、遠傳電信代收服務帳單（士

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42頁至第47頁）

6.本院贓證物保管單（保管字號：114年保管字728號）（本院114年度審

訴字第1410號卷第90-1頁至第9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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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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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榮祥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659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61號、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114年度偵字第118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Ｂ５０犯如附表甲、乙、丙、丁、戊、己「罪名、宣告刑、沒收」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甲、乙、丙、丁、戊、己「罪名、宣告刑、沒收」欄所示之宣告刑及沒收。
　　事　實
一、Ｂ５０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3日前某時，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購得Ｂ４５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未經Ｂ４５之同意或授權，冒用Ｂ４５之名義，於111年11月3日某時，以網際網路申辦方式，輸入Ｂ４５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生日、戶籍地址等個人資料，向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電信）申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A門號），並上傳Ｂ４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再至指定超商領取A門號SIM卡，而於亞太電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專案同意書上，擅自填寫Ｂ４５之個人資料，並在申請人及立同意書人欄偽簽「Ｂ４５」之署押後，委由該超商店員收取、轉交亞太電信而行使之，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４５之個人資料，致使亞太電信陷於錯誤，遂開通A門號予Ｂ５０使用，足以生損害於Ｂ４５及亞太電信對於行動電話業務管理之正確性，Ｂ５０因而詐得A門號及電信服務費用1,364元之不法利益；嗣Ｂ４５收受亞太電信催繳通知，發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其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1年11月30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以1,000元之代價，將其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申辦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B門號）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即冒用不知情之林秀雯（其涉犯幫助詐欺部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4211號不起訴處分確定）之身分資料，申辦一卡通電子支付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一卡通帳戶）認證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即於111年11月30日12時52分許，以暱稱「可樂」、「Speed Star」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帳號，向Ｂ４６佯稱：於指定之投資平台投資，可賺取利益云云，致Ｂ４６陷於錯誤，而於同日12時54分許，匯款1萬5,000元至本案一卡通帳戶內；嗣Ｂ４６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前情。
三、其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行使變造特種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如附表一所示「盜辦時間」前不詳時間，以如附表一所示「取得或變造證件」所示方式，取得或變造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身分證件，於如附表一所示之「盜辦時間」欄所示時間，未經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同意或授權，冒用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名義，以網際網路申辦方式，輸入如附表一「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欄所示之個人資料，向「台灣之星」（現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之星）申請如附表一「盜辦門號」欄所示之各該門號，並上傳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身分證件，並指定以如附表一「收取SIM卡」欄所示方式收取各該SIM卡，再以如附表一「偽造文書」欄所示之方式，擅自填寫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並在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申請人簽章欄偽簽如附表一「偽造文書」欄所示之署押後，交由各該宅配人員或超商店員收取並轉交台灣之星而行使之，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致使不知情之台灣之星承辦人員陷於錯誤，核發並開通如附表一「盜辦門號」欄所示之門號SIM卡予Ｂ５０使用，Ｂ５０因而詐得如附表一「盜辦門號」欄所示之各該門號SIM卡；於該等門號開通後，Ｂ５０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欺方式」，因而獲得如附表一「所詐得利益」欄所示之不法利益，足以生損害於如附表一「受害對象」所示之人及台灣之星對於服務客戶行動電話帳務管理之正確性。嗣Ｂ５０使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服務（下稱DCB服務），購買如附表一「所詐得利益」欄所示之遊戲點數即DCB費用後，再將該等遊戲點數，轉賣予不詳遊戲幣商，並提供其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供該遊戲幣商匯款，以此方式，轉賣獲利。嗣因Ｂ０１９、Ｂ３６、Ｂ２０、Ｂ２１、李京承、鄭婉儀發覺其等如附表一「取得或變造證件方式」欄所示帳戶遭異常扣款，報警處理，經警於110年5月13日至Ｂ５０位於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居所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四、其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Justin」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共同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意聯絡，以發送1則簡訊可獲取3.5元之報酬（該詐欺集團成員於如附表三所示時間，將如附表三所示之USDT顆數，存入至Ｂ５０所有之「TLt38BYbmWci4ud2d8CV9XJGGGaEgjJMgS」電子錢包內)，先使用社交軟體FACEBOOK刊登收購門號SIM卡之貼文，收購如附表二「詐騙門號」欄所示之門號SIM卡，再依「Justin」指示，下載「smolis」網路釣魚簡訊APP，將上開收購之門號SIM卡安裝至其所使用如附表五編號1、2、4之各該手機內，再於如附表二「簡訊發送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分別傳送如附表二「網路釣魚簡訊內容」所示之簡訊予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致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誤信為真，予以點擊後，據該網站指示而輸入如附表二「信用卡卡號/icloud帳號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所示之信用卡卡號、有效日期、檢核碼、驗證碼及icloud帳號等個人資料，嗣「Justin」所屬詐欺集團取得前揭資料後，遂於如附表二「盜刷信用卡/以手機小額付費時間」欄所示之時間，未經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同意或授權，擅自於如附表二「商店」欄所示之商店，輸入前開資料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盜刷如附表二「盜刷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及偽造消費訂單之電磁紀錄，並將之傳輸至各開商店而行使之，致如附表二所示之各該商店因此陷於錯誤，而提供服務，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商店經營者及銀行對於客戶信用卡帳務管理之正確性。嗣因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發覺遭騙，報警處理，經警於113年3月20日至上址Ｂ５０居所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五所示之物。
五、其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行使變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未經Ｂ４７之同意或授權，於113年7月9日前某時，以1張200餘元之代價，於網際網路上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購入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檔案後，在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住處，使用修圖軟體換貼自己照片之方式，變造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照片檔案，於113年7月9日11時37分許，以網際網路方式，輸入Ｂ４７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料，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網路門市申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C門號）行動電話服務，而上傳前述變造之Ｂ４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照片，並在台灣大哥大行動寬頻申請書上，偽簽「Ｂ４７」署押2枚之方式，持向台灣大哥大而行使之，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４７之個人資料，並指定將C門號SIM卡以宅配方式寄送至「臺北市○○區○○街00號2樓」，惟因無人簽收，其至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黑貓宅急便服務站領取C門號SIM卡，致台灣大哥大陷於錯誤，遂開通C門號予Ｂ５０使用，並因而詐得C門號及電信服務費用1萬0,691元之不法利益，足以生損害於Ｂ４７及台灣大哥大對於行動電話業務管理之正確性。嗣因Ｂ４７收受台灣大哥大之催繳通知，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前情。
六、㈠於114年2月6日23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號民權國中前之人行道，拾獲Ｂ４８所遺失之內含國民身分證、信用卡、東吳大學學生證之記名式悠遊卡（卡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悠遊卡）各1張之手機套1組及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D門號）之華為手機1支，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上開財物，予以侵占入己，並於如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時、地，使用本案悠遊卡內之餘額消費。㈡其另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意，未經Ｂ４８之同意或授權，將D門號SIM卡插入其所有之行動電話後，以Ｂ４８之D門號、生日、性別之個人資料向網際網路交易平台「AFTEE」（下稱「AFTEE」）、「慢點付」APP（下稱「慢點付」）註冊會員帳號及Google Play網路商店綁定電信代收服務，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４８之個人資料，並於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時間，向於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商店網頁進行網際網路消費，偽造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之不實網際網路刷卡之電磁紀錄，致「AFTEE」、Google Play網路商店、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誤認係Ｂ４８授權使用該門號註冊會員並以上開付費方式消費，使將上開消費款項均計入Ｂ４８之費用帳單內，獲取財產上不法利益，足生損害於Ｂ４８、「AFTEE」、Google Play網路商店及遠傳電信對於電子商務交易管理之正確性；復於「慢點付」，以1,000元之代價，於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示時、地，接續向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示之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慢點付」誤信係Ｂ４８本人消費，同意其使用該平台之「先享後付」功能而交易完成，因此詐得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示價值之商品；嗣Ｂ４８因發現上開手機套遺失並接獲上開APP消費簡訊通知及遠傳電信代收服務帳單，察覺有異，遂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器影像，始循線查悉前情。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有明文規定。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Ｂ５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或沒有意見，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訴字卷第107頁至第203頁、第350頁至第440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復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而檢察官、被告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Ｂ５０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訴字卷第104頁、第349頁），復有如附表八「證據及卷頁所在」所示各該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均堪採憑。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之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之行為態樣，包含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蒐集」係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而「利用」係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及第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將事實欄一、三、四、五、六㈡所示之各該犯行，係非法利用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個人資料，均自當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復按國民身分證為法定個人身分證明文件，為人民日常社會生活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不可或缺之重要基本身分證明，若行使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之影本者，自與偽造、變造原本同有使人誤判身分之可能，而有戶籍法相關規範之適用。再按國民身分證係表彰持有人同一性之證明，原屬刑法第212條之特種文書，然戶籍法第75條關於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變造或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者，已有特別之處罰規定，應屬刑法第212條之特別規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66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未經事實欄三之附表一編號3、4、7至11、15至22、25、26、30、31所示之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同意或授權，將變造之如附表一「取得或變造證件及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欄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國民身分證向台灣之星行使之；亦未經事實欄五之告訴人Ｂ４７同意或授權，將變造之國民身分證向台灣大哥大行使之，分別作為申辦各該門號使用，其上開所為，均足以作為法定個人身分證明之用，依上開說明，均有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之適用。
　㈢又按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以文書論，刑法第2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電磁紀錄，係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之紀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者而言。本案被告冒用事實欄四之附表二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名義，透過網際網路，在各該網路商店填載如附表二「信用卡卡號/icloud帳號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所示之信用卡卡號、有效日期、檢核碼、驗證碼及icloud帳號等資訊，以完成各該盜刷消費，其冒用事實欄六之告訴人Ｂ４８名義，透過網際網路，偽造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之不實網際網路刷卡之電磁紀錄，其行使之前開文書，自均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私文書。
　㈣就事實欄一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就事實欄二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就事實欄三之附表一所示各該事實部分，核其所為，分係犯如附表一「所犯法條」欄所示之各該罪名。就事實欄四之附表二所示各該事實部分，核其所為，分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就事實欄五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就事實欄六㈠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就事實欄六㈡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㈤至起訴書所犯法條欄記載被告所犯法條之一為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然其犯罪事實欄一㈣、㈥（即本判決事實欄四、六）所載被告之犯意均為「偽造準私文書」，是其所犯法條欄所載行使「變造私文書罪」應屬誤載，且此僅係罪名之不同而法條相同，亦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㈥被告與「Justin」就事實欄四所示各該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被告就如附表七部分，被告偽造各該告訴人、被害人署名之行為，係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其變造國民身分證、變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偽造準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均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
　㈧被告就事實欄三之如附表一編號1、2、4、6、8、10、12、13、17、18、19、24、25之各該詐欺得利行為；事實欄四之如附表二編號1、4、6、15、23、29、55、60、70、79、82、89、101所示之各該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事實欄六㈡所示之各該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均係被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單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一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該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應論以接續犯，而均應論以各該罪名之接續犯一罪。
　㈨被告就事實欄一、事實欄三所示附表一編號1至31、事實欄四所示附表二編號1至110、事實欄五、六㈡部分，分以一行為涉犯上開各罪名，皆為想像競合犯，均應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其所犯事實欄一、二、事實欄三所示附表一編號1至31、事實欄四所示附表二編號1至110、事實欄五、六㈠、㈡之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㈩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 物，就事實欄一部分，竟冒用被害人Ｂ４５之名義申辦A門號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詐得A門號及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用之不法利益，就事實欄二部分，係擅自將自己所申辦B門號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導致告訴人Ｂ４６遭詐騙後，將受騙金額匯款至詐欺集團以B門號所申辦之本案一卡通帳戶內，就事實欄三、五部分，除冒用事實欄三如附表一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事實欄五之告訴人名義申辦各該門號，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詐得各該門號及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用或DCB服務費用之不法利益外，甚至變造事實欄三如附表一編號3、4、7至11、15至22、25、26、30、31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及事實欄五之告訴人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或健保卡，就事實欄四部分，則係以發送網路釣魚簡訊方式取得如附表二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個人資料，並非法利用各該個人資料以偽造各該網路消費訂單，取得免予支付消費費用之不法利益，就事實欄六部分，其拾得告訴人Ｂ４８之物後，竟未歸還，反將之侵占入己，甚至以所拾得告訴人Ｂ４８手機內插用D門號及其個人資料申辦慢點付會員、在Google Play網路商店綁定電信代收服務，而為各該消費，以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或財物，其上開所為，足以生損害於真正名義人、各該商店及電信公司所為管理之正確性，且危害金融交易秩序，並造成各該告訴人、被害人財產上之重大危害，實不足取，惟念其於本院行準備程序及審理中終能坦認全數犯行，惟未與本案各該告訴人、被害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兼衡被告之前案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動機、手段、目的、所生危害，暨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現待業中、在醫院照顧父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訴字卷第443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查被告因犯詐欺等犯行，尚繫屬於本院以外之其他法院，仍審理中，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訴字卷第221頁至第222頁），其等所犯本案及他案既有可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況，揆諸前揭說明，本案爰不先予定應執行刑為宜。
三、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沒收
　⒈所詐得門號SIM卡、侵占國民身分證、信用卡、門號SIM卡部分
　　被告就事實欄一、三、五所示之犯行，詐得各該電信公司發給之門號SIM卡各1張，其就事實欄六㈠所示之犯行，所侵占之告訴人林曉君所遺失國民身分證、信用卡、門號SIM卡，均此係其犯罪所得，本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沒收或追徵，惟該等物品並未扣案，且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供稱：事實欄一、三、五之該等SIM卡均已丟棄等語（訴字卷第105頁至第106頁、第442頁），其於警詢時供稱：事實欄六㈠之國民身分證、信用卡業已丟棄等語（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14頁至第15頁），衡諸本件案發後，前開各該門號SIM卡、國民身分證、信用卡等物應已因掛失、補發、停用而失其用途，幾無經濟價值，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均不為沒收之諭知。
　⒉所詐得不法利益部分
　　就事實欄一部分所示之免予給付電信服務費用1,364元、事實欄三如附表一所示之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及購買遊戲點數/DCB費用之不法利益（見附表一「詐欺方式/所詐得利益」欄所示獲取不法利益之總和）、事實欄五部分所示之免予給付電信服務費用1萬0,691元、事實欄六㈡附表六編號11至26之免予支付網際網路交易及購買商品費用之不法利益共為6,245元（計算式：1,545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100元+100元+274元+180元+98元+146元+90元+197元+15元＝6,245元），均為被告之犯罪所得，均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均應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直接取得報酬部分
　　被告就事實欄二部分所獲取犯罪所得為1,000元、就事實欄四部分所獲取如附表三編號1至44所示之虛擬貨幣USDT共計1萬1,598顆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頁至第32頁、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227頁至第229頁、訴字卷第105頁），此亦均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均應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侵占手機部分
　　被告侵占告訴人Ｂ４８遺失之華為手機1支為其犯事實欄六㈠犯行之犯罪所得，未經扣案，且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Ｂ４８，應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刑法第219條之沒收
　　被告偽造如事實欄一、三、四、五、六所示之各該私文書、準私文書等文件，雖為供犯罪所用之物，然業由被告持交各該電信公司收執或傳送予各該刷卡銀行或商店，顯非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然被告就事實欄一、三、五之如附表七所示各該文件上偽造如附表七所示之各該署名，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㈢扣案物之沒收
　⒈就附表四編號1所示之三星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門號：0000000000號）1支為被告供犯事實欄三犯行所用之物，編號3所示資料紙4張為被告預備犯事實欄三犯行所用之物，且均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9頁至第15頁、訴字卷第106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⒉就附表五編號1、2、4、7、8、15至19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且供犯事實欄四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223頁至第229頁、訴字卷第106頁至第107頁），亦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⒊其餘附表四、五各該編號所示之物，業據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均供稱與本案無關（訴字卷第106頁至第107頁），卷內亦無證據佐證與本案被告各該犯行有關，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Ｂ４４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吳佩真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淳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戶籍法第75條
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國民身分證者，亦同。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一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參佰陸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所示偽造之署押均沒收之。









附表乙：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1

		事實欄二

		Ｂ５０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丙：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扣案物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貳佰陸拾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附表四編號1、3所示之物均沒收。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壹佰柒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柒佰貳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4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捌萬貳仟壹佰伍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5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6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肆佰參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7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柒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8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玖佰壹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9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零參拾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0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肆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1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參仟參佰柒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2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肆佰柒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3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陸仟玖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4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壹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5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伍仟參佰肆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6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無。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7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仟零陸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無。



		1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壹仟肆佰肆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8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零伍佰參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9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玖佰參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0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伍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1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2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玖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3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貳佰捌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4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陸佰柒拾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5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玖佰壹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6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壹佰壹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7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8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9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3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3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0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3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3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無。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1所示偽造之署押均沒收之。









附表丁：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扣案物



		1

		事實欄四附表二編號1至110

		Ｂ５０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共壹佰壹拾罪，各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虛擬貨幣USDT壹萬壹仟伍佰玖拾捌顆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附表五編號1、2、4、7、8、15至19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戊：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五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陸佰玖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1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附表己：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1

		事實欄六㈠

		Ｂ５０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捌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華為手機1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欄六㈡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貳佰肆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一：
		編號

		受害對象

		盜辦時間

		取得或變造證件及所利用之個人資料

		偽造文書及收取SIM卡

		盜辦門號

		詐欺方式/所詐得利益

		所犯法條



		1

		Ｂ０１９



		108年3月16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吳林麗玉之身分證、健保卡、國泰世華帳戶（帳號000000000000）及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資料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吳林麗玉」署押1枚，而偽造吳林麗玉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吳林麗玉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498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吳林麗玉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起訴書多載「,」，應予刪除）9,7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萬2,26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

		Ｂ３６



		109年5月3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６之身分證、健保卡、國泰世華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資料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６」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６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６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多載「交予」，應予刪除)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206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３６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29萬4,9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7,17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

		Ｂ１５



		109年5月3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５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之年次、照片、配偶、背面流水控管號碼及戶籍地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５」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５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72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4

		Ｂ２０

		109年8月23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０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等資料後，變造其身分證照片、背面流水控管號碼、戶籍地及健保卡照片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０」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０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０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多載「SIM」，應予刪除)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48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２０申辦之玉山、第一（起訴書載為「國泰世華」，應予更正）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48萬1,704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48萬2,15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5

		Ｂ１４



		109年9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４之身分證、健保卡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４」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４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４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7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6

		Ｂ１６



		109年9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６之身分證、健保卡，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起訴書載為「帳00000000000000號」，應予更正）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６」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６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６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35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１６申辦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3,0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435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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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７



		109年6月2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７之身分證、健保卡資料，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７」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７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多載「國民」，應予刪除)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7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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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１

		109年9月15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１之身分證、健保卡、華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再變造身分證父母、出生地、役別、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１」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１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１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11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２１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5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91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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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４



		109年9月15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４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４」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４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４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3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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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９





		109年7月28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９之身分證、健保卡，再將其身分證之姓名變造為「林聖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記載「Ｂ２９」之身分證字號，並偽造「林聖杰」署押1枚，而偽造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９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67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48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54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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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３

		109年10月1日

		以網路下載Ｂ２３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照片、戶籍地、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３」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萬3,37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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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８



		109年9月1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８之身分證、健保卡、中華郵政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８」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８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８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90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１８申辦之中華郵政帳號，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Apple iTunes點數/DCB費用1,78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470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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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２



		109年11月2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鄭婉儀之身分證、健保卡、中華郵政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鄭婉儀」署押1枚，而偽造鄭婉儀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鄭婉儀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鄭婉儀申辦之中華郵政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萬6,9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萬6,96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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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５
（起訴書誤載為匯，以下均予更正）



		109年11月2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５之身分證、健保卡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５」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５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19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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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３

		109年12月1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３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再變造身分證之照片、父母、背面流水控管號碼及戶籍地、健保卡之相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３」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際網路綁定Ｂ１３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0萬5,34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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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７

		109年12月1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７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７」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７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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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６

		109年7月2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６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上之姓名為「Ｂ５０」、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記載「Ｂ２６」之身分證字號，並簽署「Ｂ５０」署押1枚，而偽造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６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67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3,0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4,06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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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３５



		109年9月13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５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再變造其身分證照片、背面流水控管號碼及戶籍地、健保卡照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５」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５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8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３５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Apple iTunes點數/DCB費用3萬1,419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萬1,44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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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３４



		109年9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４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再變造其身分證照片、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戶籍地、健保卡照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４」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４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４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537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３４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2萬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萬0,53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0

		Ｂ３１



		109年8月14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１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照片、背面流水號、役別、健保卡之照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１」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１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１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93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1

		Ｂ２８



		109年9月11日

		以網路下載Ｂ２８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照片、戶籍地、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８」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８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８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5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2

		Ｂ３３

		109年6月2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３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３」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3

		Ｂ３２

		109年9月15日

		以網路下載Ｂ３２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２」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２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２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9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4

		Ｂ３０

		109年9月1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０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０」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０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０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322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2,960元（起訴書誤載為4,011元，應予更正）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28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5

		Ｂ４３

		109年10月1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３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徐崇徉（起訴書誤載為「Ｂ４３」，應予更正）」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４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載為「00000000時」，應予更正)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90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983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67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6

		Ｂ３７

		109年6月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７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７」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７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5,91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7

		Ｂ４２

		109年6月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２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４２」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２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４２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11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8

		Ｂ３８

		109年11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８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８」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８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８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8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9

		Ｂ３９

		109年11月13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９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９」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９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９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0

		Ｂ４０

		109年11月2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０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４０」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０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起訴書漏載，應予更正）Ｂ４０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1

		Ｂ４１

		110年1月26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１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４１」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１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４１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起訴書誤載為無，應予更正）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附表二：
		編號

		受害對象

		簡訊發送時間

		詐騙門號

		網路釣魚簡訊內容

		信用卡卡號/
icloud帳號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

		盜刷信用卡/以手機小額付費時間

		商店

		盜刷金額





		1

		Ａ４１

		112年8月4日20時17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7前使用：https://s.id/1S3wZ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8月4日21時40分許
(2)112年8月4日21時43分許
(3)112年8月4日21時52分許

		（不詳）

		(1)1,490元
(2)1,045元
(3)3,434元



		2

		呂幼亭

		112年8月10日15時8分許
(起訴書誤載為「14時50分許」，應予更正)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13前使用：https://chatw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0日16時38(起訴書誤載為「16時28」，應予更正)分許

		（不詳）

		5,326元



		3

		Ａ１４

		112年8月14日17時10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
 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17分許前使用：https://chaatwaw.co.uk/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4日18時43分許

		（不詳）

		5萬4,157元



		4

		Ａ１５



		112年8月14日17時21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
 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17前使用：https://chaatwaw.co.uk/

		華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4日18時7分許至12分許

		（不詳）

		15筆，共2萬2,350元



		5

		Ｂ１１



		112年8月14日23時33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 TWD
 350未支付,逾期未繳納者,將會除以額外罰款併轉交給執法機構處理: https://tw.twetc.life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5日5時46分許

		（不詳）

		5萬6,475元



		6

		Ｂ１０



		112年8月15日17時17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 TWD
350未支付,逾期未繳納者,將移送執法機構: https://tw.twetcr.life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8月15日20時4分許
(2)112年8月15日20時4分許
(3)112年8月15日20時4分許
(4)112年8月15日20時5分許
(5)112年8月15日20時5分許
(6)112年8月15日20時5分許

		Zettle_*ALEX

		(1)2,259元
(2)8,141元
(3)2萬353元
(4)4萬705元
(5)2,035元
(6)2,035元



		7

		高佩君

		112年8月21日12時3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起訴書誤載為「記得」，應予更正)兌換 https://taiwanmobilett.co.uk/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21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8月21日」，應予更正)14時45分許

		（不詳）

		2萬8,677元



		8

		Ａ４６

		112年9月10日17時4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aiwanmobiileo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0日20時19(起訴書誤載為「20時20」，應予更正)分許

		（不詳）

		5萬5,452元



		9

		Ａ７６

		112年9月12日1時2分(起訴書誤載為「5時2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您有350元的未繳金額。為(起訴書誤載為「为」，應予更正)避免額外罰金，請盡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s://fecc-tw.online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2日1時29分許

		（不詳）

		3萬4,136元



		10

		Ａ９８

		112年9月12日23時1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您有350元的未繳金額,為避免額外罰金,請盡速至官方網站補繳:https://tw.twetcp.top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2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2日」，應予更正)23時8分許

		KA-CN.COM

		5萬9,089元



		11

		Ａ４４



		112年9月14日14時4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aiwanmobiiileotww.net/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4日14時50分(起訴書誤載為「14時49分」，應予更正)許

		（不詳）

		5,875元



		12

		Ａ４５


(起訴書贅載「(」，應予刪除)

		112年9月14日15時3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aiwanmobiiileotww.net/

		將來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4日15時57分許

		PRESICARRE CORP-HO

		1,900元



		13

		吳曼菁

		112年9月19日18時1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wmoblie.net/

		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9日19時49分許

		（不詳）

		1萬1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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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２４



		112年9月19日18時39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wmoblie.net/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9日19時14分許

		（不詳）

		1萬8,1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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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２７

		112年9月19日23時52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tw.etc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9月20日2時11分許
(2)112年9月20日2時17分許

		(1)RCH-forward*0000000000
(0)RCH-forward*0000000000

		(1)6萬6,866元
(2)3,1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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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健洲



		112年9月20日00時22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tw.etctw.net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7時46分許

		HAUSSMANN VAD 

		7萬3,3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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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７４

		112年9月20日15時2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5時45分許

		WAUG Travel SG

		1萬8,2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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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７５

		112年9月20日15時2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5時38分許

		WAUG Travel SG

		4萬2,5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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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７３

		112年9月20日15時4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25分許

		（不詳）

		1萬3,6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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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７９

		112年9月20日17時1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18分許

		（不詳）



		3萬7,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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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７７

		112年9月20日17時1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8時25分許

		（不詳）

		9萬9,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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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７８

		112年9月20日17時2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49分許

		（不詳）

		3萬6,4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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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８０

		112年9月20日17時2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9月20日21時12分許
(2)112年9月20日21時30分許

		(1)Telegram Premium
(2)ADSPOWER

		(1)1,004元
(2)3,2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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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９６

		112年9月21日12時4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1日許

		ALP *Alipay

		1萬3,7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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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９７

		112年9月21日13時7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1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1日」，應予更正)13時51分許



		（不詳）

		1萬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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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雅貞

		112年9月21日13時1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1日14時56分許

		（不詳）

		1萬3,5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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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９５

		112年9月21日15時1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不詳）

		112年9月21日15時25分許

		（不詳）

		1萬3,5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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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８４

		112年9月23日16時45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t.top/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3日許

		（不詳）

		3萬3,6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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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０４

		112年9月24日14時43分(起訴書誤載為「14時33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起訴書贅載「親愛的」，應予刪除)【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期限將自動失效 https://hotaiberm.top/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18時42分許
(2)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18時53分許

		(1)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TNG Macau

		(1)2萬960元
(2)5萬3,4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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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０３

		112年9月24日14時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和泰Points】用戶您好，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https://hotaiberm.top/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17時15分許

		CHOPARP FR

		16萬3,9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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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０２

		112年9月24日15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etw.net/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許

		（不詳）

		6萬9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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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８３

		112年9月24日19時27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t.top/

		台灣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21時19分許

		（不詳）

		6萬1,0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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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８６

		112年9月25日16時39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b.top/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5日16時44分許

		（不詳）

		6萬7,2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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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４３

		112年9月25日19時27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ot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418230******8390)

		112年9月25日20時41分許

		Maopay*阿里山凍 chiayi tw

		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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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５５

		112年9月26日15時5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a.top/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6日19時5分許

		TNG Macau HK

		6萬5,2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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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５４

		112年9月26日16時18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a.top/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6日22時19分許

		（不詳）

		4萬1,4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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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２９

		112年10月1日22時1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納避免額外罰金，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a9j78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日23時8分許

		（不詳）

		4萬2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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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８１

		112年10月2日14時3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起訴書贅載「納，避免額外罰金」，應予刪除)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b65sj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日15時14分許

		（不詳）

		4萬4,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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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８２

		112年10月2日14時36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起訴書贅載「納，」，應予刪除)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b65sj

		中華郵政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日15時42分許

		（不詳）

		4萬4,7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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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５１

		112年10月9日21時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交，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s://psce.pw/5a43fk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9日21時39分許

		Fever*Univrsal Studio

		1萬9,3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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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３９

		112年10月10日18時35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a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0日19時19分許

		（不詳）

		4萬7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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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３８

		112年10月10日18時49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起訴書贅載「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更正）計劃提醒您，」，應予刪除)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a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0日22時35分許

		AEOZ0000000000000

		4萬5,2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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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７１

		112年10月14日17時21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8時4分許

		La Rinascente

		7萬7,647元



		44

		Ａ６８

		112年10月14日17時3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

		渣打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23時56分許

		Librairie de France

		4萬8,4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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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７０

		112年10月14日17時38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9時44分許

		（不詳）

		7萬8,6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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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６９

		112年10月14日18時4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起訴書誤載為「【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cathaybk.tw/22GNA8710」，應予更正)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9時33分許

		（不詳）

		5萬6,0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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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４７

		112年10月15日20時12分許至52分許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 未繳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至官網補繳https://tw.etchv.top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5日21時54分許

		（不詳）

		3萬1,827元



		48

		Ａ５９

		112年10月15日20時5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 未繳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至官網補繳：https://tw.etchv.top

		遠東商業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5日21時2分許

		（不詳）

		8萬2,4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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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３７



		112年10月16日16時19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3Ku46O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0時5分許

		（不詳）

		2,0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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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３３

		112年10月17日13時19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請速至官網繳納：https://pse.is/5bvp7x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14時7分許

		（不詳）

		8萬3,252元



		51

		Ａ２８

		112年10月17日14時1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2T2jci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17時42分許

		（不詳）

		5萬5,3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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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７２



		112年10月17日18時26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fnB4X

		元大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20時18分許

		（不詳）

		5萬7,7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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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文得

		112年10月21日18時59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您帳戶剩餘555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cht.poistd.top/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1日23時56分許

		（不詳）

		5萬1,652元



		54

		Ａ６６

		112年10月22日17時2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醒】您有8869點數將於三天後過期，鎖定點數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hotaiaagoo.top/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2日17時42分許

		（不詳）

		6萬9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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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祥麟

		112年10月22日17時27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醒】您有8869點數將於三天後過期，鎖定點數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hotaiaagoo.top/(起訴書誤載為「https://esun.co/ebi」，應予更正)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10月22日18時8分許
(2)112年10月22日18時9分許

		（不詳）

		(1)6萬5,720元
(2)4萬6,7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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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６５



		112年10月22日17時43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醒】您有8869點數將於三天後過期，鎖定點數商城，好禮限時兌換：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2日20時11分許

		（不詳）

		6萬1,836元



		57

		Ａ４２

		112年10月25日18時33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至官網繳納：https://tw.etscwa.info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起訴書誤載為「卡號：000000000000000」，應予更正)

		112年10月25日19時26分許

		（不詳）

		6萬2元



		58

		Ａ０５

		112年10月31日19時28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請盡快至官網繳納：https://tw.jiaofei168.info

		中華郵政信用卡(帳號：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31日許

		IT DRAGON SERVICES(起訴書誤載為「IT DROGON SERVICES」，應予更正)

		3萬1,971元



		59

		Ａ０６



		112年10月31日19時36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起訴書贅載「交」，應予刪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盡快至官網繳納：https://tw.jiaofei168.info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31日19時45分許

		（不詳）

		8萬6,973元



		60

		Ａ３５

		112年11月17日(起訴書贅載「16時20分」，應予刪除)許

		0000000000

		icloud帳戶異常，請點進網頁依指示操作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icloud帳號：itzsy00000000il.com

		信用卡部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
(1)112年11月18日2時45分許
(2)112年11月18日2時45分許
(3)112年11月18日2時46分(起訴書誤載為「112年10月20日2時18分」，應予更正)許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
(1)112年11月18日
(2)112年11月18日
(3)112年11月18日
(4)112年11月18日(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5)112年11月18日(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信用卡部分：
APPLE.COM/BIL（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
嗶哩嗶哩-彈幕番劇直播高清視頻

		信用卡部分：
(1)2,990元
(2)2,990元
(3)2,990元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許：
(1)2,990元
(2)2,990元
(3)2,990元
(4)2,990元
(5)2,990元



		61

		Ａ３６

		112年11月17日17時58分許

		0000000000

		icloud帳戶異常為避免影響您的使用 請在11月28前至 https://ap-idtw.cc(起訴書誤載為「https://ap-dtw.cc」，應予更正)更新信息

		icloud帳號：evelyn6660000000oud.com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許：112年11月18日3時56分許

		嗶哩嗶哩-彈幕番劇直播高清視頻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起訴書贅載「
許」，應予刪除）：320元



		62

		Ａ３２

		112年12月3日17時3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ien.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日17時52分許

		Globus

		8萬1,400元



		63

		Ａ３０

		112年12月3日17時5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ien.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日18時47分許

		（不詳）

		9萬625元



		64

		Ａ３１

		112年12月3日18時3分(起訴書誤載為「18時5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ien.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日18時14分許

		（不詳）

		3萬元



		65

		Ａ４８

		112年12月4日13時3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obliok.com/

		聯邦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4日13時51分許

		（不詳）

		10萬3,351元



		66

		Ａ４０

		112年12月10日16時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bliknt.com/

		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0日(起訴書誤載為「112年10月10日許」，應予更正)

		（不詳）

		8萬2,811元



		67

		Ａ６０

		112年12月12日18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時20分許

		（不詳）

		9萬9,665元



		68

		Ａ６４

		112年12月12日19時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許

		（不詳）

		9萬8,000元



		69

		Ａ６１

		112年12月12日19時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玉山商業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時52分許

		（不詳）

		9萬3,412元



		70

		Ａ６３

		112年12月12日19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20時13分許

		(1)Digitec
(2)EBreunin
(3)topuplivec（起訴書誤載為「toppuplivec」，應予更正）

		3筆，共26萬1,950元



		71

		廖婉廷

		112年12月12日19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時36分許

		Miu Miu Faubourg

		8萬6,226



		72

		Ａ５０

		112年12月13日17時3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bileht.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3日18時7分許

		樂點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區○○街000號

		3萬元



		73

		Ａ４９

		112年12月13日17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ebilmt.com/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3日（起訴書誤載為「112年12月4日」，應予更正）

		（不詳）

		3萬元



		74

		Ａ５３

		112年12月15日16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beomt.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5日18時49分許

		dorob altatawur

		4萬1,910元



		75

		Ａ５６



		112年12月21日20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taiwanmibmgt.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1日22時26分許

		（不詳）

		9萬1,189元



		76

		Ａ５７

		112年12月21日20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taiwanmibmgt.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1日20時35分許

		Joli Closet

		8萬4,135元



		77

		Ａ５８

		112年12月21日20時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taiwanmobilewe.com/（起訴書贅載「.」，應予更正）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連結實體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2日1時3分許

		Saclab Gm

		1萬7,206元



		78

		Ａ８５

		112年12月25日21時1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mzz.com/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5日21時22分許

		（不詳）

		5,146元



		79

		Ａ２３

		112年12月30日16時5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12月30日17時15分許
(2)112年12月30日17時17分許
(3)112年12月30日17時18分許
(4)112年12月30日17時20分許
(5)112年12月30日17時21分許

		（不詳）

		(1)1萬1,700元
(2)1萬1,700元
(3)1,170元
(4)1萬1,700元
(5)1萬1,700元



		80

		Ａ１９

		112年12月30日16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7時12分（起訴書誤載為「17時3分」，應予更正）許

		RATTI SRL

		6萬4,682元



		81

		Ａ２１

		112年12月30日16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7時37分許

		精誠資訊股

		1萬1,700元（起訴書誤載為「1萬1,170元」，應予更正）



		82

		Ａ１７

		112年12月30日17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起訴書贅載許，應予更正）

		(1)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PPG*LIMITED RESELL
(3)國外交易手續費（起訴書誤載，應予補正）

		(1)1萬1,700元（起訴書誤載為「1萬1,170元」，應予更正）
(2)2萬9,070元
(3)436元（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83

		Ａ２０

		112年12月30日17時1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永豐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起訴書贅載「許」，應予更正）

		（不詳）

		1萬1,700元（起訴書誤載為「1萬1,70元」，應予更正）



		84

		Ａ１６

		112年12月30日17時2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9時41分許

		（不詳）

		1萬1,700元



		85

		Ａ１８

		112年12月30日17時2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許

		Orderflow AG

		6萬6,029元



		86

		Ａ２２

		112年12月30日17時2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1日14時36分許

		（不詳）

		1萬1,700元



		87

		李依靜



		113年1月5日22時5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5日23時7分許

		（不詳）

		2萬1,000元



		88

		Ａ８９

		113年1月5日22時5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40分許

		GLOBUS

		8萬2,422元



		89

		Ａ９０

		113年1月5日23時3分（起訴書誤載為「23時5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3年1月5日（起訴書贅載「1時5分」，應予刪除）23時20分許
(2)113年1月5日23時56分許

		（不詳）

		(1)5萬1,000元
(2)1萬元



		90

		Ａ９１

		113年1月5日23時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5日

		（不詳）

		5萬1,000元



		91

		Ａ１３



		113年1月7日18時4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8日8時34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13年1月7日許」，應予更正）



		（不詳）

		3萬2,975元



		92

		Ａ１０

		113年1月7日18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1時12分許

		（不詳）

		3萬2,776元



		93

		Ａ０９

		113年1月7日18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第一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19時4分許

		AL DUCA D AOSTA SPA

		7萬3,239元



		94

		Ａ１１

		113年1月7日18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8日9時2分（起訴書誤載為「9時2分許4分4分2分」，應予更正）許

		（不詳）

		3萬8,887元



		95

		Ａ０７

		113年1月7日19時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24分（起訴書誤載為「20時23分」，應予更正）許

		（不詳）

		6萬4,179元



		96

		Ａ１２

		113年1月7日19時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48分許

		（不詳）

		1萬7,530元



		97

		Ａ０８

		113年1月7日21時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ietnz.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1時59分許

		APHRODITE CLOTHING LIM

		5萬5,242元



		98

		Ａ５２

		113年1月10日19時5分許（起訴書誤載為「6分許」，應予更正）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krr.com/.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1日9時11分許

		客路-Flickket

		2萬4,152元



		99

		Ａ８８

		113年1月11日1時27（起訴書誤載為「5時27」，應予更正）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kir.com/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1日8時13分許

		AIRTRIP

		3萬6,495元



		100

		Ａ８７

		113年1月11日11時47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lekzr.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1日11時47分許

		（不詳）

		5萬5,401元



		101

		Ｂ０７

		113年1月11日23時3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你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cct.com/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3年1月12日0時12分許
(2)113年1月12日0時13分許

		(1)ALDUCA D　AOSTA SPA
　 （起訴書誤載為「ALDUCA AOSTA SPA」，應予更正）
(2)SYSTEX CORPORATION
　 （起訴書誤載為「SYSTEX」，應予更正）

		(1)7萬3,472元
(2)3萬元



		102

		Ａ９３

		113年1月15日16時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kit.com/

		元大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5日17時2分許

		（不詳）

		3萬6,583元



		103

		Ｂ０４

		113年1月24日23時4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iuk.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4日許

		（不詳）

		3萬9,896元



		104

		Ｂ０６



		113年1月26日19時1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ir.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19時26分許

		（不詳）

		3萬2,861元



		105

		Ｂ０５



		113年1月26日19時5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fit.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0時57分許

		（不詳）

		3萬660元



		106

		Ｂ０３



		113年1月26日20時2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viw.com/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0時49分許

		（不詳）

		3萬86元



		107

		Ａ９９

		113年1月26日21時1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wcc.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3時6分許

		www.vitkac.com

		3萬2,854元



		108

		Ｂ０２

		113年1月26日21時1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wcc.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7日0時4分許

		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5,412元



		109

		Ｂ０１

		113年1月26日22時37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hur.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3時40分許

		（不詳）

		2萬2,205元



		110

		Ｂ０８



		113年2月27日16時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sa.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113年2月27日18時12分許（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不詳）
（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4萬6,231元
（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附表三：
		編號

		時間

		虛擬貨幣USDT之顆數



		1

		112年10月11日23時1分許

		10



		2

		112年10月11日23時35分許

		283



		3

		112年10月14日21時33分許

		10



		4

		112年10月14日21時43分許

		412



		5

		112年10月17日19時25分許

		585



		6

		112年10月29日16時15分許

		130



		7

		112年11月17日16時13分許

		248



		8

		112年11月21日13時19分許

		182



		9

		112年11月23日19時48分許

		222



		10

		112年11月27日14時44分許

		158



		11

		112年11月30日20時7分許

		10



		12

		112年12月2日12時49分許

		48



		13

		112年12月3日19時56分許

		220



		14

		112年12月4日23時38分許

		438



		15

		112年12月10日23時3分許

		260



		16

		112年12月12日20時7分許

		254



		17

		112年12月13日20時44分許

		400



		18

		112年12月14日23時43分許

		321



		19

		112年12月17日2時47分許

		188



		20

		112年12月19日4時34分許

		135



		21

		112年12月23日0時32分許

		274



		22

		112年12月25日16時55分許

		406



		23

		112年12月26日18時53分許

		318



		24

		112年12月28日14時7分許

		260



		25

		112年12月30日18時27分許

		253



		26

		113年1月6日4時40分許

		460



		27

		113年1月8日4時25分許

		410



		28

		113年1月10日19時58分許

		293



		29

		113年1月11日15時27分許

		545



		30

		113年1月12日2時14分許

		391



		31

		113年1月16日0時53分許

		264



		32

		113年1月19日11時25分許

		127



		33

		113年1月25日16時6分許

		367



		34

		113年1月26日18時14分許

		323



		35

		113年1月30日4時50分許

		790



		36

		113年2月2日12時55分許

		207



		37

		113年2月4日15時18分許

		190



		38

		113年2月7日1時9分許

		126



		39

		113年2月15日11時53分許

		120



		40

		113年2月18日12時許

		240



		41

		113年3月9日18時5分許（起訴書載為18時6分許，應予更正）

		100



		42

		113年3月12日17時58分許

		361



		43

		113年3月13日19時18分許

		164



		44

		113年3月13日22時10分許

		95



		


		共計

		11598









附表四：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三星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2

		小米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3

		資料紙

		4張



		4

		黃偉倫健保卡影本

		1張



		5

		簡志澔戶籍謄本（起訴書漏列，應予補充）

		1張



		6

		台灣之星SIM卡(卡號：000000000000000)

		1張



		7

		偽造許泊威證件影本

		4張



		8

		SIM卡申裝明細

		1張









附表五：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OPPO A77 5G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2

		三星Galaxy A20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3

		三星Galaxy M11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4

		VIVO Y21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5

		三星Galaxy A10s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6

		三星Galaxy J8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7

		SIM卡(無卡套)

		1批



		8

		遠傳電信SIM卡

		21張



		9

		身分證

		7張



		10

		健保卡

		11張



		11

		駕照

		3張



		12

		居留證

		1張



		13

		自然人憑證

		1張



		14

		偽造證件

		1批



		15

		台灣大哥大SIM卡

		5張



		16

		亞太電信SIM卡

		1張



		17

		SIM卡卡套(無SIM卡)

		1批



		18

		中華電信SIM卡

		5張



		19

		SIM卡切換器

		1組









附表六：
		編號

		日期

		交易商店名稱、商品、地點

		金額
（新臺幣）



		1

		114年2月6日
0時14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40元



		2

		114年2月22日
23時54分許

		捷運蘆洲站

		25元



		3

		114年2月23日
0時14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4

		114年2月23日
0時24分許

		統一超商

		70元



		5

		114年2月25日
18時0分許

		捷運蘆洲站

		25元



		6

		114年2月25日
19時41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7

		114年2月26日
13時27分許

		YouBike

		10元



		8

		114年2月27日19時55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0元



		9

		114年3月1日
17時48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10

		114年2月6日

		AFTEE、Klook高鐵票
（網際網路交易）

		1,545元



		11

		114年2月6日
1時8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2

		114年2月6日
1時10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3

		114年2月6日
1時17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4

		114年2月6日
1時40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5

		114年2月6日
1時43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6

		114年2月6日
2時4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7

		114年2月6日
2時16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8

		114年2月11日

		AFTEE、「老子有錢」遊戲點數
（網際網路交易）

		100元



		19

		114年2月11日

		AFTEE、「老子有錢」遊戲點數
（網際網路交易）

		100元



		20

		114年2月6日

		美廉社

		274元



		21

		114年2月11日

		全家便利商店

		180元



		22

		114年2月12日

		屈臣氏Wats

		98元



		23

		114年2月12日

		美廉社

		146元



		24

		114年2月13日

		全家便利商店

		90元



		25

		114年2月14日

		美廉社

		197元



		26

		114年2月22日

		全家便利商店

		15元









附表七：
		編號

		受害對象

		文件名稱

		申請日期

		所在欄位

		偽造之署押及數量

		卷頁所在



		1

		Ｂ４５

		①亞太電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
②專案同意書

		111年11月3日

		①「申請人簽章」欄
②「立同意書人」欄

		「Ｂ４５」署名共2枚

		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10頁、第12頁



		2

		Ｂ０１９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8年3月16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０１９」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7頁



		3

		Ｂ３６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5月3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６」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53頁



		4

		Ｂ１５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5月3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５」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57頁



		5

		Ｂ２０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8月23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０」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61頁



		6

		Ｂ１４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４」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69頁



		7

		Ｂ１６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６」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73頁



		8

		Ｂ１７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７」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97頁



		9

		Ｂ２１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5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１」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03頁



		10

		Ｂ２４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5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４」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17頁



		11

		Ｂ２９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7月28日

		「申請人簽章」欄

		「林聖杰」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31頁



		12

		Ｂ２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0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３」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35頁



		13

		Ｂ１８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８」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46頁



		14

		Ｂ２２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2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２」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67頁



		15

		Ｂ２５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2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５」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79頁



		16

		Ｂ１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2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３」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83頁



		17

		Ｂ２７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2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７」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94頁



		18

		Ｂ３５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3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５」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80頁



		19

		Ｂ３４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４」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87頁



		20

		Ｂ３１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8月14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１」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10頁



		21

		Ｂ２８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８」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21頁



		22

		Ｂ３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３」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95頁



		23

		Ｂ３２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5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２」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99頁



		24

		Ｂ３０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０」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27頁



		25

		Ｂ４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0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徐崇徉」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42頁



		26

		Ｂ３７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７」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54頁



		27

		Ｂ４２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４２」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57頁



		28

		Ｂ３８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８」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63頁



		29

		Ｂ３９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13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９」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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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４０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2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４０」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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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４１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10年1月26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４１」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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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４７

		台灣大哥大行動寬頻申請書

		113年7月9日

		「本人簽章」欄、「申請人簽名」欄

		「Ｂ４７」署名共2枚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8頁、第41頁









附表八：
		編號

		事實欄

		證據及卷頁所在



		1

		事實欄一

		1.被害人Ｂ４５112年2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7頁至第8頁）
2.被害人Ｂ４５提出之亞太電信緊急催告暨委外催收前通知、亞太電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專案同意書、身分證正反面及健保卡正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9頁至第15頁）
3.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龍津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28頁至第29頁）
4.市內電話（02）00000000之GOOGLE MAP查詢結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112年2月25日中市警烏分偵字0000000000-0號調取使用者資料申請單（稿）、手機門號0000000000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16頁至第18頁）



		2

		事實欄二

		1.告訴人Ｂ４６112年1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41頁至第48頁）
2.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電子支付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60頁至第97頁、第160頁至第161頁）
3.國泰世華銀行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98頁至第99頁）
4.元大網路銀行臺幣活存交易明細查詢、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帳戶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00頁至第115頁）
5.通訊軟體LINE暱稱「SpeedStar商城客服」、「可樂」個人主頁及與暱稱「SpeedSrar商城客服」、「晴」、「可樂」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16頁至第158頁）
6.告訴人Ｂ４６詐欺案件犯罪事實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
7.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門號0000000000號通聯調閱查詢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1頁至第12頁）
8.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2日一卡通字第1120302009號函檢送一卡通MONEY持有人林秀雯客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49頁至第56頁）



		3

		事實欄三

		1.告訴人Ｂ０１９（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9年7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7頁至第211頁）
2.被害人Ｂ１５（起訴書附表一編號3）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58頁至第159頁）
3.告訴人Ｂ２０（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109年10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14頁）
4.被害人Ｂ１４（起訴書附表一編號5）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3頁至第94頁）、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56頁至第157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5.被害人Ｂ１６（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3頁至第94頁）、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61頁至第162頁）
6.被害人Ｂ１７（起訴書附表一編號7）113年8月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78頁至第180頁）
7.告訴人Ｂ２１（起訴書附表一編號8）109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1頁至第222頁）、110年3月2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3頁至第224頁）
8.被害人Ｂ２４（起訴書附表一編號9）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9.告訴人Ｂ２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0.告訴人Ｂ１８（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109年11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4頁至第236頁）、113年8月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78頁至第180頁）
11.告訴人Ｂ２２（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3）109年11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0頁至第242頁）
12.被害人Ｂ２５（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4）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3.告訴人Ｂ１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5）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31頁至第13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14.告訴人Ｂ２７（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6）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8頁至第99頁）
15.告訴人Ｂ２６（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7）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6.張淑婷律師（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法務）110年2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95頁至第199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41頁至第45頁）
17.陳俊安律師（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告訴代理人）113年9月5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3頁至第184頁）
18.證人鄭信良（刑事局電信偵查大隊偵查正）113年11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6頁至第188頁）
19.證人葉鎮榕（Ｂ２１盜辦門號所留市話之申登人）110年3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5頁至第226頁）
20.告訴人Ｂ０１９（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埔墘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2頁；同同卷第254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59頁）
21.告訴人Ｂ２０（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之台灣之星電信109年8月28日至109年9月5日交易明細整合查詢（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6頁至第217頁）、第一銀行109年9月1日至109年9月30日綜合業務對帳單/餘額核對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8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9頁、第237頁；同同卷第268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74頁）
22.告訴人Ｂ２１（起訴書附表一編號8）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崙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0頁、第231頁至第232頁；同同卷第309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18頁）
23.告訴人Ｂ１８（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建國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3頁、第238頁、第353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68頁）
24.告訴人Ｂ２２（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3）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大直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9頁、第245頁至第246頁；同同卷第374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91頁）、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影本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3頁）
25.告訴人Ｂ１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5）之玉山銀行戶名「Ｂ１３」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34頁至第138頁）、玉山銀行個人開戶申請書、約定事項變更暨事故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42頁至第147頁）、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0年4月14日退款切結書、GOOGLE退款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48頁至第149頁）
26.案外人葉鎮榕之「司令點餐號」GOOGLEMAP查詢結果、社群軟體FACEBOOK暱稱「CommanderD.」粉絲專頁首頁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8頁至第229頁）
27.遭偽造變造證件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2頁）
28.冒名代辦手機門號事件統計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1頁至第202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6頁至第17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49頁）
29.身份證、健保卡比對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3頁至第206頁）
30.被告GMAIL帳戶之雲端硬碟資料（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頁至第184頁）
31.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行111年4月8日北富銀大同字第1110000016號檢附被告（帳號：00000000000000）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3月1日交易明細5張（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18頁至第28頁）
32.告訴人Ｂ０１９、Ｂ２１、Ｂ２０、Ｂ２３、Ｂ２７、Ｂ２２、被害人Ｂ３６、Ｂ１５、Ｂ１４、Ｂ１６、Ｂ３５、Ｂ３４、Ｂ３３、Ｂ１７、Ｂ３２、Ｂ３１、Ｂ２４、Ｂ２８、Ｂ３０、林聖杰、Ｂ４３、Ｂ１８、Ｂ３７、Ｂ４２、Ｂ３９、Ｂ２５、Ｂ１３、Ｂ４０、Ｂ４１、Ｂ３８、被告Ｂ５０之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未申辦門號聲明書、身分證正反面、健保卡正反面及駕照正反面影本、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結果、非本人帳戶切結書、玉山銀行存封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7頁至第253頁、第255頁至第267頁、第269頁至第308頁、第310頁至第352頁、第354頁至第373頁、第375頁至第401頁）
33.附表一所示編號Ｂ０１９、Ｂ３６、Ｂ２０、Ｂ１６、Ｂ２１、Ｂ１８、Ｂ２２、Ｂ１３、Ｂ３５、Ｂ３４所示之人使用DCB服務之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402頁至第427頁）
34.告訴人Ｂ２０第一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林永昌華南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Ｂ１８、告訴人Ｂ２２郵局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Ｂ３５、Ｂ３４、告訴人Ｂ１３玉山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Ｂ０１９、被害人Ｂ３６國泰世華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Ｂ１６元大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428頁至第506頁）
35.本院110年聲搜字361號搜索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8頁）
36.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110年5月13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9頁至第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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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欄四

		1.告訴人Ａ４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12年8月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90頁至第391頁）
2.告訴人呂幼亭（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12年8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3頁至第136頁）
3.告訴人Ａ１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12年8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0頁至第212頁）
4.被害人Ａ１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12年8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7頁至第218頁）
5.被害人Ｂ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12年8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6頁至第129頁）
6.被害人Ｂ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12年9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9頁至第120頁）
7.告訴人高佩君（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12年8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4頁至第115頁）
8.告訴人Ａ４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12年9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4頁至第35頁）
9.告訴人Ａ７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12年9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8頁至第240頁）
10.告訴人Ａ９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12年9月1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5頁至第56頁）
11.被害人Ａ４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112年9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頁至第21頁）
12.告訴人Ａ４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112年9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頁至第28頁）
13.告訴人吳曼菁（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3）112年9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6頁至第287頁）
14.被害人Ａ２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4）112年9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9頁至第281頁）
15.告訴人Ａ２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5）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8頁至第299頁）
16.被害人高健洲（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6）112年9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2頁至第294頁）
17.告訴人Ａ７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112年9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3頁至第226頁）
18.告訴人Ａ７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3頁至第234頁）
19.告訴人Ａ７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9）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7頁至第218頁）
20.告訴人Ａ７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8頁至第259頁）
21.告訴人Ａ７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5頁至第246頁）
22.告訴人Ａ７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2）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1頁至第25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23.告訴人Ａ８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3）112年9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4頁至第267頁）
24.告訴人Ａ９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4）112年10月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2頁至第43頁）
25.告訴人Ａ９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5）112年9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8頁至第49頁）
26.告訴人林雅貞（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6）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0頁至第31頁）
27.告訴人Ａ９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7）112年9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6頁至第37頁）
28.告訴人Ａ８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8）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0頁至第291頁）
29.告訴人Ａ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9）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3頁至第146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30.告訴人Ａ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0）112年10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5頁至第138頁）
31.告訴人Ａ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8頁至第130頁）
32.告訴人Ａ８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2）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3頁至第285頁；同同卷第281頁）
33.告訴人Ａ８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3）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1頁至第302頁）
34.告訴人Ａ４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4）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頁至第12頁）
35.告訴人Ａ５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5）112年9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4頁至第105頁）
36.告訴人Ａ５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6）112年9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4頁至第95頁）
37.告訴人Ａ２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7）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3頁至第315頁）
38.告訴人Ａ８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8）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1頁至第272頁）
39.告訴人Ａ８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9）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6頁至第277頁）
40.告訴人Ａ５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0）112年10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4頁至第75頁）
41.告訴人Ａ３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112年10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5頁至第376頁）
42.告訴人Ａ３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2）112年10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0頁至第371頁）
43.告訴人Ａ７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3）112年10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5頁至第206頁）
44.告訴人Ａ６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4）112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5頁至第189頁）
45.告訴人Ａ７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5）112年10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2頁至第203頁）
46.告訴人Ａ６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6）112年10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4頁至第196頁）
47.告訴人Ａ４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7）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1頁至第43頁）
48.告訴人Ａ５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8）112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7頁至第128頁）
49.被害人Ａ３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9）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5頁至第366頁）
50.告訴人Ａ３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0）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0頁至第341頁）
51.告訴人Ａ２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5頁至第308頁）
52.被害人Ａ７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2）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1頁至第213頁）
53.告訴人楊文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3）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6頁至第347頁）
54.告訴人Ａ６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4）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3頁至第175頁）
55.告訴人吳祥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5）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9頁至第180頁）
56.被害人Ａ６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6）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9頁至第170頁）
57.告訴人Ａ４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7）112年10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頁至第6頁；同同卷第4頁）
58.告訴人Ａ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8）112年10月3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2頁至第155頁）
59.被害人Ａ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9）112年10月3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9頁至第160頁）
60.告訴人Ａ３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0）112年11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2頁至第353頁）
61.告訴人Ａ３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112年11月1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9頁至第360頁）
62.告訴人Ａ３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2）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2頁至第334頁）
63.告訴人Ａ３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3）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0頁至第321頁）
64.告訴人Ａ３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4）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6頁至第327頁）
65.告訴人Ａ４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5）112年12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9頁至第50頁）
66.告訴人Ａ４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6）112年12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4頁至、第386頁）
67.告訴人Ａ６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7）112年12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4頁至第136頁）
68.告訴人Ａ６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8）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5頁至第166頁）
69.告訴人Ａ６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9）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3頁至第144頁）
70.告訴人Ａ６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0）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1頁至第162頁）
71.告訴人廖婉廷（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3頁至第155頁）
72.告訴人Ａ５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2）112年12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5頁至第68頁）
73.告訴人Ａ４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3）112年12月1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5頁至第56頁）
74.被害人Ａ５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4）112年12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8頁至第90頁）
75.被害人Ａ５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5）112年12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7頁至第108頁）
76.告訴人Ａ５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6）112年12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4頁至第115頁）
77.告訴人Ａ５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7）112年12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0頁至第123頁）
78.告訴人Ａ８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8）112年12月2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5頁至第297頁）
79.告訴人Ａ２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9）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4頁至第275頁）
80.告訴人Ａ１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0）113年1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7頁至第250頁）
81.告訴人Ａ２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2頁至第264頁）
82.告訴人Ａ１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2）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1頁至第232頁）
83.告訴人Ａ２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3）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6頁至第257頁）
84.告訴人Ａ１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4）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5頁至第226頁）
85.告訴人Ａ１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5）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1頁至第242頁）
86.告訴人Ａ２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6）112年12月3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8頁至第270頁）
87.被害人李依靜（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7）113年1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8頁至第19頁）
88.告訴人Ａ８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8）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1頁至第323頁）
89.告訴人Ａ９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9）113年1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頁至第6頁）
90.告訴人Ａ９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0）113年1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頁至第14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91.被害人Ａ１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5頁至第207頁）
92.告訴人Ａ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2）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5頁至第187頁）
93.告訴人Ａ０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3）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9頁至第181頁）
94.告訴人Ａ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4）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1頁至第192頁）
95.告訴人Ａ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5）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5頁至第167頁）
96.告訴人Ａ１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6）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7頁至第198頁）
97.告訴人Ａ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7）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2頁至第174頁）
98.告訴人Ａ５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8）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9頁至第81頁）
99.告訴人Ａ８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9）113年1月11日上午11時23分許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4頁至第315頁）、113年1月11日上午11時33分許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6頁至第317頁）
100.告訴人Ａ８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0）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6頁至第309頁）
101.告訴人Ｂ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113年1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2頁至第103頁）
102.告訴人Ａ９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2）113年1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3頁至第24頁）
103.告訴人Ｂ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3）113年1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7頁至第88頁）
104.被害人Ｂ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4）113年1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7頁至第98頁）
105.被害人Ｂ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5）113年1月2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2頁至第9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106.被害人Ｂ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6）113年1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0頁至第81頁）
107.告訴人Ａ９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7）113年1月2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1頁至第62頁）
108.告訴人Ｂ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8）113年1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3頁至第76頁）
109.告訴人Ｂ０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9）113年1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7頁至第69頁）
110.被害人Ｂ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0）113年2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8頁至第109頁）
111.告訴人Ａ４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8頁至第389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92頁至第395頁）
112.告訴人呂幼亭（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1頁至第13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7頁）
113.告訴人Ａ１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玉山銀行信用卡背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14頁）
114.被害人Ａ１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5頁至第216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9頁）
115.被害人Ｂ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4頁至第125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聯邦銀行信用卡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0頁）
116.被害人Ｂ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7頁至第118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1頁）、新光商業銀行爭議交易明細表（報案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3頁）
117.告訴人高佩君（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2頁至第113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6頁）
118.告訴人Ａ４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頁至3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及玉山銀行信用卡正反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6頁至第37頁）
119.告訴人Ａ７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6頁至第237頁）、釣魚簡訊、發送釣魚簡訊之電話號碼資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1頁至第242頁）
120.告訴人Ａ９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3頁至第54頁）、身分證及國泰世華信用卡正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刷卡消費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8頁）
121.被害人Ａ４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頁至第1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頁至第23頁）
122.告訴人Ａ４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正義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頁至第25頁、第29頁）、釣魚簡訊、將來網路銀行消費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頁）
123.告訴人吳曼菁（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4頁至第28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8頁）
124.被害人Ａ２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2頁）、信用卡正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1頁）
125.告訴人Ａ２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6頁至第29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玉山網路銀行消費扣款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0頁至第302頁）
126.被害人高健洲（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0頁）、釣魚簡訊、星展網路銀行信用卡刷卡紀錄、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5頁）
127.告訴人Ａ７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2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9頁至第230頁）
128.告訴人Ａ７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1頁至第232頁）、釣魚簡訊、玉山網路銀行信用卡刷卡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5頁）
129.告訴人Ａ７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5頁至第21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9頁至第221頁）
130.告訴人Ａ７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6頁至第25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星展信用卡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0頁至第261頁）
131.告訴人Ａ７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3頁至第24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7頁至第248頁）
132.告訴人Ａ７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9頁至第250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4頁至第255頁）
133.告訴人Ａ８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2頁至第263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8頁）
134.告訴人Ａ９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0頁至第41頁）、釣魚簡訊、星展網路銀行帳單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4頁至第45頁）
135.告訴人Ａ９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東勢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6頁至第47頁、第51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2頁）
136.告訴人林雅貞（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8頁至第2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2頁至第33頁）
137.告訴人Ａ９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4頁至第3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8頁）
138.告訴人Ａ８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8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9頁、第292頁）
139.告訴人Ａ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3頁至第144頁）、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釣魚簡訊、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消費爭議申請通知EMAIL信件、釣魚網站（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7頁至第149頁）
140.告訴人Ａ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3頁至第13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新光銀行信用卡交易通知EMAIL信件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9頁至第140頁）
141.告訴人Ａ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6頁至第127頁）、釣魚簡訊、遠東商銀信用卡刷卡消費通知EMAIL信件、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2頁）
142.告訴人Ａ８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0頁、第282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6頁至第287頁）
143.告訴人Ａ８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9頁至第30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3頁）
144.告訴人Ａ４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中信網路銀行未出帳單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頁）
145.告訴人Ａ５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0頁、第10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3頁）
146.告訴人Ａ５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3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6頁至第99頁）
147.告訴人Ａ２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1頁至第312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面照片、釣魚簡訊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6頁至第317頁）
148.告訴人Ａ８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9頁至第27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3頁）
149.告訴人Ａ８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4頁至第27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郵局存簿儲金簿封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8頁至第279頁）
150.告訴人Ａ５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南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9頁至第71頁、第73頁、第76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7頁）
151.告訴人Ａ３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3頁至第37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7頁至第379頁）
152.告訴人Ａ３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8頁至第369頁）、釣魚簡訊、玉山網路銀行信用卡消費紀錄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2頁）
153.告訴人Ａ７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國泰世華銀行」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7頁至第208頁）
154.告訴人Ａ６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3頁至第18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及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0頁至第192頁）
155.告訴人Ａ７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8頁、第200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1頁）
156.告訴人Ａ６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7頁）
157.告訴人Ａ４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8頁、第40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9頁、第44頁至第46頁）
158.告訴人Ａ５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5頁至第126頁）、釣魚簡訊、釣魚網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9頁至第131頁）
159.被害人Ａ３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3頁至第36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7頁）
160.告訴人Ａ３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8頁至第33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台新網路銀行消費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2頁至第343頁）
161.告訴人Ａ２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3頁至第30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9頁至第310頁）
162.被害人Ａ７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9頁至第21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4頁）
163.告訴人楊文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4頁至第345頁）、星展網路銀行信用卡交易紀錄、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8頁至第349頁）
164.告訴人Ａ６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6頁）
165.告訴人吳祥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7頁至第17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1頁至第182頁）
166.被害人Ａ６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細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8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中國信託聊天室訊息、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1頁）
167.告訴人Ａ４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頁、第9頁）
168.告訴人Ａ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0頁至第151頁）、釣魚簡訊、中華郵政網路銀行存簿帳號、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6頁至第157頁）
169.被害人Ａ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1頁）
170.告訴人Ａ３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0頁至第351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新光網路銀行信用卡消費紀錄、台灣大哥大代收代付交易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及APPLE提供發票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4頁至第356頁）
171.告訴人Ａ３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7頁至第358頁）、釣魚簡訊，遭盜刷手機小額付款項目及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1頁至第362頁）
172.告訴人Ａ３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0頁至第331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網路銀行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玉山銀行存款簿封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5頁至第337頁）
173.告訴人Ａ３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8頁至第319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2頁至第323頁）
174.告訴人Ａ３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4頁至第32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8頁至第329頁）
175.告訴人Ａ４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安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7頁至第48頁、第5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1頁）
176.告訴人Ａ４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泰山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0頁至第382頁、第385頁、第387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3頁）
177.告訴人Ａ６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2頁至第13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8頁至第140頁）
178.告訴人Ａ６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7頁）
179.告訴人Ａ６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1頁至第14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5頁至第150頁）
180.告訴人Ａ６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9頁至第16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3頁）
181.告訴人廖婉廷（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1頁至第15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星展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6頁至第158頁）
182.告訴人Ａ５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1頁、第6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4頁）
183.告訴人Ａ４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3頁至第5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7頁至第60頁）
184.被害人Ａ５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6頁至第87頁）、釣魚簡訊、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刷卡消費明細及刷卡消費折抵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1頁至第92頁）
185.被害人Ａ５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6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9頁至第111頁）
186.告訴人Ａ５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2頁至第113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玉山網路銀行交易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6頁至第117頁）
187.告訴人Ａ５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8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反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中國信託聊天室訊息（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4頁）
188.告訴人Ａ８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3頁至第294頁）、台新銀行信用卡背面翻拍照片、釣魚簡訊及台新網路銀行消費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8頁）
189.告訴人Ａ２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2頁至第273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6頁至第277頁）
190.告訴人Ａ１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興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4頁至第246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3頁）
191.告訴人Ａ２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0頁至第261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台北富邦銀行」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5頁）
192.告訴人Ａ１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中芸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9頁至第230頁、第233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台幣消費明細、信用卡帳單、信用卡正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4頁至第23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7頁至第238頁）
193.告訴人Ａ２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4頁至第25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8頁至第259頁）
194.告訴人Ａ１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0頁至第222頁、第224頁、第22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8頁）
195.告訴人Ａ１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9頁至第240頁）、釣魚簡訊、中國信託網路銀行帳單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3頁）
196.告訴人Ａ２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6頁至第267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1頁）
197.被害人李依靜（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6頁至第17頁）、釣魚簡訊、國泰世華銀行消費彙整通知EMAIL信件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0頁）
198.告訴人Ａ８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0頁、第32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5頁）
199.告訴人Ａ９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頁至第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頁至第8頁）
200.告訴人Ａ９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頁至第10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5頁）
201.被害人Ａ１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東門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1頁至第203頁、第20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4頁）
202.告訴人Ａ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3頁至第18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8頁）
203.告訴人Ａ０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7頁至第17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2頁）
204.告訴人Ａ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9頁至第190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台新信用卡網路消費明細、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3頁至第194頁）
205.告訴人Ａ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松山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2頁至第16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8頁至第169頁）
206.告訴人Ａ１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南靖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5頁至第196頁、第200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9頁）
207.告訴人Ａ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0頁至第17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網路銀行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5頁至第176頁）
208.告訴人Ａ５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8頁、第82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聯邦銀行信用卡消費通知EMAIL信件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4頁至第85頁）
209.告訴人Ａ８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2頁至第313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台北富邦銀行」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8頁至第319頁）
210.告訴人Ａ８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4頁至第30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0頁至第311頁）
211.告訴人Ｂ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0頁至第10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4頁至第105頁）
212.告訴人Ａ９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1頁至第2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5頁至第27頁）
213.告訴人Ｂ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5頁至第86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面翻拍照片、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9頁）
214.被害人Ｂ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5頁至第9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9頁）
215.被害人Ｂ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0頁至第9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4頁）
216.被害人Ｂ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8頁至第79頁）、遠東商銀信用卡正反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4頁）
217.告訴人Ａ９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9頁至第60頁）、玉山網路銀行交易紀錄及詳細內容、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3頁至第64頁）
218.告訴人Ｂ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1頁至第7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7頁）
219.告訴人Ｂ０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5頁至第6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0頁）
220.被害人Ｂ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6頁至第10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0頁至第111頁）
221.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3月4日刑打詐字第1136024158號調取聲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4頁至第125頁）
222.發送釣魚簡訊雙向通信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54頁至第55頁）
223.釣魚簡訊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08頁至第119頁；同同卷第36頁至第53頁）
224.發送釣魚簡訊雙向通信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0頁至第123頁）
225.本院113年聲搜字313號搜索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3月20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3月21日桃警刑大科字第1130008374號函暨逕行搜索報告書、113年3月20日警員逕行搜索報告、現場照片、本院113年3月28日士院鳴刑讓113急搜4字第1139006996號函（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65頁至第87頁）
226.被告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SU」、「Justin」個人主頁及與暱稱「Justin」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勘察取證報告、幣安交易所電子錢包地址、QRCODE手機相簿翻拍照片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8頁至第239頁、第240頁至第281頁、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63頁至第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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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欄五

		1.告訴人Ｂ４７113年12月20日警詢筆錄（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
2.告訴人Ｂ４７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52頁至第53頁）
3.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7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檢附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基本資料查詢、行動寬頻申請書、偽造之Ｂ４７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被告照片、114年3月26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114年4月14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6頁至第47-1頁、第58頁至第59頁、第91頁至第92頁）
4.臺南市永康分局偵查隊114年1月11日影像特徵比對系統比對名冊（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48頁正反頁）
5.告訴人Ｂ４７提出之台灣大哥大113年12月10日催字第Z000000000號函暨繳款書、身分證及健保卡正反面影本、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未申辦門號聲明書及所附附件（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5頁、第49頁至第51頁）
6.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4年聲調字第23號通信調取票（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62頁）
7.苗栗地檢署114年3月24日苗檢映呂114偵2226字第1149008108號函（稿）檢還調取票正本1紙、執行結果光碟1份（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63頁至第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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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欄六

		1.告訴人Ｂ４８114年3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0頁至第24頁）、114年3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5頁至第28頁）、114年3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9頁至第30頁）
2.被害人Ｂ４８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陳報單、呈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7頁至第8頁、第33頁至第34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4年3月23日贓物認領保管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1頁）、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持卡人交易扣款紀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2頁）
3.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4年3月20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16頁至第19頁）
4.大橋頭捷運站、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民權西路沿線監視器影像擷圖照片、東吳大學悠遊卡（卡號：0000000000）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5頁至第41頁）
5.「AFTEE」帳戶基本資料暨消費紀錄、「星城ONLINE」星幣刷卡紀錄、「慢點付」APP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紀錄、遠傳電信代收服務帳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42頁至第47頁）
6.本院贓證物保管單（保管字號：114年保管字728號）（本院114年度審訴字第1410號卷第90-1頁至第90-5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榮祥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緝字第659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113年度偵緝字

第661號、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114

年度偵字第118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Ｂ５０犯如附表甲、乙、丙、丁、戊、己「罪名、宣告刑、沒收」

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甲、乙、丙、丁、戊、己「罪名、宣告

刑、沒收」欄所示之宣告刑及沒收。

　　事　實

一、Ｂ５０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

    利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3日前某時，

    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顯

    示為未成年人），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購得Ｂ

    ４５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未經Ｂ４５之同意或授權

    ，冒用Ｂ４５之名義，於111年11月3日某時，以網際網路申辦

    方式，輸入Ｂ４５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生日、戶籍地址等個

    人資料，向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電信）申請門

    號0000000000號（下稱A門號），並上傳Ｂ４５國民身分證及健

    保卡翻拍照片，再至指定超商領取A門號SIM卡，而於亞太電

    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專案同意書上，擅自填寫Ｂ４５之個

    人資料，並在申請人及立同意書人欄偽簽「Ｂ４５」之署押後

    ，委由該超商店員收取、轉交亞太電信而行使之，以此方式

    非法利用Ｂ４５之個人資料，致使亞太電信陷於錯誤，遂開通A

    門號予Ｂ５０使用，足以生損害於Ｂ４５及亞太電信對於行動電話

    業務管理之正確性，Ｂ５０因而詐得A門號及電信服務費用1,36

    4元之不法利益；嗣Ｂ４５收受亞太電信催繳通知，發覺有異，

    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其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1年11月30日前某時，在

    不詳地點，以1,000元之代價，將其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所申辦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B門號）提供予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嗣

    該詐騙集團成員即冒用不知情之林秀雯（其涉犯幫助詐欺部

    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4211

    號不起訴處分確定）之身分資料，申辦一卡通電子支付帳號

    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一卡通帳戶）認證使用，

    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即於111年11月30日12時52分許，以暱稱

    「可樂」、「Speed Star」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帳號

    ，向Ｂ４６佯稱：於指定之投資平台投資，可賺取利益云云，

    致Ｂ４６陷於錯誤，而於同日12時54分許，匯款1萬5,000元至

    本案一卡通帳戶內；嗣Ｂ４６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始循線

    查悉前情。

三、其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

    、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行使變造特種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

    書之犯意，於如附表一所示「盜辦時間」前不詳時間，以如

    附表一所示「取得或變造證件」所示方式，取得或變造如附

    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身分證件，於如附表一所示之

    「盜辦時間」欄所示時間，未經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

    之人之同意或授權，冒用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名

    義，以網際網路申辦方式，輸入如附表一「所利用之個人資

    料」欄所示之個人資料，向「台灣之星」（現為台灣大哥大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之星）申請如附表一「盜辦門號」

    欄所示之各該門號，並上傳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

    之身分證件，並指定以如附表一「收取SIM卡」欄所示方式

    收取各該SIM卡，再以如附表一「偽造文書」欄所示之方式

    ，擅自填寫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並

    在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申請人簽章欄偽簽如附表

    一「偽造文書」欄所示之署押後，交由各該宅配人員或超商

    店員收取並轉交台灣之星而行使之，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如附

    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致使不知情之台灣

    之星承辦人員陷於錯誤，核發並開通如附表一「盜辦門號」

    欄所示之門號SIM卡予Ｂ５０使用，Ｂ５０因而詐得如附表一「盜

    辦門號」欄所示之各該門號SIM卡；於該等門號開通後，Ｂ５０

    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欺方式」，因而獲得如附表一「所詐

    得利益」欄所示之不法利益，足以生損害於如附表一「受害

    對象」所示之人及台灣之星對於服務客戶行動電話帳務管理

    之正確性。嗣Ｂ５０使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

    款服務（下稱DCB服務），購買如附表一「所詐得利益」欄

    所示之遊戲點數即DCB費用後，再將該等遊戲點數，轉賣予

    不詳遊戲幣商，並提供其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供該遊戲幣商匯款，以此方式，轉賣獲利。嗣因

    Ｂ０１９、Ｂ３６、Ｂ２０、Ｂ２１、李京承、鄭婉儀發覺其等如附表一

    「取得或變造證件方式」欄所示帳戶遭異常扣款，報警處理

    ，經警於110年5月13日至Ｂ５０位於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

    居所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四、其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Justin」

    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共同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

    用個人資料、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意聯絡，以

    發送1則簡訊可獲取3.5元之報酬（該詐欺集團成員於如附表

    三所示時間，將如附表三所示之USDT顆數，存入至Ｂ５０所有

    之「TLt38BYbmWci4ud2d8CV9XJGGGaEgjJMgS」電子錢包內)

    ，先使用社交軟體FACEBOOK刊登收購門號SIM卡之貼文，收

    購如附表二「詐騙門號」欄所示之門號SIM卡，再依「Justi

    n」指示，下載「smolis」網路釣魚簡訊APP，將上開收購之

    門號SIM卡安裝至其所使用如附表五編號1、2、4之各該手機

    內，再於如附表二「簡訊發送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分別傳

    送如附表二「網路釣魚簡訊內容」所示之簡訊予如附表二所

    示「受害對象」之人，致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誤

    信為真，予以點擊後，據該網站指示而輸入如附表二「信用

    卡卡號/icloud帳號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所示之信用卡卡

    號、有效日期、檢核碼、驗證碼及icloud帳號等個人資料，

    嗣「Justin」所屬詐欺集團取得前揭資料後，遂於如附表二

    「盜刷信用卡/以手機小額付費時間」欄所示之時間，未經

    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同意或授權，擅自於如附

    表二「商店」欄所示之商店，輸入前開資料即所利用之個人

    資料，盜刷如附表二「盜刷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以此方式

    非法利用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及偽造

    消費訂單之電磁紀錄，並將之傳輸至各開商店而行使之，致

    如附表二所示之各該商店因此陷於錯誤，而提供服務，足生

    損害於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商店經營者及銀行

    對於客戶信用卡帳務管理之正確性。嗣因如附表二所示「受

    害對象」之人發覺遭騙，報警處理，經警於113年3月20日至

    上址Ｂ５０居所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五所示之物。

五、其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

    、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行使變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

    書之犯意，未經Ｂ４７之同意或授權，於113年7月9日前某時，

    以1張200餘元之代價，於網際網路上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

    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購入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

    卡翻拍照片檔案後，在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住處，使

    用修圖軟體換貼自己照片之方式，變造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及

    健保卡照片檔案，於113年7月9日11時37分許，以網際網路

    方式，輸入Ｂ４７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料，向台灣大

    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網路門市申請門號00

    00000000號（下稱C門號）行動電話服務，而上傳前述變造

    之Ｂ４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照片，並在台灣大哥大行動寬頻

    申請書上，偽簽「Ｂ４７」署押2枚之方式，持向台灣大哥大而

    行使之，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４７之個人資料，並指定將C門

    號SIM卡以宅配方式寄送至「臺北市○○區○○街00號2樓」，惟

    因無人簽收，其至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黑貓宅急便服務站

    領取C門號SIM卡，致台灣大哥大陷於錯誤，遂開通C門號予Ｂ

    ５０使用，並因而詐得C門號及電信服務費用1萬0,691元之不

    法利益，足以生損害於Ｂ４７及台灣大哥大對於行動電話業務

    管理之正確性。嗣因Ｂ４７收受台灣大哥大之催繳通知，察覺

    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前情。

六、㈠於114年2月6日23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號民權國

    中前之人行道，拾獲Ｂ４８所遺失之內含國民身分證、信用卡

    、東吳大學學生證之記名式悠遊卡（卡號0000000000號，下

    稱本案悠遊卡）各1張之手機套1組及門號0000000000號（下

    稱D門號）之華為手機1支，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上

    開財物，予以侵占入己，並於如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時、地

    ，使用本案悠遊卡內之餘額消費。㈡其另基於非公務機關非

    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之犯意，未經Ｂ４８之同意或授權，將D門號SIM卡插入其所有

    之行動電話後，以Ｂ４８之D門號、生日、性別之個人資料向網

    際網路交易平台「AFTEE」（下稱「AFTEE」）、「慢點付」

    APP（下稱「慢點付」）註冊會員帳號及Google Play網路商

    店綁定電信代收服務，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４８之個人資料

    ，並於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時間，向於如附表六編號10

    至19所示商店網頁進行網際網路消費，偽造如附表六編號10

    至19所示之不實網際網路刷卡之電磁紀錄，致「AFTEE」、G

    oogle Play網路商店、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

    信）誤認係Ｂ４８授權使用該門號註冊會員並以上開付費方式

    消費，使將上開消費款項均計入Ｂ４８之費用帳單內，獲取財

    產上不法利益，足生損害於Ｂ４８、「AFTEE」、Google Play

    網路商店及遠傳電信對於電子商務交易管理之正確性；復於

    「慢點付」，以1,000元之代價，於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

    示時、地，接續向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示之特約商店進行

    消費，致「慢點付」誤信係Ｂ４８本人消費，同意其使用該平

    台之「先享後付」功能而交易完成，因此詐得如附表六編號

    20至26所示價值之商品；嗣Ｂ４８因發現上開手機套遺失並接

    獲上開APP消費簡訊通知及遠傳電信代收服務帳單，察覺有

    異，遂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器影像，始循線查悉前情。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第1項、第2項有明文規定。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

    被告Ｂ５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

    據，惟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審理時均同意有證

    據能力或沒有意見，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

    能力聲明異議（訴字卷第107頁至第203頁、第350頁至第440

    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

    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故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

    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

    與本案均有關聯性，復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

    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

    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而檢察官、被告復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

    據之調查、辯論，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

    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Ｂ５０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

    不諱（訴字卷第104頁、第349頁），復有如附表八「證據及

    卷頁所在」所示各該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

    白核與事實相符，均堪採憑。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之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

    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

    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

    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所

    規範之行為態樣，包含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蒐

    集」係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而「利用」係指將蒐集

    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

    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

    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

    關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

    及第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將事實欄一、三、四、五、

    六㈡所示之各該犯行，係非法利用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個

    人資料，均自當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

    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復按國民身分證為法定個人身分證明文件，為人民日常社會

    生活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不可或缺之重要基本身分證明，若

    行使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之影本者，自與偽造、變造原本

    同有使人誤判身分之可能，而有戶籍法相關規範之適用。再

    按國民身分證係表彰持有人同一性之證明，原屬刑法第212

    條之特種文書，然戶籍法第75條關於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

    而變造或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者，已有特別之處罰規定，應

    屬刑法第212條之特別規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661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未經事實欄三之附表一編號3、4

    、7至11、15至22、25、26、30、31所示之各該告訴人、被

    害人同意或授權，將變造之如附表一「取得或變造證件及所

    利用之個人資料」欄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國民身分證

    向台灣之星行使之；亦未經事實欄五之告訴人Ｂ４７同意或授

    權，將變造之國民身分證向台灣大哥大行使之，分別作為申

    辦各該門號使用，其上開所為，均足以作為法定個人身分證

    明之用，依上開說明，均有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

    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之適用。

　㈢又按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

    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以文書論

    ，刑法第2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電磁紀錄，係指以電

    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之紀

    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者而言。本案被告冒用事實欄四之附

    表二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名義，透過網際網路，在各該

    網路商店填載如附表二「信用卡卡號/icloud帳號即所利用

    之個人資料」所示之信用卡卡號、有效日期、檢核碼、驗證

    碼及icloud帳號等資訊，以完成各該盜刷消費，其冒用事實

    欄六之告訴人Ｂ４８名義，透過網際網路，偽造如附表六編號1

    0至19所示之不實網際網路刷卡之電磁紀錄，其行使之前開

    文書，自均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私文書。

　㈣就事實欄一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

    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就事實欄二部分，核

    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

    詐欺取財罪。就事實欄三之附表一所示各該事實部分，核其

    所為，分係犯如附表一「所犯法條」欄所示之各該罪名。就

    事實欄四之附表二所示各該事實部分，核其所為，分係犯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

    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20條第2項、

    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就事實欄五部分

    ，核其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

    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

    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

    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就事實欄六㈠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37

    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就事實欄六㈡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

    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

    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

    偽造準私文書。

　㈤至起訴書所犯法條欄記載被告所犯法條之一為刑法第220條第

    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然其犯罪事

    實欄一㈣、㈥（即本判決事實欄四、六）所載被告之犯意均為

    「偽造準私文書」，是其所犯法條欄所載行使「變造私文書

    罪」應屬誤載，且此僅係罪名之不同而法條相同，亦無庸變

    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㈥被告與「Justin」就事實欄四所示各該犯行，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被告就如附表七部分，被告偽造各該告訴人、被害人署名之

    行為，係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其變造國民身分證、

    變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偽造準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均

    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

　㈧被告就事實欄三之如附表一編號1、2、4、6、8、10、12、13

    、17、18、19、24、25之各該詐欺得利行為；事實欄四之如

    附表二編號1、4、6、15、23、29、55、60、70、79、82、8

    9、101所示之各該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事實

    欄六㈡所示之各該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行為，均係被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

    侵害單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

    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一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

    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該詐欺取財、詐欺得利

    、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應論以接續犯，而均應論以各該罪

    名之接續犯一罪。

　㈨被告就事實欄一、事實欄三所示附表一編號1至31、事實欄四

    所示附表二編號1至110、事實欄五、六㈡部分，分以一行為

    涉犯上開各罪名，皆為想像競合犯，均應從一重論以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41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其

    所犯事實欄一、二、事實欄三所示附表一編號1至31、事實

    欄四所示附表二編號1至110、事實欄五、六㈠、㈡之罪，犯意

    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㈩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 

    物，就事實欄一部分，竟冒用被害人Ｂ４５之名義申辦A門號後

    ，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詐得A門號及免予支付電

    信服務費用之不法利益，就事實欄二部分，係擅自將自己所

    申辦B門號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導致

    告訴人Ｂ４６遭詐騙後，將受騙金額匯款至詐欺集團以B門號所

    申辦之本案一卡通帳戶內，就事實欄三、五部分，除冒用事

    實欄三如附表一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事實欄五之告訴

    人名義申辦各該門號，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詐得

    各該門號及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用或DCB服務費用之不法利

    益外，甚至變造事實欄三如附表一編號3、4、7至11、15至2

    2、25、26、30、31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及事實欄五之

    告訴人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或健保卡，就事實欄四部分，則係

    以發送網路釣魚簡訊方式取得如附表二所示各該告訴人、被

    害人之個人資料，並非法利用各該個人資料以偽造各該網路

    消費訂單，取得免予支付消費費用之不法利益，就事實欄六

    部分，其拾得告訴人Ｂ４８之物後，竟未歸還，反將之侵占入

    己，甚至以所拾得告訴人Ｂ４８手機內插用D門號及其個人資料

    申辦慢點付會員、在Google Play網路商店綁定電信代收服

    務，而為各該消費，以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或財物，其上開

    所為，足以生損害於真正名義人、各該商店及電信公司所為

    管理之正確性，且危害金融交易秩序，並造成各該告訴人、

    被害人財產上之重大危害，實不足取，惟念其於本院行準備

    程序及審理中終能坦認全數犯行，惟未與本案各該告訴人、

    被害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兼衡被告之前案素行（

    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動機、手段、目的、所生危害，暨

    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現待業中、

    在醫院照顧父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訴字卷第

    443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

　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

    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

    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

    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

    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

    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

    生。查被告因犯詐欺等犯行，尚繫屬於本院以外之其他法院

    ，仍審理中，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訴字卷第221

    頁至第222頁），其等所犯本案及他案既有可合併定應執行

    刑之情況，揆諸前揭說明，本案爰不先予定應執行刑為宜。

三、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沒收

　⒈所詐得門號SIM卡、侵占國民身分證、信用卡、門號SIM卡部

    分

　　被告就事實欄一、三、五所示之犯行，詐得各該電信公司發

    給之門號SIM卡各1張，其就事實欄六㈠所示之犯行，所侵占

    之告訴人林曉君所遺失國民身分證、信用卡、門號SIM卡，

    均此係其犯罪所得，本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

    定沒收或追徵，惟該等物品並未扣案，且被告於本院行準備

    程序及審理時均供稱：事實欄一、三、五之該等SIM卡均已

    丟棄等語（訴字卷第105頁至第106頁、第442頁），其於警

    詢時供稱：事實欄六㈠之國民身分證、信用卡業已丟棄等語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

    831號卷第14頁至第15頁），衡諸本件案發後，前開各該門

    號SIM卡、國民身分證、信用卡等物應已因掛失、補發、停

    用而失其用途，幾無經濟價值，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均

    不為沒收之諭知。

　⒉所詐得不法利益部分

　　就事實欄一部分所示之免予給付電信服務費用1,364元、事

    實欄三如附表一所示之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及購買遊戲點數

    /DCB費用之不法利益（見附表一「詐欺方式/所詐得利益」

    欄所示獲取不法利益之總和）、事實欄五部分所示之免予給

    付電信服務費用1萬0,691元、事實欄六㈡附表六編號11至26

    之免予支付網際網路交易及購買商品費用之不法利益共為6,

    245元（計算式：1,545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

    +500元+500元+100元+100元+274元+180元+98元+146元+90元

    +197元+15元＝6,245元），均為被告之犯罪所得，均未扣案

    ，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均應依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直接取得報酬部分

　　被告就事實欄二部分所獲取犯罪所得為1,000元、就事實欄

    四部分所獲取如附表三編號1至44所示之虛擬貨幣USDT共計1

    萬1,598顆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行準備程序

    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頁

    至第32頁、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227頁至

    第229頁、訴字卷第105頁），此亦均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且

    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均應依第

    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侵占手機部分

　　被告侵占告訴人Ｂ４８遺失之華為手機1支為其犯事實欄六㈠犯

    行之犯罪所得，未經扣案，且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Ｂ４８，

    應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刑法第219條之沒收

　　被告偽造如事實欄一、三、四、五、六所示之各該私文書、

    準私文書等文件，雖為供犯罪所用之物，然業由被告持交各

    該電信公司收執或傳送予各該刷卡銀行或商店，顯非被告所

    有，爰不予宣告沒收；然被告就事實欄一、三、五之如附表

    七所示各該文件上偽造如附表七所示之各該署名，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㈢扣案物之沒收

　⒈就附表四編號1所示之三星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號、門號：0000000000號）1支為被告供

    犯事實欄三犯行所用之物，編號3所示資料紙4張為被告預備

    犯事實欄三犯行所用之物，且均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於警

    詢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

    第13867號卷一第9頁至第15頁、訴字卷第106頁），爰均依

    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⒉就附表五編號1、2、4、7、8、15至19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

    有，且供犯事實欄四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

    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

    卷第223頁至第229頁、訴字卷第106頁至第107頁），亦爰均

    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⒊其餘附表四、五各該編號所示之物，業據被告於準備程序時

    均供稱與本案無關（訴字卷第106頁至第107頁），卷內亦無

    證據佐證與本案被告各該犯行有關，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Ｂ４４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吳佩真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淳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戶籍法第75條

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

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國民身分證者，亦同。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

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一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參佰陸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所示偽造之署押均沒收之。 



附表乙：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1 事實欄二 Ｂ５０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丙：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扣案物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貳佰陸拾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附表四編號1、3所示之物均沒收。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壹佰柒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柒佰貳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4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捌萬貳仟壹佰伍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5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6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肆佰參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7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柒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8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玖佰壹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9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零參拾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0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肆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1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參仟參佰柒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2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肆佰柒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3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陸仟玖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4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壹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5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伍仟參佰肆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6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無。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7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仟零陸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無。 1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壹仟肆佰肆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8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零伍佰參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9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玖佰參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0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伍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1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2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玖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3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貳佰捌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4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陸佰柒拾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5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玖佰壹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6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壹佰壹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7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8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9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3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3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0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3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3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無。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1所示偽造之署押均沒收之。 



附表丁：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扣案物 1 事實欄四附表二編號1至110 Ｂ５０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共壹佰壹拾罪，各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虛擬貨幣USDT壹萬壹仟伍佰玖拾捌顆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附表五編號1、2、4、7、8、15至19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戊：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五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陸佰玖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1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附表己：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1 事實欄六㈠ Ｂ５０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捌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華為手機1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欄六㈡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貳佰肆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一：

編號 受害對象 盜辦時間 取得或變造證件及所利用之個人資料 偽造文書及收取SIM卡 盜辦門號 詐欺方式/所詐得利益 所犯法條 1 Ｂ０１９  108年3月16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吳林麗玉之身分證、健保卡、國泰世華帳戶（帳號000000000000）及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資料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吳林麗玉」署押1枚，而偽造吳林麗玉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吳林麗玉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498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吳林麗玉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起訴書多載「,」，應予刪除）9,7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萬2,26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 Ｂ３６  109年5月3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６之身分證、健保卡、國泰世華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資料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６」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６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６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多載「交予」，應予刪除)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206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３６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29萬4,9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7,17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 Ｂ１５  109年5月3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５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之年次、照片、配偶、背面流水控管號碼及戶籍地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５」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５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72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4 Ｂ２０ 109年8月23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０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等資料後，變造其身分證照片、背面流水控管號碼、戶籍地及健保卡照片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０」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０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０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多載「SIM」，應予刪除)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48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２０申辦之玉山、第一（起訴書載為「國泰世華」，應予更正）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48萬1,704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48萬2,15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5 Ｂ１４  109年9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４之身分證、健保卡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４」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４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４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7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6 Ｂ１６  109年9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６之身分證、健保卡，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起訴書載為「帳00000000000000號」，應予更正）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６」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６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６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35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１６申辦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3,0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435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7 Ｂ１７  109年6月2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７之身分證、健保卡資料，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７」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７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多載「國民」，應予刪除)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7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8 Ｂ２１ 109年9月15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１之身分證、健保卡、華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再變造身分證父母、出生地、役別、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１」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１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１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11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２１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5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91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9 Ｂ２４  109年9月15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４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４」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４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４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3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0 Ｂ２９   109年7月28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９之身分證、健保卡，再將其身分證之姓名變造為「林聖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記載「Ｂ２９」之身分證字號，並偽造「林聖杰」署押1枚，而偽造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９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67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48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54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1 Ｂ２３ 109年10月1日 以網路下載Ｂ２３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照片、戶籍地、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３」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萬3,37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2 Ｂ１８  109年9月1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８之身分證、健保卡、中華郵政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８」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８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８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90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１８申辦之中華郵政帳號，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Apple iTunes點數/DCB費用1,78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470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3 Ｂ２２  109年11月2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鄭婉儀之身分證、健保卡、中華郵政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鄭婉儀」署押1枚，而偽造鄭婉儀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鄭婉儀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鄭婉儀申辦之中華郵政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萬6,9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萬6,96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4 Ｂ２５ （起訴書誤載為匯，以下均予更正）  109年11月2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５之身分證、健保卡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５」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５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19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5 Ｂ１３ 109年12月1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３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再變造身分證之照片、父母、背面流水控管號碼及戶籍地、健保卡之相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３」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際網路綁定Ｂ１３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0萬5,34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6 Ｂ２７ 109年12月1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７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７」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７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7 Ｂ２６ 109年7月2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６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上之姓名為「Ｂ５０」、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記載「Ｂ２６」之身分證字號，並簽署「Ｂ５０」署押1枚，而偽造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６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67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3,0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4,06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18 Ｂ３５  109年9月13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５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再變造其身分證照片、背面流水控管號碼及戶籍地、健保卡照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５」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５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8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３５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Apple iTunes點數/DCB費用3萬1,419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萬1,44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9 Ｂ３４  109年9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４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再變造其身分證照片、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戶籍地、健保卡照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４」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４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４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537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３４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2萬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萬0,53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0 Ｂ３１  109年8月14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１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照片、背面流水號、役別、健保卡之照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１」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１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１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93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1 Ｂ２８  109年9月11日 以網路下載Ｂ２８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照片、戶籍地、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８」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８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８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5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2 Ｂ３３ 109年6月2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３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３」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3 Ｂ３２ 109年9月15日 以網路下載Ｂ３２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２」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２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２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9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4 Ｂ３０ 109年9月1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０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０」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０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０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322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2,960元（起訴書誤載為4,011元，應予更正）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28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5 Ｂ４３ 109年10月1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３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徐崇徉（起訴書誤載為「Ｂ４３」，應予更正）」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４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載為「00000000時」，應予更正)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90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983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67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6 Ｂ３７ 109年6月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７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７」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７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5,91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7 Ｂ４２ 109年6月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２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４２」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２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４２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11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8 Ｂ３８ 109年11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８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８」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８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８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8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9 Ｂ３９ 109年11月13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９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９」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９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９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0 Ｂ４０ 109年11月2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０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４０」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０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起訴書漏載，應予更正）Ｂ４０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1 Ｂ４１ 110年1月26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１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４１」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１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４１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起訴書誤載為無，應予更正）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附表二：

編號 受害對象 簡訊發送時間 詐騙門號 網路釣魚簡訊內容 信用卡卡號/ icloud帳號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 盜刷信用卡/以手機小額付費時間 商店 盜刷金額  1 Ａ４１ 112年8月4日20時17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7前使用：https://s.id/1S3wZ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8月4日21時40分許 (2)112年8月4日21時43分許 (3)112年8月4日21時52分許 （不詳） (1)1,490元 (2)1,045元 (3)3,434元 2 呂幼亭 112年8月10日15時8分許 (起訴書誤載為「14時50分許」，應予更正)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13前使用：https://chatw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0日16時38(起訴書誤載為「16時28」，應予更正)分許 （不詳） 5,326元 3 Ａ１４ 112年8月14日17時10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  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17分許前使用：https://chaatwaw.co.uk/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4日18時43分許 （不詳） 5萬4,157元 4 Ａ１５  112年8月14日17時21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  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17前使用：https://chaatwaw.co.uk/ 華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4日18時7分許至12分許 （不詳） 15筆，共2萬2,350元 5 Ｂ１１  112年8月14日23時33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 TWD  350未支付,逾期未繳納者,將會除以額外罰款併轉交給執法機構處理: https://tw.twetc.life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5日5時46分許 （不詳） 5萬6,475元 6 Ｂ１０  112年8月15日17時17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 TWD 350未支付,逾期未繳納者,將移送執法機構: https://tw.twetcr.life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8月15日20時4分許 (2)112年8月15日20時4分許 (3)112年8月15日20時4分許 (4)112年8月15日20時5分許 (5)112年8月15日20時5分許 (6)112年8月15日20時5分許 Zettle_*ALEX (1)2,259元 (2)8,141元 (3)2萬353元 (4)4萬705元 (5)2,035元 (6)2,035元 7 高佩君 112年8月21日12時3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起訴書誤載為「記得」，應予更正)兌換 https://taiwanmobilett.co.uk/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21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8月21日」，應予更正)14時45分許 （不詳） 2萬8,677元 8 Ａ４６ 112年9月10日17時4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aiwanmobiileo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0日20時19(起訴書誤載為「20時20」，應予更正)分許 （不詳） 5萬5,452元 9 Ａ７６ 112年9月12日1時2分(起訴書誤載為「5時2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您有350元的未繳金額。為(起訴書誤載為「为」，應予更正)避免額外罰金，請盡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s://fecc-tw.online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2日1時29分許 （不詳） 3萬4,136元 10 Ａ９８ 112年9月12日23時1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您有350元的未繳金額,為避免額外罰金,請盡速至官方網站補繳:https://tw.twetcp.top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2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2日」，應予更正)23時8分許 KA-CN.COM 5萬9,089元 11 Ａ４４  112年9月14日14時4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aiwanmobiiileotww.net/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4日14時50分(起訴書誤載為「14時49分」，應予更正)許 （不詳） 5,875元 12 Ａ４５  (起訴書贅載「(」，應予刪除) 112年9月14日15時3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aiwanmobiiileotww.net/ 將來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4日15時57分許 PRESICARRE CORP-HO 1,900元 13 吳曼菁 112年9月19日18時1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wmoblie.net/ 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9日19時49分許 （不詳） 1萬186元 14 Ａ２４  112年9月19日18時39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wmoblie.net/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9日19時14分許 （不詳） 1萬8,176元 15 Ａ２７ 112年9月19日23時52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tw.etc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9月20日2時11分許 (2)112年9月20日2時17分許 (1)RCH-forward*0000000000 (0)RCH-forward*0000000000 (1)6萬6,866元 (2)3,199元 16 高健洲  112年9月20日00時22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tw.etctw.net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7時46分許 HAUSSMANN VAD  7萬3,337元 17 Ａ７４ 112年9月20日15時2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5時45分許 WAUG Travel SG 1萬8,240元 18 Ａ７５ 112年9月20日15時2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5時38分許 WAUG Travel SG 4萬2,506元 19 Ａ７３ 112年9月20日15時4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25分許 （不詳） 1萬3,624元 20 Ａ７９ 112年9月20日17時1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18分許 （不詳）  3萬7,029元 21 Ａ７７ 112年9月20日17時1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8時25分許 （不詳） 9萬9,900元 22 Ａ７８ 112年9月20日17時2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49分許 （不詳） 3萬6,482元 23 Ａ８０ 112年9月20日17時2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9月20日21時12分許 (2)112年9月20日21時30分許 (1)Telegram Premium (2)ADSPOWER (1)1,004元 (2)3,255元 24 Ａ９６ 112年9月21日12時4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1日許 ALP *Alipay 1萬3,779元 25 Ａ９７ 112年9月21日13時7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1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1日」，應予更正)13時51分許  （不詳） 1萬3,500元 26 林雅貞 112年9月21日13時1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1日14時56分許 （不詳） 1萬3,586元 27 Ａ９５ 112年9月21日15時1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不詳） 112年9月21日15時25分許 （不詳） 1萬3,586元 28 Ａ８４ 112年9月23日16時45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t.top/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3日許 （不詳） 3萬3,606元 29 Ａ０４ 112年9月24日14時43分(起訴書誤載為「14時33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起訴書贅載「親愛的」，應予刪除)【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期限將自動失效 https://hotaiberm.top/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18時42分許 (2)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18時53分許 (1)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TNG Macau (1)2萬960元 (2)5萬3,477元 30 Ａ０３ 112年9月24日14時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和泰Points】用戶您好，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https://hotaiberm.top/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17時15分許 CHOPARP FR 16萬3,917元 31 Ａ０２ 112年9月24日15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etw.net/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許 （不詳） 6萬945元 32 Ａ８３ 112年9月24日19時27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t.top/ 台灣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21時19分許 （不詳） 6萬1,009元 33 Ａ８６ 112年9月25日16時39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b.top/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5日16時44分許 （不詳） 6萬7,299元 34 Ａ４３ 112年9月25日19時27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ot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418230******8390) 112年9月25日20時41分許 Maopay*阿里山凍 chiayi tw 4萬元 35 Ａ５５ 112年9月26日15時5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a.top/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6日19時5分許 TNG Macau HK 6萬5,218元 36 Ａ５４ 112年9月26日16時18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a.top/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6日22時19分許 （不詳） 4萬1,488元 37 Ａ２９ 112年10月1日22時1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納避免額外罰金，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a9j78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日23時8分許 （不詳） 4萬282元 38 Ａ８１ 112年10月2日14時3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起訴書贅載「納，避免額外罰金」，應予刪除)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b65sj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日15時14分許 （不詳） 4萬4,160元 39 Ａ８２ 112年10月2日14時36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起訴書贅載「納，」，應予刪除)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b65sj 中華郵政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日15時42分許 （不詳） 4萬4,735元 40 Ａ５１ 112年10月9日21時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交，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s://psce.pw/5a43fk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9日21時39分許 Fever*Univrsal Studio 1萬9,313元 41 Ａ３９ 112年10月10日18時35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a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0日19時19分許 （不詳） 4萬718元 42 Ａ３８ 112年10月10日18時49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起訴書贅載「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更正）計劃提醒您，」，應予刪除)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a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0日22時35分許 AEOZ0000000000000 4萬5,297元 43 Ａ７１ 112年10月14日17時21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8時4分許 La Rinascente 7萬7,647元 44 Ａ６８ 112年10月14日17時3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 渣打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23時56分許 Librairie de France 4萬8,405元 45 Ａ７０ 112年10月14日17時38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9時44分許 （不詳） 7萬8,615元 46 Ａ６９ 112年10月14日18時4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起訴書誤載為「【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cathaybk.tw/22GNA8710」，應予更正)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9時33分許 （不詳） 5萬6,084元 47 Ａ４７ 112年10月15日20時12分許至52分許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 未繳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至官網補繳https://tw.etchv.top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5日21時54分許 （不詳） 3萬1,827元 48 Ａ５９ 112年10月15日20時5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 未繳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至官網補繳：https://tw.etchv.top 遠東商業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5日21時2分許 （不詳） 8萬2,466元 49 Ａ３７  112年10月16日16時19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3Ku46O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0時5分許 （不詳） 2,022元 50 Ａ３３ 112年10月17日13時19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請速至官網繳納：https://pse.is/5bvp7x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14時7分許 （不詳） 8萬3,252元 51 Ａ２８ 112年10月17日14時1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2T2jci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17時42分許 （不詳） 5萬5,377元 52 Ａ７２  112年10月17日18時26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fnB4X 元大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20時18分許 （不詳） 5萬7,793元 53 楊文得 112年10月21日18時59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您帳戶剩餘555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cht.poistd.top/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1日23時56分許 （不詳） 5萬1,652元 54 Ａ６６ 112年10月22日17時2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醒】您有8869點數將於三天後過期，鎖定點數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hotaiaagoo.top/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2日17時42分許 （不詳） 6萬936元 55 吳祥麟 112年10月22日17時27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醒】您有8869點數將於三天後過期，鎖定點數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hotaiaagoo.top/(起訴書誤載為「https://esun.co/ebi」，應予更正)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10月22日18時8分許 (2)112年10月22日18時9分許 （不詳） (1)6萬5,720元 (2)4萬6,710元 56 Ａ６５  112年10月22日17時43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醒】您有8869點數將於三天後過期，鎖定點數商城，好禮限時兌換：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2日20時11分許 （不詳） 6萬1,836元 57 Ａ４２ 112年10月25日18時33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至官網繳納：https://tw.etscwa.info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起訴書誤載為「卡號：000000000000000」，應予更正) 112年10月25日19時26分許 （不詳） 6萬2元 58 Ａ０５ 112年10月31日19時28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請盡快至官網繳納：https://tw.jiaofei168.info 中華郵政信用卡(帳號：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31日許 IT DRAGON SERVICES(起訴書誤載為「IT DROGON SERVICES」，應予更正) 3萬1,971元 59 Ａ０６  112年10月31日19時36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起訴書贅載「交」，應予刪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盡快至官網繳納：https://tw.jiaofei168.info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31日19時45分許 （不詳） 8萬6,973元 60 Ａ３５ 112年11月17日(起訴書贅載「16時20分」，應予刪除)許 0000000000 icloud帳戶異常，請點進網頁依指示操作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icloud帳號：itzsy00000000il.com 信用卡部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 (1)112年11月18日2時45分許 (2)112年11月18日2時45分許 (3)112年11月18日2時46分(起訴書誤載為「112年10月20日2時18分」，應予更正)許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 (1)112年11月18日 (2)112年11月18日 (3)112年11月18日 (4)112年11月18日(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5)112年11月18日(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信用卡部分： APPLE.COM/BIL（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 嗶哩嗶哩-彈幕番劇直播高清視頻 信用卡部分： (1)2,990元 (2)2,990元 (3)2,990元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許： (1)2,990元 (2)2,990元 (3)2,990元 (4)2,990元 (5)2,990元 61 Ａ３６ 112年11月17日17時58分許 0000000000 icloud帳戶異常為避免影響您的使用 請在11月28前至 https://ap-idtw.cc(起訴書誤載為「https://ap-dtw.cc」，應予更正)更新信息 icloud帳號：evelyn6660000000oud.com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許：112年11月18日3時56分許 嗶哩嗶哩-彈幕番劇直播高清視頻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起訴書贅載「 許」，應予刪除）：320元 62 Ａ３２ 112年12月3日17時3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ien.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日17時52分許 Globus 8萬1,400元 63 Ａ３０ 112年12月3日17時5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ien.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日18時47分許 （不詳） 9萬625元 64 Ａ３１ 112年12月3日18時3分(起訴書誤載為「18時5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ien.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日18時14分許 （不詳） 3萬元 65 Ａ４８ 112年12月4日13時3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obliok.com/ 聯邦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4日13時51分許 （不詳） 10萬3,351元 66 Ａ４０ 112年12月10日16時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bliknt.com/ 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0日(起訴書誤載為「112年10月10日許」，應予更正) （不詳） 8萬2,811元 67 Ａ６０ 112年12月12日18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時20分許 （不詳） 9萬9,665元 68 Ａ６４ 112年12月12日19時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許 （不詳） 9萬8,000元 69 Ａ６１ 112年12月12日19時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玉山商業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時52分許 （不詳） 9萬3,412元 70 Ａ６３ 112年12月12日19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20時13分許 (1)Digitec (2)EBreunin (3)topuplivec（起訴書誤載為「toppuplivec」，應予更正） 3筆，共26萬1,950元 71 廖婉廷 112年12月12日19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時36分許 Miu Miu Faubourg 8萬6,226 72 Ａ５０ 112年12月13日17時3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bileht.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3日18時7分許 樂點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區○○街000號 3萬元 73 Ａ４９ 112年12月13日17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ebilmt.com/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3日（起訴書誤載為「112年12月4日」，應予更正） （不詳） 3萬元 74 Ａ５３ 112年12月15日16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beomt.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5日18時49分許 dorob altatawur 4萬1,910元 75 Ａ５６  112年12月21日20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taiwanmibmgt.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1日22時26分許 （不詳） 9萬1,189元 76 Ａ５７ 112年12月21日20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taiwanmibmgt.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1日20時35分許 Joli Closet 8萬4,135元 77 Ａ５８ 112年12月21日20時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taiwanmobilewe.com/（起訴書贅載「.」，應予更正）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連結實體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2日1時3分許 Saclab Gm 1萬7,206元 78 Ａ８５ 112年12月25日21時1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mzz.com/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5日21時22分許 （不詳） 5,146元 79 Ａ２３ 112年12月30日16時5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12月30日17時15分許 (2)112年12月30日17時17分許 (3)112年12月30日17時18分許 (4)112年12月30日17時20分許 (5)112年12月30日17時21分許 （不詳） (1)1萬1,700元 (2)1萬1,700元 (3)1,170元 (4)1萬1,700元 (5)1萬1,700元 80 Ａ１９ 112年12月30日16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7時12分（起訴書誤載為「17時3分」，應予更正）許 RATTI SRL 6萬4,682元 81 Ａ２１ 112年12月30日16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7時37分許 精誠資訊股 1萬1,700元（起訴書誤載為「1萬1,170元」，應予更正） 82 Ａ１７ 112年12月30日17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起訴書贅載許，應予更正） (1)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PPG*LIMITED RESELL (3)國外交易手續費（起訴書誤載，應予補正） (1)1萬1,700元（起訴書誤載為「1萬1,170元」，應予更正） (2)2萬9,070元 (3)436元（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83 Ａ２０ 112年12月30日17時1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永豐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起訴書贅載「許」，應予更正） （不詳） 1萬1,700元（起訴書誤載為「1萬1,70元」，應予更正） 84 Ａ１６ 112年12月30日17時2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9時41分許 （不詳） 1萬1,700元 85 Ａ１８ 112年12月30日17時2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許 Orderflow AG 6萬6,029元 86 Ａ２２ 112年12月30日17時2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1日14時36分許 （不詳） 1萬1,700元 87 李依靜  113年1月5日22時5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5日23時7分許 （不詳） 2萬1,000元 88 Ａ８９ 113年1月5日22時5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40分許 GLOBUS 8萬2,422元 89 Ａ９０ 113年1月5日23時3分（起訴書誤載為「23時5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3年1月5日（起訴書贅載「1時5分」，應予刪除）23時20分許 (2)113年1月5日23時56分許 （不詳） (1)5萬1,000元 (2)1萬元 90 Ａ９１ 113年1月5日23時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5日 （不詳） 5萬1,000元 91 Ａ１３  113年1月7日18時4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8日8時34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13年1月7日許」，應予更正）  （不詳） 3萬2,975元 92 Ａ１０ 113年1月7日18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1時12分許 （不詳） 3萬2,776元 93 Ａ０９ 113年1月7日18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第一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19時4分許 AL DUCA D AOSTA SPA 7萬3,239元 94 Ａ１１ 113年1月7日18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8日9時2分（起訴書誤載為「9時2分許4分4分2分」，應予更正）許 （不詳） 3萬8,887元 95 Ａ０７ 113年1月7日19時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24分（起訴書誤載為「20時23分」，應予更正）許 （不詳） 6萬4,179元 96 Ａ１２ 113年1月7日19時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48分許 （不詳） 1萬7,530元 97 Ａ０８ 113年1月7日21時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ietnz.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1時59分許 APHRODITE CLOTHING LIM 5萬5,242元 98 Ａ５２ 113年1月10日19時5分許（起訴書誤載為「6分許」，應予更正）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krr.com/.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1日9時11分許 客路-Flickket 2萬4,152元 99 Ａ８８ 113年1月11日1時27（起訴書誤載為「5時27」，應予更正）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kir.com/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1日8時13分許 AIRTRIP 3萬6,495元 100 Ａ８７ 113年1月11日11時47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lekzr.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1日11時47分許 （不詳） 5萬5,401元 101 Ｂ０７ 113年1月11日23時3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你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cct.com/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3年1月12日0時12分許 (2)113年1月12日0時13分許 (1)ALDUCA D　AOSTA SPA 　 （起訴書誤載為「ALDUCA AOSTA SPA」，應予更正） (2)SYSTEX CORPORATION 　 （起訴書誤載為「SYSTEX」，應予更正） (1)7萬3,472元 (2)3萬元 102 Ａ９３ 113年1月15日16時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kit.com/ 元大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5日17時2分許 （不詳） 3萬6,583元 103 Ｂ０４ 113年1月24日23時4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iuk.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4日許 （不詳） 3萬9,896元 104 Ｂ０６  113年1月26日19時1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ir.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19時26分許 （不詳） 3萬2,861元 105 Ｂ０５  113年1月26日19時5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fit.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0時57分許 （不詳） 3萬660元 106 Ｂ０３  113年1月26日20時2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viw.com/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0時49分許 （不詳） 3萬86元 107 Ａ９９ 113年1月26日21時1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wcc.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3時6分許 www.vitkac.com 3萬2,854元 108 Ｂ０２ 113年1月26日21時1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wcc.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7日0時4分許 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5,412元 109 Ｂ０１ 113年1月26日22時37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hur.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3時40分許 （不詳） 2萬2,205元 110 Ｂ０８  113年2月27日16時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sa.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113年2月27日18時12分許（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不詳） （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4萬6,231元 （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附表三：

編號 時間 虛擬貨幣USDT之顆數 1 112年10月11日23時1分許 10 2 112年10月11日23時35分許 283 3 112年10月14日21時33分許 10 4 112年10月14日21時43分許 412 5 112年10月17日19時25分許 585 6 112年10月29日16時15分許 130 7 112年11月17日16時13分許 248 8 112年11月21日13時19分許 182 9 112年11月23日19時48分許 222 10 112年11月27日14時44分許 158 11 112年11月30日20時7分許 10 12 112年12月2日12時49分許 48 13 112年12月3日19時56分許 220 14 112年12月4日23時38分許 438 15 112年12月10日23時3分許 260 16 112年12月12日20時7分許 254 17 112年12月13日20時44分許 400 18 112年12月14日23時43分許 321 19 112年12月17日2時47分許 188 20 112年12月19日4時34分許 135 21 112年12月23日0時32分許 274 22 112年12月25日16時55分許 406 23 112年12月26日18時53分許 318 24 112年12月28日14時7分許 260 25 112年12月30日18時27分許 253 26 113年1月6日4時40分許 460 27 113年1月8日4時25分許 410 28 113年1月10日19時58分許 293 29 113年1月11日15時27分許 545 30 113年1月12日2時14分許 391 31 113年1月16日0時53分許 264 32 113年1月19日11時25分許 127 33 113年1月25日16時6分許 367 34 113年1月26日18時14分許 323 35 113年1月30日4時50分許 790 36 113年2月2日12時55分許 207 37 113年2月4日15時18分許 190 38 113年2月7日1時9分許 126 39 113年2月15日11時53分許 120 40 113年2月18日12時許 240 41 113年3月9日18時5分許（起訴書載為18時6分許，應予更正） 100 42 113年3月12日17時58分許 361 43 113年3月13日19時18分許 164 44 113年3月13日22時10分許 95  共計 11598 



附表四：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三星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2 小米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3 資料紙 4張 4 黃偉倫健保卡影本 1張 5 簡志澔戶籍謄本（起訴書漏列，應予補充） 1張 6 台灣之星SIM卡(卡號：000000000000000) 1張 7 偽造許泊威證件影本 4張 8 SIM卡申裝明細 1張 



附表五：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OPPO A77 5G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2 三星Galaxy A20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3 三星Galaxy M11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4 VIVO Y21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5 三星Galaxy A10s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6 三星Galaxy J8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7 SIM卡(無卡套) 1批 8 遠傳電信SIM卡 21張 9 身分證 7張 10 健保卡 11張 11 駕照 3張 12 居留證 1張 13 自然人憑證 1張 14 偽造證件 1批 15 台灣大哥大SIM卡 5張 16 亞太電信SIM卡 1張 17 SIM卡卡套(無SIM卡) 1批 18 中華電信SIM卡 5張 19 SIM卡切換器 1組 



附表六：

編號 日期 交易商店名稱、商品、地點 金額 （新臺幣） 1 114年2月6日 0時14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40元 2 114年2月22日 23時54分許 捷運蘆洲站 25元 3 114年2月23日 0時14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4 114年2月23日 0時24分許 統一超商 70元 5 114年2月25日 18時0分許 捷運蘆洲站 25元 6 114年2月25日 19時41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7 114年2月26日 13時27分許 YouBike 10元 8 114年2月27日19時55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0元 9 114年3月1日 17時48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10 114年2月6日 AFTEE、Klook高鐵票 （網際網路交易） 1,545元 11 114年2月6日 1時8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2 114年2月6日 1時10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3 114年2月6日 1時17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4 114年2月6日 1時40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5 114年2月6日 1時43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6 114年2月6日 2時4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7 114年2月6日 2時16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8 114年2月11日 AFTEE、「老子有錢」遊戲點數 （網際網路交易） 100元 19 114年2月11日 AFTEE、「老子有錢」遊戲點數 （網際網路交易） 100元 20 114年2月6日 美廉社 274元 21 114年2月11日 全家便利商店 180元 22 114年2月12日 屈臣氏Wats 98元 23 114年2月12日 美廉社 146元 24 114年2月13日 全家便利商店 90元 25 114年2月14日 美廉社 197元 26 114年2月22日 全家便利商店 15元 



附表七：

編號 受害對象 文件名稱 申請日期 所在欄位 偽造之署押及數量 卷頁所在 1 Ｂ４５ ①亞太電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 ②專案同意書 111年11月3日 ①「申請人簽章」欄 ②「立同意書人」欄 「Ｂ４５」署名共2枚 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10頁、第12頁 2 Ｂ０１９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8年3月16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０１９」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7頁 3 Ｂ３６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5月3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６」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53頁 4 Ｂ１５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5月3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５」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57頁 5 Ｂ２０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8月23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０」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61頁 6 Ｂ１４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４」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69頁 7 Ｂ１６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６」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73頁 8 Ｂ１７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７」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97頁 9 Ｂ２１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5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１」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03頁 10 Ｂ２４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5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４」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17頁 11 Ｂ２９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7月28日 「申請人簽章」欄 「林聖杰」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31頁 12 Ｂ２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0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３」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35頁 13 Ｂ１８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８」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46頁 14 Ｂ２２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2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２」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67頁 15 Ｂ２５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2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５」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79頁 16 Ｂ１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2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３」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83頁 17 Ｂ２７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2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７」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94頁 18 Ｂ３５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3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５」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80頁 19 Ｂ３４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４」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87頁 20 Ｂ３１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8月14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１」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10頁 21 Ｂ２８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８」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21頁 22 Ｂ３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３」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95頁 23 Ｂ３２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5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２」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99頁 24 Ｂ３０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０」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27頁 25 Ｂ４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0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徐崇徉」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42頁 26 Ｂ３７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７」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54頁 27 Ｂ４２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４２」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57頁 28 Ｂ３８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８」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63頁 29 Ｂ３９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13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９」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75頁 30 Ｂ４０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2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４０」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90頁 31 Ｂ４１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10年1月26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４１」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98頁 32 Ｂ４７ 台灣大哥大行動寬頻申請書 113年7月9日 「本人簽章」欄、「申請人簽名」欄 「Ｂ４７」署名共2枚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8頁、第41頁 



附表八：

編號 事實欄 證據及卷頁所在 1 事實欄一 1.被害人Ｂ４５112年2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7頁至第8頁） 2.被害人Ｂ４５提出之亞太電信緊急催告暨委外催收前通知、亞太電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專案同意書、身分證正反面及健保卡正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9頁至第15頁） 3.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龍津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28頁至第29頁） 4.市內電話（02）00000000之GOOGLE MAP查詢結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112年2月25日中市警烏分偵字0000000000-0號調取使用者資料申請單（稿）、手機門號0000000000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16頁至第18頁） 2 事實欄二 1.告訴人Ｂ４６112年1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41頁至第48頁） 2.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電子支付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60頁至第97頁、第160頁至第161頁） 3.國泰世華銀行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98頁至第99頁） 4.元大網路銀行臺幣活存交易明細查詢、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帳戶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00頁至第115頁） 5.通訊軟體LINE暱稱「SpeedStar商城客服」、「可樂」個人主頁及與暱稱「SpeedSrar商城客服」、「晴」、「可樂」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16頁至第158頁） 6.告訴人Ｂ４６詐欺案件犯罪事實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 7.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門號0000000000號通聯調閱查詢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1頁至第12頁） 8.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2日一卡通字第1120302009號函檢送一卡通MONEY持有人林秀雯客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49頁至第56頁） 3 事實欄三 1.告訴人Ｂ０１９（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9年7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7頁至第211頁） 2.被害人Ｂ１５（起訴書附表一編號3）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58頁至第159頁） 3.告訴人Ｂ２０（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109年10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14頁） 4.被害人Ｂ１４（起訴書附表一編號5）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3頁至第94頁）、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56頁至第157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5.被害人Ｂ１６（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3頁至第94頁）、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61頁至第162頁） 6.被害人Ｂ１７（起訴書附表一編號7）113年8月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78頁至第180頁） 7.告訴人Ｂ２１（起訴書附表一編號8）109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1頁至第222頁）、110年3月2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3頁至第224頁） 8.被害人Ｂ２４（起訴書附表一編號9）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9.告訴人Ｂ２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0.告訴人Ｂ１８（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109年11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4頁至第236頁）、113年8月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78頁至第180頁） 11.告訴人Ｂ２２（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3）109年11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0頁至第242頁） 12.被害人Ｂ２５（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4）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3.告訴人Ｂ１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5）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31頁至第13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14.告訴人Ｂ２７（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6）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8頁至第99頁） 15.告訴人Ｂ２６（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7）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6.張淑婷律師（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法務）110年2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95頁至第199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41頁至第45頁） 17.陳俊安律師（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告訴代理人）113年9月5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3頁至第184頁） 18.證人鄭信良（刑事局電信偵查大隊偵查正）113年11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6頁至第188頁） 19.證人葉鎮榕（Ｂ２１盜辦門號所留市話之申登人）110年3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5頁至第226頁） 20.告訴人Ｂ０１９（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埔墘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2頁；同同卷第254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59頁） 21.告訴人Ｂ２０（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之台灣之星電信109年8月28日至109年9月5日交易明細整合查詢（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6頁至第217頁）、第一銀行109年9月1日至109年9月30日綜合業務對帳單/餘額核對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8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9頁、第237頁；同同卷第268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74頁） 22.告訴人Ｂ２１（起訴書附表一編號8）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崙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0頁、第231頁至第232頁；同同卷第309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18頁） 23.告訴人Ｂ１８（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建國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3頁、第238頁、第353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68頁） 24.告訴人Ｂ２２（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3）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大直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9頁、第245頁至第246頁；同同卷第374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91頁）、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影本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3頁） 25.告訴人Ｂ１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5）之玉山銀行戶名「Ｂ１３」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34頁至第138頁）、玉山銀行個人開戶申請書、約定事項變更暨事故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42頁至第147頁）、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0年4月14日退款切結書、GOOGLE退款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48頁至第149頁） 26.案外人葉鎮榕之「司令點餐號」GOOGLEMAP查詢結果、社群軟體FACEBOOK暱稱「CommanderD.」粉絲專頁首頁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8頁至第229頁） 27.遭偽造變造證件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2頁） 28.冒名代辦手機門號事件統計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1頁至第202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6頁至第17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49頁） 29.身份證、健保卡比對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3頁至第206頁） 30.被告GMAIL帳戶之雲端硬碟資料（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頁至第184頁） 31.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行111年4月8日北富銀大同字第1110000016號檢附被告（帳號：00000000000000）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3月1日交易明細5張（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18頁至第28頁） 32.告訴人Ｂ０１９、Ｂ２１、Ｂ２０、Ｂ２３、Ｂ２７、Ｂ２２、被害人Ｂ３６、Ｂ１５、Ｂ１４、Ｂ１６、Ｂ３５、Ｂ３４、Ｂ３３、Ｂ１７、Ｂ３２、Ｂ３１、Ｂ２４、Ｂ２８、Ｂ３０、林聖杰、Ｂ４３、Ｂ１８、Ｂ３７、Ｂ４２、Ｂ３９、Ｂ２５、Ｂ１３、Ｂ４０、Ｂ４１、Ｂ３８、被告Ｂ５０之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未申辦門號聲明書、身分證正反面、健保卡正反面及駕照正反面影本、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結果、非本人帳戶切結書、玉山銀行存封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7頁至第253頁、第255頁至第267頁、第269頁至第308頁、第310頁至第352頁、第354頁至第373頁、第375頁至第401頁） 33.附表一所示編號Ｂ０１９、Ｂ３６、Ｂ２０、Ｂ１６、Ｂ２１、Ｂ１８、Ｂ２２、Ｂ１３、Ｂ３５、Ｂ３４所示之人使用DCB服務之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402頁至第427頁） 34.告訴人Ｂ２０第一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林永昌華南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Ｂ１８、告訴人Ｂ２２郵局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Ｂ３５、Ｂ３４、告訴人Ｂ１３玉山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Ｂ０１９、被害人Ｂ３６國泰世華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Ｂ１６元大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428頁至第506頁） 35.本院110年聲搜字361號搜索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8頁） 36.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110年5月13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9頁至第194頁） 4 事實欄四 1.告訴人Ａ４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12年8月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90頁至第391頁） 2.告訴人呂幼亭（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12年8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3頁至第136頁） 3.告訴人Ａ１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12年8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0頁至第212頁） 4.被害人Ａ１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12年8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7頁至第218頁） 5.被害人Ｂ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12年8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6頁至第129頁） 6.被害人Ｂ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12年9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9頁至第120頁） 7.告訴人高佩君（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12年8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4頁至第115頁） 8.告訴人Ａ４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12年9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4頁至第35頁） 9.告訴人Ａ７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12年9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8頁至第240頁） 10.告訴人Ａ９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12年9月1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5頁至第56頁） 11.被害人Ａ４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112年9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頁至第21頁） 12.告訴人Ａ４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112年9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頁至第28頁） 13.告訴人吳曼菁（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3）112年9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6頁至第287頁） 14.被害人Ａ２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4）112年9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9頁至第281頁） 15.告訴人Ａ２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5）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8頁至第299頁） 16.被害人高健洲（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6）112年9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2頁至第294頁） 17.告訴人Ａ７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112年9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3頁至第226頁） 18.告訴人Ａ７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3頁至第234頁） 19.告訴人Ａ７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9）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7頁至第218頁） 20.告訴人Ａ７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8頁至第259頁） 21.告訴人Ａ７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5頁至第246頁） 22.告訴人Ａ７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2）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1頁至第25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23.告訴人Ａ８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3）112年9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4頁至第267頁） 24.告訴人Ａ９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4）112年10月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2頁至第43頁） 25.告訴人Ａ９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5）112年9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8頁至第49頁） 26.告訴人林雅貞（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6）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0頁至第31頁） 27.告訴人Ａ９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7）112年9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6頁至第37頁） 28.告訴人Ａ８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8）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0頁至第291頁） 29.告訴人Ａ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9）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3頁至第146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30.告訴人Ａ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0）112年10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5頁至第138頁） 31.告訴人Ａ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8頁至第130頁） 32.告訴人Ａ８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2）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3頁至第285頁；同同卷第281頁） 33.告訴人Ａ８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3）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1頁至第302頁） 34.告訴人Ａ４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4）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頁至第12頁） 35.告訴人Ａ５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5）112年9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4頁至第105頁） 36.告訴人Ａ５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6）112年9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4頁至第95頁） 37.告訴人Ａ２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7）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3頁至第315頁） 38.告訴人Ａ８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8）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1頁至第272頁） 39.告訴人Ａ８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9）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6頁至第277頁） 40.告訴人Ａ５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0）112年10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4頁至第75頁） 41.告訴人Ａ３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112年10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5頁至第376頁） 42.告訴人Ａ３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2）112年10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0頁至第371頁） 43.告訴人Ａ７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3）112年10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5頁至第206頁） 44.告訴人Ａ６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4）112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5頁至第189頁） 45.告訴人Ａ７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5）112年10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2頁至第203頁） 46.告訴人Ａ６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6）112年10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4頁至第196頁） 47.告訴人Ａ４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7）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1頁至第43頁） 48.告訴人Ａ５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8）112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7頁至第128頁） 49.被害人Ａ３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9）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5頁至第366頁） 50.告訴人Ａ３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0）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0頁至第341頁） 51.告訴人Ａ２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5頁至第308頁） 52.被害人Ａ７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2）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1頁至第213頁） 53.告訴人楊文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3）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6頁至第347頁） 54.告訴人Ａ６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4）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3頁至第175頁） 55.告訴人吳祥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5）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9頁至第180頁） 56.被害人Ａ６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6）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9頁至第170頁） 57.告訴人Ａ４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7）112年10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頁至第6頁；同同卷第4頁） 58.告訴人Ａ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8）112年10月3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2頁至第155頁） 59.被害人Ａ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9）112年10月3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9頁至第160頁） 60.告訴人Ａ３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0）112年11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2頁至第353頁） 61.告訴人Ａ３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112年11月1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9頁至第360頁） 62.告訴人Ａ３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2）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2頁至第334頁） 63.告訴人Ａ３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3）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0頁至第321頁） 64.告訴人Ａ３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4）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6頁至第327頁） 65.告訴人Ａ４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5）112年12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9頁至第50頁） 66.告訴人Ａ４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6）112年12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4頁至、第386頁） 67.告訴人Ａ６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7）112年12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4頁至第136頁） 68.告訴人Ａ６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8）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5頁至第166頁） 69.告訴人Ａ６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9）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3頁至第144頁） 70.告訴人Ａ６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0）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1頁至第162頁） 71.告訴人廖婉廷（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3頁至第155頁） 72.告訴人Ａ５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2）112年12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5頁至第68頁） 73.告訴人Ａ４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3）112年12月1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5頁至第56頁） 74.被害人Ａ５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4）112年12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8頁至第90頁） 75.被害人Ａ５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5）112年12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7頁至第108頁） 76.告訴人Ａ５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6）112年12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4頁至第115頁） 77.告訴人Ａ５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7）112年12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0頁至第123頁） 78.告訴人Ａ８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8）112年12月2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5頁至第297頁） 79.告訴人Ａ２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9）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4頁至第275頁） 80.告訴人Ａ１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0）113年1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7頁至第250頁） 81.告訴人Ａ２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2頁至第264頁） 82.告訴人Ａ１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2）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1頁至第232頁） 83.告訴人Ａ２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3）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6頁至第257頁） 84.告訴人Ａ１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4）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5頁至第226頁） 85.告訴人Ａ１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5）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1頁至第242頁） 86.告訴人Ａ２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6）112年12月3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8頁至第270頁） 87.被害人李依靜（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7）113年1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8頁至第19頁） 88.告訴人Ａ８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8）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1頁至第323頁） 89.告訴人Ａ９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9）113年1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頁至第6頁） 90.告訴人Ａ９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0）113年1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頁至第14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91.被害人Ａ１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5頁至第207頁） 92.告訴人Ａ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2）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5頁至第187頁） 93.告訴人Ａ０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3）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9頁至第181頁） 94.告訴人Ａ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4）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1頁至第192頁） 95.告訴人Ａ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5）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5頁至第167頁） 96.告訴人Ａ１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6）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7頁至第198頁） 97.告訴人Ａ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7）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2頁至第174頁） 98.告訴人Ａ５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8）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9頁至第81頁） 99.告訴人Ａ８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9）113年1月11日上午11時23分許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4頁至第315頁）、113年1月11日上午11時33分許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6頁至第317頁） 100.告訴人Ａ８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0）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6頁至第309頁） 101.告訴人Ｂ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113年1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2頁至第103頁） 102.告訴人Ａ９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2）113年1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3頁至第24頁） 103.告訴人Ｂ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3）113年1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7頁至第88頁） 104.被害人Ｂ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4）113年1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7頁至第98頁） 105.被害人Ｂ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5）113年1月2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2頁至第9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106.被害人Ｂ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6）113年1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0頁至第81頁） 107.告訴人Ａ９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7）113年1月2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1頁至第62頁） 108.告訴人Ｂ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8）113年1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3頁至第76頁） 109.告訴人Ｂ０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9）113年1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7頁至第69頁） 110.被害人Ｂ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0）113年2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8頁至第109頁） 111.告訴人Ａ４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8頁至第389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92頁至第395頁） 112.告訴人呂幼亭（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1頁至第13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7頁） 113.告訴人Ａ１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玉山銀行信用卡背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14頁） 114.被害人Ａ１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5頁至第216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9頁） 115.被害人Ｂ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4頁至第125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聯邦銀行信用卡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0頁） 116.被害人Ｂ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7頁至第118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1頁）、新光商業銀行爭議交易明細表（報案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3頁） 117.告訴人高佩君（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2頁至第113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6頁） 118.告訴人Ａ４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頁至3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及玉山銀行信用卡正反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6頁至第37頁） 119.告訴人Ａ７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6頁至第237頁）、釣魚簡訊、發送釣魚簡訊之電話號碼資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1頁至第242頁） 120.告訴人Ａ９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3頁至第54頁）、身分證及國泰世華信用卡正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刷卡消費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8頁） 121.被害人Ａ４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頁至第1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頁至第23頁） 122.告訴人Ａ４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正義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頁至第25頁、第29頁）、釣魚簡訊、將來網路銀行消費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頁） 123.告訴人吳曼菁（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4頁至第28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8頁） 124.被害人Ａ２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2頁）、信用卡正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1頁） 125.告訴人Ａ２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6頁至第29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玉山網路銀行消費扣款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0頁至第302頁） 126.被害人高健洲（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0頁）、釣魚簡訊、星展網路銀行信用卡刷卡紀錄、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5頁） 127.告訴人Ａ７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2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9頁至第230頁） 128.告訴人Ａ７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1頁至第232頁）、釣魚簡訊、玉山網路銀行信用卡刷卡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5頁） 129.告訴人Ａ７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5頁至第21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9頁至第221頁） 130.告訴人Ａ７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6頁至第25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星展信用卡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0頁至第261頁） 131.告訴人Ａ７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3頁至第24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7頁至第248頁） 132.告訴人Ａ７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9頁至第250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4頁至第255頁） 133.告訴人Ａ８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2頁至第263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8頁） 134.告訴人Ａ９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0頁至第41頁）、釣魚簡訊、星展網路銀行帳單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4頁至第45頁） 135.告訴人Ａ９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東勢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6頁至第47頁、第51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2頁） 136.告訴人林雅貞（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8頁至第2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2頁至第33頁） 137.告訴人Ａ９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4頁至第3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8頁） 138.告訴人Ａ８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8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9頁、第292頁） 139.告訴人Ａ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3頁至第144頁）、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釣魚簡訊、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消費爭議申請通知EMAIL信件、釣魚網站（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7頁至第149頁） 140.告訴人Ａ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3頁至第13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新光銀行信用卡交易通知EMAIL信件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9頁至第140頁） 141.告訴人Ａ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6頁至第127頁）、釣魚簡訊、遠東商銀信用卡刷卡消費通知EMAIL信件、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2頁） 142.告訴人Ａ８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0頁、第282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6頁至第287頁） 143.告訴人Ａ８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9頁至第30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3頁） 144.告訴人Ａ４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中信網路銀行未出帳單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頁） 145.告訴人Ａ５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0頁、第10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3頁） 146.告訴人Ａ５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3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6頁至第99頁） 147.告訴人Ａ２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1頁至第312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面照片、釣魚簡訊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6頁至第317頁） 148.告訴人Ａ８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9頁至第27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3頁） 149.告訴人Ａ８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4頁至第27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郵局存簿儲金簿封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8頁至第279頁） 150.告訴人Ａ５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南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9頁至第71頁、第73頁、第76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7頁） 151.告訴人Ａ３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3頁至第37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7頁至第379頁） 152.告訴人Ａ３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8頁至第369頁）、釣魚簡訊、玉山網路銀行信用卡消費紀錄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2頁） 153.告訴人Ａ７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國泰世華銀行」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7頁至第208頁） 154.告訴人Ａ６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3頁至第18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及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0頁至第192頁） 155.告訴人Ａ７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8頁、第200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1頁） 156.告訴人Ａ６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7頁） 157.告訴人Ａ４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8頁、第40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9頁、第44頁至第46頁） 158.告訴人Ａ５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5頁至第126頁）、釣魚簡訊、釣魚網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9頁至第131頁） 159.被害人Ａ３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3頁至第36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7頁） 160.告訴人Ａ３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8頁至第33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台新網路銀行消費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2頁至第343頁） 161.告訴人Ａ２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3頁至第30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9頁至第310頁） 162.被害人Ａ７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9頁至第21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4頁） 163.告訴人楊文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4頁至第345頁）、星展網路銀行信用卡交易紀錄、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8頁至第349頁） 164.告訴人Ａ６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6頁） 165.告訴人吳祥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7頁至第17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1頁至第182頁） 166.被害人Ａ６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細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8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中國信託聊天室訊息、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1頁） 167.告訴人Ａ４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頁、第9頁） 168.告訴人Ａ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0頁至第151頁）、釣魚簡訊、中華郵政網路銀行存簿帳號、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6頁至第157頁） 169.被害人Ａ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1頁） 170.告訴人Ａ３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0頁至第351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新光網路銀行信用卡消費紀錄、台灣大哥大代收代付交易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及APPLE提供發票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4頁至第356頁） 171.告訴人Ａ３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7頁至第358頁）、釣魚簡訊，遭盜刷手機小額付款項目及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1頁至第362頁） 172.告訴人Ａ３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0頁至第331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網路銀行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玉山銀行存款簿封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5頁至第337頁） 173.告訴人Ａ３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8頁至第319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2頁至第323頁） 174.告訴人Ａ３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4頁至第32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8頁至第329頁） 175.告訴人Ａ４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安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7頁至第48頁、第5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1頁） 176.告訴人Ａ４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泰山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0頁至第382頁、第385頁、第387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3頁） 177.告訴人Ａ６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2頁至第13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8頁至第140頁） 178.告訴人Ａ６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7頁） 179.告訴人Ａ６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1頁至第14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5頁至第150頁） 180.告訴人Ａ６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9頁至第16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3頁） 181.告訴人廖婉廷（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1頁至第15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星展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6頁至第158頁） 182.告訴人Ａ５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1頁、第6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4頁） 183.告訴人Ａ４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3頁至第5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7頁至第60頁） 184.被害人Ａ５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6頁至第87頁）、釣魚簡訊、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刷卡消費明細及刷卡消費折抵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1頁至第92頁） 185.被害人Ａ５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6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9頁至第111頁） 186.告訴人Ａ５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2頁至第113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玉山網路銀行交易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6頁至第117頁） 187.告訴人Ａ５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8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反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中國信託聊天室訊息（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4頁） 188.告訴人Ａ８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3頁至第294頁）、台新銀行信用卡背面翻拍照片、釣魚簡訊及台新網路銀行消費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8頁） 189.告訴人Ａ２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2頁至第273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6頁至第277頁） 190.告訴人Ａ１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興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4頁至第246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3頁） 191.告訴人Ａ２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0頁至第261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台北富邦銀行」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5頁） 192.告訴人Ａ１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中芸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9頁至第230頁、第233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台幣消費明細、信用卡帳單、信用卡正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4頁至第23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7頁至第238頁） 193.告訴人Ａ２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4頁至第25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8頁至第259頁） 194.告訴人Ａ１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0頁至第222頁、第224頁、第22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8頁） 195.告訴人Ａ１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9頁至第240頁）、釣魚簡訊、中國信託網路銀行帳單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3頁） 196.告訴人Ａ２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6頁至第267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1頁） 197.被害人李依靜（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6頁至第17頁）、釣魚簡訊、國泰世華銀行消費彙整通知EMAIL信件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0頁） 198.告訴人Ａ８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0頁、第32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5頁） 199.告訴人Ａ９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頁至第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頁至第8頁） 200.告訴人Ａ９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頁至第10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5頁） 201.被害人Ａ１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東門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1頁至第203頁、第20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4頁） 202.告訴人Ａ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3頁至第18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8頁） 203.告訴人Ａ０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7頁至第17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2頁） 204.告訴人Ａ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9頁至第190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台新信用卡網路消費明細、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3頁至第194頁） 205.告訴人Ａ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松山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2頁至第16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8頁至第169頁） 206.告訴人Ａ１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南靖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5頁至第196頁、第200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9頁） 207.告訴人Ａ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0頁至第17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網路銀行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5頁至第176頁） 208.告訴人Ａ５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8頁、第82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聯邦銀行信用卡消費通知EMAIL信件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4頁至第85頁） 209.告訴人Ａ８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2頁至第313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台北富邦銀行」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8頁至第319頁） 210.告訴人Ａ８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4頁至第30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0頁至第311頁） 211.告訴人Ｂ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0頁至第10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4頁至第105頁） 212.告訴人Ａ９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1頁至第2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5頁至第27頁） 213.告訴人Ｂ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5頁至第86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面翻拍照片、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9頁） 214.被害人Ｂ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5頁至第9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9頁） 215.被害人Ｂ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0頁至第9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4頁） 216.被害人Ｂ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8頁至第79頁）、遠東商銀信用卡正反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4頁） 217.告訴人Ａ９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9頁至第60頁）、玉山網路銀行交易紀錄及詳細內容、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3頁至第64頁） 218.告訴人Ｂ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1頁至第7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7頁） 219.告訴人Ｂ０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5頁至第6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0頁） 220.被害人Ｂ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6頁至第10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0頁至第111頁） 221.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3月4日刑打詐字第1136024158號調取聲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4頁至第125頁） 222.發送釣魚簡訊雙向通信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54頁至第55頁） 223.釣魚簡訊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08頁至第119頁；同同卷第36頁至第53頁） 224.發送釣魚簡訊雙向通信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0頁至第123頁） 225.本院113年聲搜字313號搜索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3月20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3月21日桃警刑大科字第1130008374號函暨逕行搜索報告書、113年3月20日警員逕行搜索報告、現場照片、本院113年3月28日士院鳴刑讓113急搜4字第1139006996號函（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65頁至第87頁） 226.被告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SU」、「Justin」個人主頁及與暱稱「Justin」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勘察取證報告、幣安交易所電子錢包地址、QRCODE手機相簿翻拍照片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8頁至第239頁、第240頁至第281頁、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63頁至第64頁） 5 事實欄五 1.告訴人Ｂ４７113年12月20日警詢筆錄（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 2.告訴人Ｂ４７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52頁至第53頁） 3.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7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檢附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基本資料查詢、行動寬頻申請書、偽造之Ｂ４７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被告照片、114年3月26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114年4月14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6頁至第47-1頁、第58頁至第59頁、第91頁至第92頁） 4.臺南市永康分局偵查隊114年1月11日影像特徵比對系統比對名冊（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48頁正反頁） 5.告訴人Ｂ４７提出之台灣大哥大113年12月10日催字第Z000000000號函暨繳款書、身分證及健保卡正反面影本、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未申辦門號聲明書及所附附件（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5頁、第49頁至第51頁） 6.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4年聲調字第23號通信調取票（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62頁） 7.苗栗地檢署114年3月24日苗檢映呂114偵2226字第1149008108號函（稿）檢還調取票正本1紙、執行結果光碟1份（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63頁至第69頁） 6 事實欄六 1.告訴人Ｂ４８114年3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0頁至第24頁）、114年3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5頁至第28頁）、114年3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9頁至第30頁） 2.被害人Ｂ４８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陳報單、呈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7頁至第8頁、第33頁至第34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4年3月23日贓物認領保管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1頁）、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持卡人交易扣款紀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2頁） 3.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4年3月20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16頁至第19頁） 4.大橋頭捷運站、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民權西路沿線監視器影像擷圖照片、東吳大學悠遊卡（卡號：0000000000）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5頁至第41頁） 5.「AFTEE」帳戶基本資料暨消費紀錄、「星城ONLINE」星幣刷卡紀錄、「慢點付」APP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紀錄、遠傳電信代收服務帳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42頁至第47頁） 6.本院贓證物保管單（保管字號：114年保管字728號）（本院114年度審訴字第1410號卷第90-1頁至第90-5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榮祥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659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61號、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114年度偵字第118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Ｂ５０犯如附表甲、乙、丙、丁、戊、己「罪名、宣告刑、沒收」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甲、乙、丙、丁、戊、己「罪名、宣告刑、沒收」欄所示之宣告刑及沒收。
　　事　實
一、Ｂ５０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3日前某時，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購得Ｂ４５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未經Ｂ４５之同意或授權，冒用Ｂ４５之名義，於111年11月3日某時，以網際網路申辦方式，輸入Ｂ４５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生日、戶籍地址等個人資料，向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電信）申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A門號），並上傳Ｂ４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再至指定超商領取A門號SIM卡，而於亞太電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專案同意書上，擅自填寫Ｂ４５之個人資料，並在申請人及立同意書人欄偽簽「Ｂ４５」之署押後，委由該超商店員收取、轉交亞太電信而行使之，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４５之個人資料，致使亞太電信陷於錯誤，遂開通A門號予Ｂ５０使用，足以生損害於Ｂ４５及亞太電信對於行動電話業務管理之正確性，Ｂ５０因而詐得A門號及電信服務費用1,364元之不法利益；嗣Ｂ４５收受亞太電信催繳通知，發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其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1年11月30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以1,000元之代價，將其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申辦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B門號）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即冒用不知情之林秀雯（其涉犯幫助詐欺部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4211號不起訴處分確定）之身分資料，申辦一卡通電子支付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一卡通帳戶）認證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即於111年11月30日12時52分許，以暱稱「可樂」、「Speed Star」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帳號，向Ｂ４６佯稱：於指定之投資平台投資，可賺取利益云云，致Ｂ４６陷於錯誤，而於同日12時54分許，匯款1萬5,000元至本案一卡通帳戶內；嗣Ｂ４６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前情。
三、其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行使變造特種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如附表一所示「盜辦時間」前不詳時間，以如附表一所示「取得或變造證件」所示方式，取得或變造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身分證件，於如附表一所示之「盜辦時間」欄所示時間，未經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同意或授權，冒用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名義，以網際網路申辦方式，輸入如附表一「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欄所示之個人資料，向「台灣之星」（現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之星）申請如附表一「盜辦門號」欄所示之各該門號，並上傳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身分證件，並指定以如附表一「收取SIM卡」欄所示方式收取各該SIM卡，再以如附表一「偽造文書」欄所示之方式，擅自填寫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並在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申請人簽章欄偽簽如附表一「偽造文書」欄所示之署押後，交由各該宅配人員或超商店員收取並轉交台灣之星而行使之，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致使不知情之台灣之星承辦人員陷於錯誤，核發並開通如附表一「盜辦門號」欄所示之門號SIM卡予Ｂ５０使用，Ｂ５０因而詐得如附表一「盜辦門號」欄所示之各該門號SIM卡；於該等門號開通後，Ｂ５０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欺方式」，因而獲得如附表一「所詐得利益」欄所示之不法利益，足以生損害於如附表一「受害對象」所示之人及台灣之星對於服務客戶行動電話帳務管理之正確性。嗣Ｂ５０使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服務（下稱DCB服務），購買如附表一「所詐得利益」欄所示之遊戲點數即DCB費用後，再將該等遊戲點數，轉賣予不詳遊戲幣商，並提供其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供該遊戲幣商匯款，以此方式，轉賣獲利。嗣因Ｂ０１９、Ｂ３６、Ｂ２０、Ｂ２１、李京承、鄭婉儀發覺其等如附表一「取得或變造證件方式」欄所示帳戶遭異常扣款，報警處理，經警於110年5月13日至Ｂ５０位於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居所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四、其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Justin」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共同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意聯絡，以發送1則簡訊可獲取3.5元之報酬（該詐欺集團成員於如附表三所示時間，將如附表三所示之USDT顆數，存入至Ｂ５０所有之「TLt38BYbmWci4ud2d8CV9XJGGGaEgjJMgS」電子錢包內)，先使用社交軟體FACEBOOK刊登收購門號SIM卡之貼文，收購如附表二「詐騙門號」欄所示之門號SIM卡，再依「Justin」指示，下載「smolis」網路釣魚簡訊APP，將上開收購之門號SIM卡安裝至其所使用如附表五編號1、2、4之各該手機內，再於如附表二「簡訊發送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分別傳送如附表二「網路釣魚簡訊內容」所示之簡訊予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致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誤信為真，予以點擊後，據該網站指示而輸入如附表二「信用卡卡號/icloud帳號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所示之信用卡卡號、有效日期、檢核碼、驗證碼及icloud帳號等個人資料，嗣「Justin」所屬詐欺集團取得前揭資料後，遂於如附表二「盜刷信用卡/以手機小額付費時間」欄所示之時間，未經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同意或授權，擅自於如附表二「商店」欄所示之商店，輸入前開資料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盜刷如附表二「盜刷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及偽造消費訂單之電磁紀錄，並將之傳輸至各開商店而行使之，致如附表二所示之各該商店因此陷於錯誤，而提供服務，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商店經營者及銀行對於客戶信用卡帳務管理之正確性。嗣因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發覺遭騙，報警處理，經警於113年3月20日至上址Ｂ５０居所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五所示之物。
五、其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行使變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未經Ｂ４７之同意或授權，於113年7月9日前某時，以1張200餘元之代價，於網際網路上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購入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檔案後，在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住處，使用修圖軟體換貼自己照片之方式，變造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照片檔案，於113年7月9日11時37分許，以網際網路方式，輸入Ｂ４７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料，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網路門市申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C門號）行動電話服務，而上傳前述變造之Ｂ４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照片，並在台灣大哥大行動寬頻申請書上，偽簽「Ｂ４７」署押2枚之方式，持向台灣大哥大而行使之，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４７之個人資料，並指定將C門號SIM卡以宅配方式寄送至「臺北市○○區○○街00號2樓」，惟因無人簽收，其至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黑貓宅急便服務站領取C門號SIM卡，致台灣大哥大陷於錯誤，遂開通C門號予Ｂ５０使用，並因而詐得C門號及電信服務費用1萬0,691元之不法利益，足以生損害於Ｂ４７及台灣大哥大對於行動電話業務管理之正確性。嗣因Ｂ４７收受台灣大哥大之催繳通知，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前情。
六、㈠於114年2月6日23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號民權國中前之人行道，拾獲Ｂ４８所遺失之內含國民身分證、信用卡、東吳大學學生證之記名式悠遊卡（卡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悠遊卡）各1張之手機套1組及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D門號）之華為手機1支，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上開財物，予以侵占入己，並於如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時、地，使用本案悠遊卡內之餘額消費。㈡其另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意，未經Ｂ４８之同意或授權，將D門號SIM卡插入其所有之行動電話後，以Ｂ４８之D門號、生日、性別之個人資料向網際網路交易平台「AFTEE」（下稱「AFTEE」）、「慢點付」APP（下稱「慢點付」）註冊會員帳號及Google Play網路商店綁定電信代收服務，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４８之個人資料，並於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時間，向於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商店網頁進行網際網路消費，偽造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之不實網際網路刷卡之電磁紀錄，致「AFTEE」、Google Play網路商店、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誤認係Ｂ４８授權使用該門號註冊會員並以上開付費方式消費，使將上開消費款項均計入Ｂ４８之費用帳單內，獲取財產上不法利益，足生損害於Ｂ４８、「AFTEE」、Google Play網路商店及遠傳電信對於電子商務交易管理之正確性；復於「慢點付」，以1,000元之代價，於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示時、地，接續向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示之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慢點付」誤信係Ｂ４８本人消費，同意其使用該平台之「先享後付」功能而交易完成，因此詐得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示價值之商品；嗣Ｂ４８因發現上開手機套遺失並接獲上開APP消費簡訊通知及遠傳電信代收服務帳單，察覺有異，遂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器影像，始循線查悉前情。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有明文規定。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Ｂ５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或沒有意見，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訴字卷第107頁至第203頁、第350頁至第440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復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而檢察官、被告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Ｂ５０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訴字卷第104頁、第349頁），復有如附表八「證據及卷頁所在」所示各該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均堪採憑。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之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之行為態樣，包含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蒐集」係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而「利用」係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及第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將事實欄一、三、四、五、六㈡所示之各該犯行，係非法利用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個人資料，均自當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復按國民身分證為法定個人身分證明文件，為人民日常社會生活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不可或缺之重要基本身分證明，若行使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之影本者，自與偽造、變造原本同有使人誤判身分之可能，而有戶籍法相關規範之適用。再按國民身分證係表彰持有人同一性之證明，原屬刑法第212條之特種文書，然戶籍法第75條關於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變造或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者，已有特別之處罰規定，應屬刑法第212條之特別規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66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未經事實欄三之附表一編號3、4、7至11、15至22、25、26、30、31所示之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同意或授權，將變造之如附表一「取得或變造證件及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欄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國民身分證向台灣之星行使之；亦未經事實欄五之告訴人Ｂ４７同意或授權，將變造之國民身分證向台灣大哥大行使之，分別作為申辦各該門號使用，其上開所為，均足以作為法定個人身分證明之用，依上開說明，均有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之適用。
　㈢又按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以文書論，刑法第2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電磁紀錄，係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之紀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者而言。本案被告冒用事實欄四之附表二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名義，透過網際網路，在各該網路商店填載如附表二「信用卡卡號/icloud帳號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所示之信用卡卡號、有效日期、檢核碼、驗證碼及icloud帳號等資訊，以完成各該盜刷消費，其冒用事實欄六之告訴人Ｂ４８名義，透過網際網路，偽造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之不實網際網路刷卡之電磁紀錄，其行使之前開文書，自均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私文書。
　㈣就事實欄一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就事實欄二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就事實欄三之附表一所示各該事實部分，核其所為，分係犯如附表一「所犯法條」欄所示之各該罪名。就事實欄四之附表二所示各該事實部分，核其所為，分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就事實欄五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就事實欄六㈠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就事實欄六㈡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㈤至起訴書所犯法條欄記載被告所犯法條之一為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然其犯罪事實欄一㈣、㈥（即本判決事實欄四、六）所載被告之犯意均為「偽造準私文書」，是其所犯法條欄所載行使「變造私文書罪」應屬誤載，且此僅係罪名之不同而法條相同，亦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㈥被告與「Justin」就事實欄四所示各該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被告就如附表七部分，被告偽造各該告訴人、被害人署名之行為，係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其變造國民身分證、變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偽造準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均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
　㈧被告就事實欄三之如附表一編號1、2、4、6、8、10、12、13、17、18、19、24、25之各該詐欺得利行為；事實欄四之如附表二編號1、4、6、15、23、29、55、60、70、79、82、89、101所示之各該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事實欄六㈡所示之各該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均係被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單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一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該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應論以接續犯，而均應論以各該罪名之接續犯一罪。
　㈨被告就事實欄一、事實欄三所示附表一編號1至31、事實欄四所示附表二編號1至110、事實欄五、六㈡部分，分以一行為涉犯上開各罪名，皆為想像競合犯，均應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其所犯事實欄一、二、事實欄三所示附表一編號1至31、事實欄四所示附表二編號1至110、事實欄五、六㈠、㈡之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㈩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 物，就事實欄一部分，竟冒用被害人Ｂ４５之名義申辦A門號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詐得A門號及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用之不法利益，就事實欄二部分，係擅自將自己所申辦B門號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導致告訴人Ｂ４６遭詐騙後，將受騙金額匯款至詐欺集團以B門號所申辦之本案一卡通帳戶內，就事實欄三、五部分，除冒用事實欄三如附表一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事實欄五之告訴人名義申辦各該門號，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詐得各該門號及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用或DCB服務費用之不法利益外，甚至變造事實欄三如附表一編號3、4、7至11、15至22、25、26、30、31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及事實欄五之告訴人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或健保卡，就事實欄四部分，則係以發送網路釣魚簡訊方式取得如附表二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個人資料，並非法利用各該個人資料以偽造各該網路消費訂單，取得免予支付消費費用之不法利益，就事實欄六部分，其拾得告訴人Ｂ４８之物後，竟未歸還，反將之侵占入己，甚至以所拾得告訴人Ｂ４８手機內插用D門號及其個人資料申辦慢點付會員、在Google Play網路商店綁定電信代收服務，而為各該消費，以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或財物，其上開所為，足以生損害於真正名義人、各該商店及電信公司所為管理之正確性，且危害金融交易秩序，並造成各該告訴人、被害人財產上之重大危害，實不足取，惟念其於本院行準備程序及審理中終能坦認全數犯行，惟未與本案各該告訴人、被害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兼衡被告之前案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動機、手段、目的、所生危害，暨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現待業中、在醫院照顧父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訴字卷第443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查被告因犯詐欺等犯行，尚繫屬於本院以外之其他法院，仍審理中，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訴字卷第221頁至第222頁），其等所犯本案及他案既有可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況，揆諸前揭說明，本案爰不先予定應執行刑為宜。
三、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沒收
　⒈所詐得門號SIM卡、侵占國民身分證、信用卡、門號SIM卡部分
　　被告就事實欄一、三、五所示之犯行，詐得各該電信公司發給之門號SIM卡各1張，其就事實欄六㈠所示之犯行，所侵占之告訴人林曉君所遺失國民身分證、信用卡、門號SIM卡，均此係其犯罪所得，本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沒收或追徵，惟該等物品並未扣案，且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供稱：事實欄一、三、五之該等SIM卡均已丟棄等語（訴字卷第105頁至第106頁、第442頁），其於警詢時供稱：事實欄六㈠之國民身分證、信用卡業已丟棄等語（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14頁至第15頁），衡諸本件案發後，前開各該門號SIM卡、國民身分證、信用卡等物應已因掛失、補發、停用而失其用途，幾無經濟價值，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均不為沒收之諭知。
　⒉所詐得不法利益部分
　　就事實欄一部分所示之免予給付電信服務費用1,364元、事實欄三如附表一所示之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及購買遊戲點數/DCB費用之不法利益（見附表一「詐欺方式/所詐得利益」欄所示獲取不法利益之總和）、事實欄五部分所示之免予給付電信服務費用1萬0,691元、事實欄六㈡附表六編號11至26之免予支付網際網路交易及購買商品費用之不法利益共為6,245元（計算式：1,545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100元+100元+274元+180元+98元+146元+90元+197元+15元＝6,245元），均為被告之犯罪所得，均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均應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直接取得報酬部分
　　被告就事實欄二部分所獲取犯罪所得為1,000元、就事實欄四部分所獲取如附表三編號1至44所示之虛擬貨幣USDT共計1萬1,598顆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頁至第32頁、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227頁至第229頁、訴字卷第105頁），此亦均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均應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侵占手機部分
　　被告侵占告訴人Ｂ４８遺失之華為手機1支為其犯事實欄六㈠犯行之犯罪所得，未經扣案，且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Ｂ４８，應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刑法第219條之沒收
　　被告偽造如事實欄一、三、四、五、六所示之各該私文書、準私文書等文件，雖為供犯罪所用之物，然業由被告持交各該電信公司收執或傳送予各該刷卡銀行或商店，顯非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然被告就事實欄一、三、五之如附表七所示各該文件上偽造如附表七所示之各該署名，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㈢扣案物之沒收
　⒈就附表四編號1所示之三星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門號：0000000000號）1支為被告供犯事實欄三犯行所用之物，編號3所示資料紙4張為被告預備犯事實欄三犯行所用之物，且均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9頁至第15頁、訴字卷第106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⒉就附表五編號1、2、4、7、8、15至19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且供犯事實欄四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223頁至第229頁、訴字卷第106頁至第107頁），亦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⒊其餘附表四、五各該編號所示之物，業據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均供稱與本案無關（訴字卷第106頁至第107頁），卷內亦無證據佐證與本案被告各該犯行有關，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Ｂ４４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吳佩真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淳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戶籍法第75條
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國民身分證者，亦同。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一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參佰陸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所示偽造之署押均沒收之。









附表乙：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1

		事實欄二

		Ｂ５０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丙：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扣案物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貳佰陸拾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附表四編號1、3所示之物均沒收。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壹佰柒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柒佰貳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4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捌萬貳仟壹佰伍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5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6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肆佰參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7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柒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8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玖佰壹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9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零參拾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0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肆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1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參仟參佰柒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2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肆佰柒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3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陸仟玖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4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壹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5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伍仟參佰肆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6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無。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7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仟零陸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無。



		1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壹仟肆佰肆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8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零伍佰參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9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玖佰參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0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伍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1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2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玖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3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貳佰捌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4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陸佰柒拾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5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玖佰壹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6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壹佰壹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7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8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9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3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3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0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3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3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無。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1所示偽造之署押均沒收之。









附表丁：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扣案物



		1

		事實欄四附表二編號1至110

		Ｂ５０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共壹佰壹拾罪，各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虛擬貨幣USDT壹萬壹仟伍佰玖拾捌顆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附表五編號1、2、4、7、8、15至19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戊：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五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陸佰玖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1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附表己：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1

		事實欄六㈠

		Ｂ５０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捌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華為手機1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欄六㈡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貳佰肆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一：
		編號

		受害對象

		盜辦時間

		取得或變造證件及所利用之個人資料

		偽造文書及收取SIM卡

		盜辦門號

		詐欺方式/所詐得利益

		所犯法條



		1

		Ｂ０１９



		108年3月16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吳林麗玉之身分證、健保卡、國泰世華帳戶（帳號000000000000）及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資料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吳林麗玉」署押1枚，而偽造吳林麗玉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吳林麗玉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498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吳林麗玉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起訴書多載「,」，應予刪除）9,7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萬2,26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

		Ｂ３６



		109年5月3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６之身分證、健保卡、國泰世華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資料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６」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６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６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多載「交予」，應予刪除)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206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３６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29萬4,9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7,17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

		Ｂ１５



		109年5月3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５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之年次、照片、配偶、背面流水控管號碼及戶籍地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５」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５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72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4

		Ｂ２０

		109年8月23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０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等資料後，變造其身分證照片、背面流水控管號碼、戶籍地及健保卡照片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０」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０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０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多載「SIM」，應予刪除)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48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２０申辦之玉山、第一（起訴書載為「國泰世華」，應予更正）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48萬1,704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48萬2,15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5

		Ｂ１４



		109年9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４之身分證、健保卡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４」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４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４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7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6

		Ｂ１６



		109年9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６之身分證、健保卡，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起訴書載為「帳00000000000000號」，應予更正）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６」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６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６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35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１６申辦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3,0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435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7

		Ｂ１７



		109年6月2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７之身分證、健保卡資料，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７」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７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多載「國民」，應予刪除)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7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8

		Ｂ２１

		109年9月15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１之身分證、健保卡、華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再變造身分證父母、出生地、役別、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１」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１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１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11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２１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5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91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9

		Ｂ２４



		109年9月15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４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４」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４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４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3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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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９





		109年7月28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９之身分證、健保卡，再將其身分證之姓名變造為「林聖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記載「Ｂ２９」之身分證字號，並偽造「林聖杰」署押1枚，而偽造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９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67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48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54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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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３

		109年10月1日

		以網路下載Ｂ２３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照片、戶籍地、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３」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萬3,37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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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８



		109年9月1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８之身分證、健保卡、中華郵政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８」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８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８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90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１８申辦之中華郵政帳號，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Apple iTunes點數/DCB費用1,78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470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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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２



		109年11月2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鄭婉儀之身分證、健保卡、中華郵政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鄭婉儀」署押1枚，而偽造鄭婉儀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鄭婉儀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鄭婉儀申辦之中華郵政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萬6,9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萬6,96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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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５
（起訴書誤載為匯，以下均予更正）



		109年11月2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５之身分證、健保卡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５」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５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19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5

		Ｂ１３

		109年12月1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３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再變造身分證之照片、父母、背面流水控管號碼及戶籍地、健保卡之相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３」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際網路綁定Ｂ１３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0萬5,34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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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７

		109年12月1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７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７」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７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7

		Ｂ２６

		109年7月2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６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上之姓名為「Ｂ５０」、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記載「Ｂ２６」之身分證字號，並簽署「Ｂ５０」署押1枚，而偽造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６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67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3,0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4,06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18

		Ｂ３５



		109年9月13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５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再變造其身分證照片、背面流水控管號碼及戶籍地、健保卡照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５」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５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8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３５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Apple iTunes點數/DCB費用3萬1,419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萬1,44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9

		Ｂ３４



		109年9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４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再變造其身分證照片、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戶籍地、健保卡照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４」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４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４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537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３４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2萬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萬0,53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0

		Ｂ３１



		109年8月14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１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照片、背面流水號、役別、健保卡之照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１」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１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１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93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1

		Ｂ２８



		109年9月11日

		以網路下載Ｂ２８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照片、戶籍地、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８」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８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８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5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2

		Ｂ３３

		109年6月2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３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３」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3

		Ｂ３２

		109年9月15日

		以網路下載Ｂ３２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２」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２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２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9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4

		Ｂ３０

		109年9月1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０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０」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０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０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322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2,960元（起訴書誤載為4,011元，應予更正）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28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5

		Ｂ４３

		109年10月1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３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徐崇徉（起訴書誤載為「Ｂ４３」，應予更正）」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４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載為「00000000時」，應予更正)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90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983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67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6

		Ｂ３７

		109年6月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７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７」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７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5,91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7

		Ｂ４２

		109年6月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２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４２」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２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４２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11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8

		Ｂ３８

		109年11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８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８」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８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８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8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9

		Ｂ３９

		109年11月13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９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９」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９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９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0

		Ｂ４０

		109年11月2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０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４０」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０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起訴書漏載，應予更正）Ｂ４０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1

		Ｂ４１

		110年1月26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１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４１」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１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４１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起訴書誤載為無，應予更正）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附表二：
		編號

		受害對象

		簡訊發送時間

		詐騙門號

		網路釣魚簡訊內容

		信用卡卡號/
icloud帳號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

		盜刷信用卡/以手機小額付費時間

		商店

		盜刷金額





		1

		Ａ４１

		112年8月4日20時17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7前使用：https://s.id/1S3wZ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8月4日21時40分許
(2)112年8月4日21時43分許
(3)112年8月4日21時52分許

		（不詳）

		(1)1,490元
(2)1,045元
(3)3,434元



		2

		呂幼亭

		112年8月10日15時8分許
(起訴書誤載為「14時50分許」，應予更正)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13前使用：https://chatw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0日16時38(起訴書誤載為「16時28」，應予更正)分許

		（不詳）

		5,326元



		3

		Ａ１４

		112年8月14日17時10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
 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17分許前使用：https://chaatwaw.co.uk/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4日18時43分許

		（不詳）

		5萬4,157元



		4

		Ａ１５



		112年8月14日17時21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
 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17前使用：https://chaatwaw.co.uk/

		華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4日18時7分許至12分許

		（不詳）

		15筆，共2萬2,350元



		5

		Ｂ１１



		112年8月14日23時33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 TWD
 350未支付,逾期未繳納者,將會除以額外罰款併轉交給執法機構處理: https://tw.twetc.life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5日5時46分許

		（不詳）

		5萬6,475元



		6

		Ｂ１０



		112年8月15日17時17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 TWD
350未支付,逾期未繳納者,將移送執法機構: https://tw.twetcr.life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8月15日20時4分許
(2)112年8月15日20時4分許
(3)112年8月15日20時4分許
(4)112年8月15日20時5分許
(5)112年8月15日20時5分許
(6)112年8月15日20時5分許

		Zettle_*ALEX

		(1)2,259元
(2)8,141元
(3)2萬353元
(4)4萬705元
(5)2,035元
(6)2,035元



		7

		高佩君

		112年8月21日12時3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起訴書誤載為「記得」，應予更正)兌換 https://taiwanmobilett.co.uk/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21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8月21日」，應予更正)14時45分許

		（不詳）

		2萬8,677元



		8

		Ａ４６

		112年9月10日17時4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aiwanmobiileo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0日20時19(起訴書誤載為「20時20」，應予更正)分許

		（不詳）

		5萬5,452元



		9

		Ａ７６

		112年9月12日1時2分(起訴書誤載為「5時2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您有350元的未繳金額。為(起訴書誤載為「为」，應予更正)避免額外罰金，請盡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s://fecc-tw.online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2日1時29分許

		（不詳）

		3萬4,136元



		10

		Ａ９８

		112年9月12日23時1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您有350元的未繳金額,為避免額外罰金,請盡速至官方網站補繳:https://tw.twetcp.top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2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2日」，應予更正)23時8分許

		KA-CN.COM

		5萬9,089元



		11

		Ａ４４



		112年9月14日14時4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aiwanmobiiileotww.net/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4日14時50分(起訴書誤載為「14時49分」，應予更正)許

		（不詳）

		5,875元



		12

		Ａ４５


(起訴書贅載「(」，應予刪除)

		112年9月14日15時3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aiwanmobiiileotww.net/

		將來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4日15時57分許

		PRESICARRE CORP-HO

		1,900元



		13

		吳曼菁

		112年9月19日18時1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wmoblie.net/

		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9日19時49分許

		（不詳）

		1萬186元



		14

		Ａ２４



		112年9月19日18時39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wmoblie.net/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9日19時14分許

		（不詳）

		1萬8,176元



		15

		Ａ２７

		112年9月19日23時52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tw.etc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9月20日2時11分許
(2)112年9月20日2時17分許

		(1)RCH-forward*0000000000
(0)RCH-forward*0000000000

		(1)6萬6,866元
(2)3,199元



		16

		高健洲



		112年9月20日00時22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tw.etctw.net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7時46分許

		HAUSSMANN VAD 

		7萬3,337元



		17

		Ａ７４

		112年9月20日15時2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5時45分許

		WAUG Travel SG

		1萬8,240元



		18

		Ａ７５

		112年9月20日15時2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5時38分許

		WAUG Travel SG

		4萬2,506元



		19

		Ａ７３

		112年9月20日15時4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25分許

		（不詳）

		1萬3,624元



		20

		Ａ７９

		112年9月20日17時1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18分許

		（不詳）



		3萬7,029元



		21

		Ａ７７

		112年9月20日17時1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8時25分許

		（不詳）

		9萬9,900元



		22

		Ａ７８

		112年9月20日17時2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49分許

		（不詳）

		3萬6,482元



		23

		Ａ８０

		112年9月20日17時2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9月20日21時12分許
(2)112年9月20日21時30分許

		(1)Telegram Premium
(2)ADSPOWER

		(1)1,004元
(2)3,255元



		24

		Ａ９６

		112年9月21日12時4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1日許

		ALP *Alipay

		1萬3,779元



		25

		Ａ９７

		112年9月21日13時7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1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1日」，應予更正)13時51分許



		（不詳）

		1萬3,500元



		26

		林雅貞

		112年9月21日13時1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1日14時56分許

		（不詳）

		1萬3,586元



		27

		Ａ９５

		112年9月21日15時1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不詳）

		112年9月21日15時25分許

		（不詳）

		1萬3,586元



		28

		Ａ８４

		112年9月23日16時45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t.top/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3日許

		（不詳）

		3萬3,606元



		29

		Ａ０４

		112年9月24日14時43分(起訴書誤載為「14時33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起訴書贅載「親愛的」，應予刪除)【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期限將自動失效 https://hotaiberm.top/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18時42分許
(2)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18時53分許

		(1)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TNG Macau

		(1)2萬960元
(2)5萬3,477元



		30

		Ａ０３

		112年9月24日14時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和泰Points】用戶您好，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https://hotaiberm.top/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17時15分許

		CHOPARP FR

		16萬3,917元



		31

		Ａ０２

		112年9月24日15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etw.net/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許

		（不詳）

		6萬945元



		32

		Ａ８３

		112年9月24日19時27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t.top/

		台灣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21時19分許

		（不詳）

		6萬1,009元



		33

		Ａ８６

		112年9月25日16時39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b.top/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5日16時44分許

		（不詳）

		6萬7,299元



		34

		Ａ４３

		112年9月25日19時27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ot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418230******8390)

		112年9月25日20時41分許

		Maopay*阿里山凍 chiayi tw

		4萬元



		35

		Ａ５５

		112年9月26日15時5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a.top/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6日19時5分許

		TNG Macau HK

		6萬5,218元



		36

		Ａ５４

		112年9月26日16時18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a.top/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6日22時19分許

		（不詳）

		4萬1,488元



		37

		Ａ２９

		112年10月1日22時1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納避免額外罰金，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a9j78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日23時8分許

		（不詳）

		4萬282元



		38

		Ａ８１

		112年10月2日14時3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起訴書贅載「納，避免額外罰金」，應予刪除)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b65sj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日15時14分許

		（不詳）

		4萬4,160元



		39

		Ａ８２

		112年10月2日14時36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起訴書贅載「納，」，應予刪除)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b65sj

		中華郵政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日15時42分許

		（不詳）

		4萬4,735元



		40

		Ａ５１

		112年10月9日21時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交，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s://psce.pw/5a43fk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9日21時39分許

		Fever*Univrsal Studio

		1萬9,313元



		41

		Ａ３９

		112年10月10日18時35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a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0日19時19分許

		（不詳）

		4萬718元



		42

		Ａ３８

		112年10月10日18時49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起訴書贅載「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更正）計劃提醒您，」，應予刪除)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a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0日22時35分許

		AEOZ0000000000000

		4萬5,297元



		43

		Ａ７１

		112年10月14日17時21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8時4分許

		La Rinascente

		7萬7,647元



		44

		Ａ６８

		112年10月14日17時3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

		渣打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23時56分許

		Librairie de France

		4萬8,405元



		45

		Ａ７０

		112年10月14日17時38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9時44分許

		（不詳）

		7萬8,615元



		46

		Ａ６９

		112年10月14日18時4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起訴書誤載為「【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cathaybk.tw/22GNA8710」，應予更正)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9時33分許

		（不詳）

		5萬6,084元



		47

		Ａ４７

		112年10月15日20時12分許至52分許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 未繳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至官網補繳https://tw.etchv.top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5日21時54分許

		（不詳）

		3萬1,827元



		48

		Ａ５９

		112年10月15日20時5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 未繳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至官網補繳：https://tw.etchv.top

		遠東商業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5日21時2分許

		（不詳）

		8萬2,466元



		49

		Ａ３７



		112年10月16日16時19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3Ku46O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0時5分許

		（不詳）

		2,022元



		50

		Ａ３３

		112年10月17日13時19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請速至官網繳納：https://pse.is/5bvp7x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14時7分許

		（不詳）

		8萬3,252元



		51

		Ａ２８

		112年10月17日14時1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2T2jci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17時42分許

		（不詳）

		5萬5,377元



		52

		Ａ７２



		112年10月17日18時26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fnB4X

		元大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20時18分許

		（不詳）

		5萬7,793元



		53

		楊文得

		112年10月21日18時59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您帳戶剩餘555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cht.poistd.top/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1日23時56分許

		（不詳）

		5萬1,652元



		54

		Ａ６６

		112年10月22日17時2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醒】您有8869點數將於三天後過期，鎖定點數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hotaiaagoo.top/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2日17時42分許

		（不詳）

		6萬936元



		55

		吳祥麟

		112年10月22日17時27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醒】您有8869點數將於三天後過期，鎖定點數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hotaiaagoo.top/(起訴書誤載為「https://esun.co/ebi」，應予更正)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10月22日18時8分許
(2)112年10月22日18時9分許

		（不詳）

		(1)6萬5,720元
(2)4萬6,710元



		56

		Ａ６５



		112年10月22日17時43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醒】您有8869點數將於三天後過期，鎖定點數商城，好禮限時兌換：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2日20時11分許

		（不詳）

		6萬1,836元



		57

		Ａ４２

		112年10月25日18時33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至官網繳納：https://tw.etscwa.info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起訴書誤載為「卡號：000000000000000」，應予更正)

		112年10月25日19時26分許

		（不詳）

		6萬2元



		58

		Ａ０５

		112年10月31日19時28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請盡快至官網繳納：https://tw.jiaofei168.info

		中華郵政信用卡(帳號：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31日許

		IT DRAGON SERVICES(起訴書誤載為「IT DROGON SERVICES」，應予更正)

		3萬1,971元



		59

		Ａ０６



		112年10月31日19時36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起訴書贅載「交」，應予刪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盡快至官網繳納：https://tw.jiaofei168.info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31日19時45分許

		（不詳）

		8萬6,973元



		60

		Ａ３５

		112年11月17日(起訴書贅載「16時20分」，應予刪除)許

		0000000000

		icloud帳戶異常，請點進網頁依指示操作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icloud帳號：itzsy00000000il.com

		信用卡部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
(1)112年11月18日2時45分許
(2)112年11月18日2時45分許
(3)112年11月18日2時46分(起訴書誤載為「112年10月20日2時18分」，應予更正)許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
(1)112年11月18日
(2)112年11月18日
(3)112年11月18日
(4)112年11月18日(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5)112年11月18日(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信用卡部分：
APPLE.COM/BIL（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
嗶哩嗶哩-彈幕番劇直播高清視頻

		信用卡部分：
(1)2,990元
(2)2,990元
(3)2,990元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許：
(1)2,990元
(2)2,990元
(3)2,990元
(4)2,990元
(5)2,990元



		61

		Ａ３６

		112年11月17日17時58分許

		0000000000

		icloud帳戶異常為避免影響您的使用 請在11月28前至 https://ap-idtw.cc(起訴書誤載為「https://ap-dtw.cc」，應予更正)更新信息

		icloud帳號：evelyn6660000000oud.com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許：112年11月18日3時56分許

		嗶哩嗶哩-彈幕番劇直播高清視頻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起訴書贅載「
許」，應予刪除）：320元



		62

		Ａ３２

		112年12月3日17時3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ien.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日17時52分許

		Globus

		8萬1,400元



		63

		Ａ３０

		112年12月3日17時5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ien.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日18時47分許

		（不詳）

		9萬625元



		64

		Ａ３１

		112年12月3日18時3分(起訴書誤載為「18時5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ien.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日18時14分許

		（不詳）

		3萬元



		65

		Ａ４８

		112年12月4日13時3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obliok.com/

		聯邦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4日13時51分許

		（不詳）

		10萬3,351元



		66

		Ａ４０

		112年12月10日16時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bliknt.com/

		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0日(起訴書誤載為「112年10月10日許」，應予更正)

		（不詳）

		8萬2,811元



		67

		Ａ６０

		112年12月12日18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時20分許

		（不詳）

		9萬9,665元



		68

		Ａ６４

		112年12月12日19時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許

		（不詳）

		9萬8,000元



		69

		Ａ６１

		112年12月12日19時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玉山商業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時52分許

		（不詳）

		9萬3,412元



		70

		Ａ６３

		112年12月12日19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20時13分許

		(1)Digitec
(2)EBreunin
(3)topuplivec（起訴書誤載為「toppuplivec」，應予更正）

		3筆，共26萬1,950元



		71

		廖婉廷

		112年12月12日19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時36分許

		Miu Miu Faubourg

		8萬6,226



		72

		Ａ５０

		112年12月13日17時3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bileht.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3日18時7分許

		樂點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區○○街000號

		3萬元



		73

		Ａ４９

		112年12月13日17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ebilmt.com/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3日（起訴書誤載為「112年12月4日」，應予更正）

		（不詳）

		3萬元



		74

		Ａ５３

		112年12月15日16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beomt.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5日18時49分許

		dorob altatawur

		4萬1,910元



		75

		Ａ５６



		112年12月21日20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taiwanmibmgt.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1日22時26分許

		（不詳）

		9萬1,189元



		76

		Ａ５７

		112年12月21日20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taiwanmibmgt.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1日20時35分許

		Joli Closet

		8萬4,135元



		77

		Ａ５８

		112年12月21日20時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taiwanmobilewe.com/（起訴書贅載「.」，應予更正）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連結實體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2日1時3分許

		Saclab Gm

		1萬7,206元



		78

		Ａ８５

		112年12月25日21時1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mzz.com/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5日21時22分許

		（不詳）

		5,146元



		79

		Ａ２３

		112年12月30日16時5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12月30日17時15分許
(2)112年12月30日17時17分許
(3)112年12月30日17時18分許
(4)112年12月30日17時20分許
(5)112年12月30日17時21分許

		（不詳）

		(1)1萬1,700元
(2)1萬1,700元
(3)1,170元
(4)1萬1,700元
(5)1萬1,700元



		80

		Ａ１９

		112年12月30日16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7時12分（起訴書誤載為「17時3分」，應予更正）許

		RATTI SRL

		6萬4,682元



		81

		Ａ２１

		112年12月30日16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7時37分許

		精誠資訊股

		1萬1,700元（起訴書誤載為「1萬1,170元」，應予更正）



		82

		Ａ１７

		112年12月30日17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起訴書贅載許，應予更正）

		(1)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PPG*LIMITED RESELL
(3)國外交易手續費（起訴書誤載，應予補正）

		(1)1萬1,700元（起訴書誤載為「1萬1,170元」，應予更正）
(2)2萬9,070元
(3)436元（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83

		Ａ２０

		112年12月30日17時1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永豐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起訴書贅載「許」，應予更正）

		（不詳）

		1萬1,700元（起訴書誤載為「1萬1,70元」，應予更正）



		84

		Ａ１６

		112年12月30日17時2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9時41分許

		（不詳）

		1萬1,700元



		85

		Ａ１８

		112年12月30日17時2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許

		Orderflow AG

		6萬6,029元



		86

		Ａ２２

		112年12月30日17時2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1日14時36分許

		（不詳）

		1萬1,700元



		87

		李依靜



		113年1月5日22時5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5日23時7分許

		（不詳）

		2萬1,000元



		88

		Ａ８９

		113年1月5日22時5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40分許

		GLOBUS

		8萬2,422元



		89

		Ａ９０

		113年1月5日23時3分（起訴書誤載為「23時5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3年1月5日（起訴書贅載「1時5分」，應予刪除）23時20分許
(2)113年1月5日23時56分許

		（不詳）

		(1)5萬1,000元
(2)1萬元



		90

		Ａ９１

		113年1月5日23時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5日

		（不詳）

		5萬1,000元



		91

		Ａ１３



		113年1月7日18時4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8日8時34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13年1月7日許」，應予更正）



		（不詳）

		3萬2,975元



		92

		Ａ１０

		113年1月7日18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1時12分許

		（不詳）

		3萬2,776元



		93

		Ａ０９

		113年1月7日18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第一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19時4分許

		AL DUCA D AOSTA SPA

		7萬3,239元



		94

		Ａ１１

		113年1月7日18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8日9時2分（起訴書誤載為「9時2分許4分4分2分」，應予更正）許

		（不詳）

		3萬8,887元



		95

		Ａ０７

		113年1月7日19時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24分（起訴書誤載為「20時23分」，應予更正）許

		（不詳）

		6萬4,179元



		96

		Ａ１２

		113年1月7日19時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48分許

		（不詳）

		1萬7,530元



		97

		Ａ０８

		113年1月7日21時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ietnz.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1時59分許

		APHRODITE CLOTHING LIM

		5萬5,242元



		98

		Ａ５２

		113年1月10日19時5分許（起訴書誤載為「6分許」，應予更正）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krr.com/.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1日9時11分許

		客路-Flickket

		2萬4,152元



		99

		Ａ８８

		113年1月11日1時27（起訴書誤載為「5時27」，應予更正）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kir.com/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1日8時13分許

		AIRTRIP

		3萬6,495元



		100

		Ａ８７

		113年1月11日11時47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lekzr.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1日11時47分許

		（不詳）

		5萬5,401元



		101

		Ｂ０７

		113年1月11日23時3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你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cct.com/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3年1月12日0時12分許
(2)113年1月12日0時13分許

		(1)ALDUCA D　AOSTA SPA
　 （起訴書誤載為「ALDUCA AOSTA SPA」，應予更正）
(2)SYSTEX CORPORATION
　 （起訴書誤載為「SYSTEX」，應予更正）

		(1)7萬3,472元
(2)3萬元



		102

		Ａ９３

		113年1月15日16時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kit.com/

		元大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5日17時2分許

		（不詳）

		3萬6,583元



		103

		Ｂ０４

		113年1月24日23時4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iuk.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4日許

		（不詳）

		3萬9,896元



		104

		Ｂ０６



		113年1月26日19時1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ir.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19時26分許

		（不詳）

		3萬2,861元



		105

		Ｂ０５



		113年1月26日19時5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fit.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0時57分許

		（不詳）

		3萬660元



		106

		Ｂ０３



		113年1月26日20時2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viw.com/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0時49分許

		（不詳）

		3萬86元



		107

		Ａ９９

		113年1月26日21時1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wcc.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3時6分許

		www.vitkac.com

		3萬2,854元



		108

		Ｂ０２

		113年1月26日21時1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wcc.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7日0時4分許

		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5,412元



		109

		Ｂ０１

		113年1月26日22時37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hur.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3時40分許

		（不詳）

		2萬2,205元



		110

		Ｂ０８



		113年2月27日16時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sa.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113年2月27日18時12分許（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不詳）
（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4萬6,231元
（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附表三：
		編號

		時間

		虛擬貨幣USDT之顆數



		1

		112年10月11日23時1分許

		10



		2

		112年10月11日23時35分許

		283



		3

		112年10月14日21時33分許

		10



		4

		112年10月14日21時43分許

		412



		5

		112年10月17日19時25分許

		585



		6

		112年10月29日16時15分許

		130



		7

		112年11月17日16時13分許

		248



		8

		112年11月21日13時19分許

		182



		9

		112年11月23日19時48分許

		222



		10

		112年11月27日14時44分許

		158



		11

		112年11月30日20時7分許

		10



		12

		112年12月2日12時49分許

		48



		13

		112年12月3日19時56分許

		220



		14

		112年12月4日23時38分許

		438



		15

		112年12月10日23時3分許

		260



		16

		112年12月12日20時7分許

		254



		17

		112年12月13日20時44分許

		400



		18

		112年12月14日23時43分許

		321



		19

		112年12月17日2時47分許

		188



		20

		112年12月19日4時34分許

		135



		21

		112年12月23日0時32分許

		274



		22

		112年12月25日16時55分許

		406



		23

		112年12月26日18時53分許

		318



		24

		112年12月28日14時7分許

		260



		25

		112年12月30日18時27分許

		253



		26

		113年1月6日4時40分許

		460



		27

		113年1月8日4時25分許

		410



		28

		113年1月10日19時58分許

		293



		29

		113年1月11日15時27分許

		545



		30

		113年1月12日2時14分許

		391



		31

		113年1月16日0時53分許

		264



		32

		113年1月19日11時25分許

		127



		33

		113年1月25日16時6分許

		367



		34

		113年1月26日18時14分許

		323



		35

		113年1月30日4時50分許

		790



		36

		113年2月2日12時55分許

		207



		37

		113年2月4日15時18分許

		190



		38

		113年2月7日1時9分許

		126



		39

		113年2月15日11時53分許

		120



		40

		113年2月18日12時許

		240



		41

		113年3月9日18時5分許（起訴書載為18時6分許，應予更正）

		100



		42

		113年3月12日17時58分許

		361



		43

		113年3月13日19時18分許

		164



		44

		113年3月13日22時10分許

		95



		


		共計

		11598









附表四：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三星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2

		小米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3

		資料紙

		4張



		4

		黃偉倫健保卡影本

		1張



		5

		簡志澔戶籍謄本（起訴書漏列，應予補充）

		1張



		6

		台灣之星SIM卡(卡號：000000000000000)

		1張



		7

		偽造許泊威證件影本

		4張



		8

		SIM卡申裝明細

		1張









附表五：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OPPO A77 5G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2

		三星Galaxy A20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3

		三星Galaxy M11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4

		VIVO Y21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5

		三星Galaxy A10s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6

		三星Galaxy J8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7

		SIM卡(無卡套)

		1批



		8

		遠傳電信SIM卡

		21張



		9

		身分證

		7張



		10

		健保卡

		11張



		11

		駕照

		3張



		12

		居留證

		1張



		13

		自然人憑證

		1張



		14

		偽造證件

		1批



		15

		台灣大哥大SIM卡

		5張



		16

		亞太電信SIM卡

		1張



		17

		SIM卡卡套(無SIM卡)

		1批



		18

		中華電信SIM卡

		5張



		19

		SIM卡切換器

		1組









附表六：
		編號

		日期

		交易商店名稱、商品、地點

		金額
（新臺幣）



		1

		114年2月6日
0時14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40元



		2

		114年2月22日
23時54分許

		捷運蘆洲站

		25元



		3

		114年2月23日
0時14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4

		114年2月23日
0時24分許

		統一超商

		70元



		5

		114年2月25日
18時0分許

		捷運蘆洲站

		25元



		6

		114年2月25日
19時41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7

		114年2月26日
13時27分許

		YouBike

		10元



		8

		114年2月27日19時55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0元



		9

		114年3月1日
17時48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10

		114年2月6日

		AFTEE、Klook高鐵票
（網際網路交易）

		1,545元



		11

		114年2月6日
1時8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2

		114年2月6日
1時10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3

		114年2月6日
1時17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4

		114年2月6日
1時40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5

		114年2月6日
1時43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6

		114年2月6日
2時4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7

		114年2月6日
2時16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8

		114年2月11日

		AFTEE、「老子有錢」遊戲點數
（網際網路交易）

		100元



		19

		114年2月11日

		AFTEE、「老子有錢」遊戲點數
（網際網路交易）

		100元



		20

		114年2月6日

		美廉社

		274元



		21

		114年2月11日

		全家便利商店

		180元



		22

		114年2月12日

		屈臣氏Wats

		98元



		23

		114年2月12日

		美廉社

		146元



		24

		114年2月13日

		全家便利商店

		90元



		25

		114年2月14日

		美廉社

		197元



		26

		114年2月22日

		全家便利商店

		15元









附表七：
		編號

		受害對象

		文件名稱

		申請日期

		所在欄位

		偽造之署押及數量

		卷頁所在



		1

		Ｂ４５

		①亞太電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
②專案同意書

		111年11月3日

		①「申請人簽章」欄
②「立同意書人」欄

		「Ｂ４５」署名共2枚

		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10頁、第12頁



		2

		Ｂ０１９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8年3月16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０１９」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7頁



		3

		Ｂ３６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5月3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６」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53頁



		4

		Ｂ１５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5月3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５」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57頁



		5

		Ｂ２０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8月23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０」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61頁



		6

		Ｂ１４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４」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69頁



		7

		Ｂ１６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６」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73頁



		8

		Ｂ１７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７」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97頁



		9

		Ｂ２１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5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１」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03頁



		10

		Ｂ２４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5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４」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17頁



		11

		Ｂ２９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7月28日

		「申請人簽章」欄

		「林聖杰」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31頁



		12

		Ｂ２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0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３」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35頁



		13

		Ｂ１８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８」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46頁



		14

		Ｂ２２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2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２」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67頁



		15

		Ｂ２５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2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５」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79頁



		16

		Ｂ１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2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３」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83頁



		17

		Ｂ２７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2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７」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94頁



		18

		Ｂ３５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3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５」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80頁



		19

		Ｂ３４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４」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87頁



		20

		Ｂ３１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8月14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１」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10頁



		21

		Ｂ２８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８」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21頁



		22

		Ｂ３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３」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95頁



		23

		Ｂ３２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5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２」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99頁



		24

		Ｂ３０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０」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27頁



		25

		Ｂ４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0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徐崇徉」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42頁



		26

		Ｂ３７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７」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54頁



		27

		Ｂ４２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４２」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57頁



		28

		Ｂ３８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８」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63頁



		29

		Ｂ３９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13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９」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75頁



		30

		Ｂ４０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2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４０」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90頁



		31

		Ｂ４１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10年1月26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４１」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98頁



		32

		Ｂ４７

		台灣大哥大行動寬頻申請書

		113年7月9日

		「本人簽章」欄、「申請人簽名」欄

		「Ｂ４７」署名共2枚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8頁、第41頁









附表八：
		編號

		事實欄

		證據及卷頁所在



		1

		事實欄一

		1.被害人Ｂ４５112年2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7頁至第8頁）
2.被害人Ｂ４５提出之亞太電信緊急催告暨委外催收前通知、亞太電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專案同意書、身分證正反面及健保卡正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9頁至第15頁）
3.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龍津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28頁至第29頁）
4.市內電話（02）00000000之GOOGLE MAP查詢結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112年2月25日中市警烏分偵字0000000000-0號調取使用者資料申請單（稿）、手機門號0000000000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16頁至第18頁）



		2

		事實欄二

		1.告訴人Ｂ４６112年1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41頁至第48頁）
2.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電子支付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60頁至第97頁、第160頁至第161頁）
3.國泰世華銀行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98頁至第99頁）
4.元大網路銀行臺幣活存交易明細查詢、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帳戶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00頁至第115頁）
5.通訊軟體LINE暱稱「SpeedStar商城客服」、「可樂」個人主頁及與暱稱「SpeedSrar商城客服」、「晴」、「可樂」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16頁至第158頁）
6.告訴人Ｂ４６詐欺案件犯罪事實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
7.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門號0000000000號通聯調閱查詢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1頁至第12頁）
8.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2日一卡通字第1120302009號函檢送一卡通MONEY持有人林秀雯客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49頁至第56頁）



		3

		事實欄三

		1.告訴人Ｂ０１９（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9年7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7頁至第211頁）
2.被害人Ｂ１５（起訴書附表一編號3）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58頁至第159頁）
3.告訴人Ｂ２０（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109年10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14頁）
4.被害人Ｂ１４（起訴書附表一編號5）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3頁至第94頁）、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56頁至第157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5.被害人Ｂ１６（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3頁至第94頁）、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61頁至第162頁）
6.被害人Ｂ１７（起訴書附表一編號7）113年8月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78頁至第180頁）
7.告訴人Ｂ２１（起訴書附表一編號8）109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1頁至第222頁）、110年3月2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3頁至第224頁）
8.被害人Ｂ２４（起訴書附表一編號9）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9.告訴人Ｂ２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0.告訴人Ｂ１８（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109年11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4頁至第236頁）、113年8月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78頁至第180頁）
11.告訴人Ｂ２２（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3）109年11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0頁至第242頁）
12.被害人Ｂ２５（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4）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3.告訴人Ｂ１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5）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31頁至第13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14.告訴人Ｂ２７（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6）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8頁至第99頁）
15.告訴人Ｂ２６（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7）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6.張淑婷律師（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法務）110年2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95頁至第199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41頁至第45頁）
17.陳俊安律師（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告訴代理人）113年9月5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3頁至第184頁）
18.證人鄭信良（刑事局電信偵查大隊偵查正）113年11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6頁至第188頁）
19.證人葉鎮榕（Ｂ２１盜辦門號所留市話之申登人）110年3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5頁至第226頁）
20.告訴人Ｂ０１９（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埔墘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2頁；同同卷第254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59頁）
21.告訴人Ｂ２０（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之台灣之星電信109年8月28日至109年9月5日交易明細整合查詢（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6頁至第217頁）、第一銀行109年9月1日至109年9月30日綜合業務對帳單/餘額核對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8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9頁、第237頁；同同卷第268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74頁）
22.告訴人Ｂ２１（起訴書附表一編號8）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崙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0頁、第231頁至第232頁；同同卷第309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18頁）
23.告訴人Ｂ１８（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建國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3頁、第238頁、第353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68頁）
24.告訴人Ｂ２２（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3）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大直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9頁、第245頁至第246頁；同同卷第374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91頁）、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影本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3頁）
25.告訴人Ｂ１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5）之玉山銀行戶名「Ｂ１３」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34頁至第138頁）、玉山銀行個人開戶申請書、約定事項變更暨事故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42頁至第147頁）、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0年4月14日退款切結書、GOOGLE退款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48頁至第149頁）
26.案外人葉鎮榕之「司令點餐號」GOOGLEMAP查詢結果、社群軟體FACEBOOK暱稱「CommanderD.」粉絲專頁首頁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8頁至第229頁）
27.遭偽造變造證件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2頁）
28.冒名代辦手機門號事件統計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1頁至第202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6頁至第17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49頁）
29.身份證、健保卡比對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3頁至第206頁）
30.被告GMAIL帳戶之雲端硬碟資料（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頁至第184頁）
31.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行111年4月8日北富銀大同字第1110000016號檢附被告（帳號：00000000000000）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3月1日交易明細5張（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18頁至第28頁）
32.告訴人Ｂ０１９、Ｂ２１、Ｂ２０、Ｂ２３、Ｂ２７、Ｂ２２、被害人Ｂ３６、Ｂ１５、Ｂ１４、Ｂ１６、Ｂ３５、Ｂ３４、Ｂ３３、Ｂ１７、Ｂ３２、Ｂ３１、Ｂ２４、Ｂ２８、Ｂ３０、林聖杰、Ｂ４３、Ｂ１８、Ｂ３７、Ｂ４２、Ｂ３９、Ｂ２５、Ｂ１３、Ｂ４０、Ｂ４１、Ｂ３８、被告Ｂ５０之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未申辦門號聲明書、身分證正反面、健保卡正反面及駕照正反面影本、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結果、非本人帳戶切結書、玉山銀行存封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7頁至第253頁、第255頁至第267頁、第269頁至第308頁、第310頁至第352頁、第354頁至第373頁、第375頁至第401頁）
33.附表一所示編號Ｂ０１９、Ｂ３６、Ｂ２０、Ｂ１６、Ｂ２１、Ｂ１８、Ｂ２２、Ｂ１３、Ｂ３５、Ｂ３４所示之人使用DCB服務之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402頁至第427頁）
34.告訴人Ｂ２０第一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林永昌華南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Ｂ１８、告訴人Ｂ２２郵局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Ｂ３５、Ｂ３４、告訴人Ｂ１３玉山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Ｂ０１９、被害人Ｂ３６國泰世華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Ｂ１６元大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428頁至第506頁）
35.本院110年聲搜字361號搜索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8頁）
36.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110年5月13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9頁至第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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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欄四

		1.告訴人Ａ４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12年8月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90頁至第391頁）
2.告訴人呂幼亭（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12年8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3頁至第136頁）
3.告訴人Ａ１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12年8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0頁至第212頁）
4.被害人Ａ１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12年8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7頁至第218頁）
5.被害人Ｂ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12年8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6頁至第129頁）
6.被害人Ｂ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12年9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9頁至第120頁）
7.告訴人高佩君（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12年8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4頁至第115頁）
8.告訴人Ａ４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12年9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4頁至第35頁）
9.告訴人Ａ７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12年9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8頁至第240頁）
10.告訴人Ａ９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12年9月1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5頁至第56頁）
11.被害人Ａ４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112年9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頁至第21頁）
12.告訴人Ａ４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112年9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頁至第28頁）
13.告訴人吳曼菁（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3）112年9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6頁至第287頁）
14.被害人Ａ２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4）112年9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9頁至第281頁）
15.告訴人Ａ２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5）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8頁至第299頁）
16.被害人高健洲（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6）112年9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2頁至第294頁）
17.告訴人Ａ７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112年9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3頁至第226頁）
18.告訴人Ａ７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3頁至第234頁）
19.告訴人Ａ７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9）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7頁至第218頁）
20.告訴人Ａ７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8頁至第259頁）
21.告訴人Ａ７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5頁至第246頁）
22.告訴人Ａ７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2）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1頁至第25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23.告訴人Ａ８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3）112年9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4頁至第267頁）
24.告訴人Ａ９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4）112年10月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2頁至第43頁）
25.告訴人Ａ９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5）112年9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8頁至第49頁）
26.告訴人林雅貞（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6）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0頁至第31頁）
27.告訴人Ａ９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7）112年9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6頁至第37頁）
28.告訴人Ａ８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8）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0頁至第291頁）
29.告訴人Ａ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9）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3頁至第146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30.告訴人Ａ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0）112年10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5頁至第138頁）
31.告訴人Ａ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8頁至第130頁）
32.告訴人Ａ８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2）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3頁至第285頁；同同卷第281頁）
33.告訴人Ａ８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3）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1頁至第302頁）
34.告訴人Ａ４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4）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頁至第12頁）
35.告訴人Ａ５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5）112年9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4頁至第105頁）
36.告訴人Ａ５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6）112年9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4頁至第95頁）
37.告訴人Ａ２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7）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3頁至第315頁）
38.告訴人Ａ８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8）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1頁至第272頁）
39.告訴人Ａ８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9）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6頁至第277頁）
40.告訴人Ａ５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0）112年10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4頁至第75頁）
41.告訴人Ａ３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112年10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5頁至第376頁）
42.告訴人Ａ３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2）112年10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0頁至第371頁）
43.告訴人Ａ７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3）112年10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5頁至第206頁）
44.告訴人Ａ６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4）112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5頁至第189頁）
45.告訴人Ａ７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5）112年10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2頁至第203頁）
46.告訴人Ａ６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6）112年10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4頁至第196頁）
47.告訴人Ａ４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7）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1頁至第43頁）
48.告訴人Ａ５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8）112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7頁至第128頁）
49.被害人Ａ３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9）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5頁至第366頁）
50.告訴人Ａ３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0）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0頁至第341頁）
51.告訴人Ａ２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5頁至第308頁）
52.被害人Ａ７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2）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1頁至第213頁）
53.告訴人楊文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3）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6頁至第347頁）
54.告訴人Ａ６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4）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3頁至第175頁）
55.告訴人吳祥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5）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9頁至第180頁）
56.被害人Ａ６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6）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9頁至第170頁）
57.告訴人Ａ４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7）112年10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頁至第6頁；同同卷第4頁）
58.告訴人Ａ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8）112年10月3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2頁至第155頁）
59.被害人Ａ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9）112年10月3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9頁至第160頁）
60.告訴人Ａ３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0）112年11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2頁至第353頁）
61.告訴人Ａ３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112年11月1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9頁至第360頁）
62.告訴人Ａ３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2）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2頁至第334頁）
63.告訴人Ａ３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3）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0頁至第321頁）
64.告訴人Ａ３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4）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6頁至第327頁）
65.告訴人Ａ４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5）112年12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9頁至第50頁）
66.告訴人Ａ４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6）112年12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4頁至、第386頁）
67.告訴人Ａ６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7）112年12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4頁至第136頁）
68.告訴人Ａ６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8）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5頁至第166頁）
69.告訴人Ａ６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9）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3頁至第144頁）
70.告訴人Ａ６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0）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1頁至第162頁）
71.告訴人廖婉廷（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3頁至第155頁）
72.告訴人Ａ５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2）112年12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5頁至第68頁）
73.告訴人Ａ４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3）112年12月1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5頁至第56頁）
74.被害人Ａ５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4）112年12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8頁至第90頁）
75.被害人Ａ５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5）112年12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7頁至第108頁）
76.告訴人Ａ５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6）112年12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4頁至第115頁）
77.告訴人Ａ５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7）112年12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0頁至第123頁）
78.告訴人Ａ８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8）112年12月2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5頁至第297頁）
79.告訴人Ａ２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9）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4頁至第275頁）
80.告訴人Ａ１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0）113年1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7頁至第250頁）
81.告訴人Ａ２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2頁至第264頁）
82.告訴人Ａ１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2）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1頁至第232頁）
83.告訴人Ａ２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3）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6頁至第257頁）
84.告訴人Ａ１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4）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5頁至第226頁）
85.告訴人Ａ１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5）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1頁至第242頁）
86.告訴人Ａ２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6）112年12月3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8頁至第270頁）
87.被害人李依靜（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7）113年1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8頁至第19頁）
88.告訴人Ａ８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8）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1頁至第323頁）
89.告訴人Ａ９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9）113年1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頁至第6頁）
90.告訴人Ａ９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0）113年1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頁至第14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91.被害人Ａ１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5頁至第207頁）
92.告訴人Ａ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2）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5頁至第187頁）
93.告訴人Ａ０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3）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9頁至第181頁）
94.告訴人Ａ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4）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1頁至第192頁）
95.告訴人Ａ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5）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5頁至第167頁）
96.告訴人Ａ１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6）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7頁至第198頁）
97.告訴人Ａ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7）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2頁至第174頁）
98.告訴人Ａ５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8）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9頁至第81頁）
99.告訴人Ａ８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9）113年1月11日上午11時23分許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4頁至第315頁）、113年1月11日上午11時33分許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6頁至第317頁）
100.告訴人Ａ８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0）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6頁至第309頁）
101.告訴人Ｂ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113年1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2頁至第103頁）
102.告訴人Ａ９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2）113年1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3頁至第24頁）
103.告訴人Ｂ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3）113年1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7頁至第88頁）
104.被害人Ｂ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4）113年1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7頁至第98頁）
105.被害人Ｂ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5）113年1月2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2頁至第9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106.被害人Ｂ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6）113年1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0頁至第81頁）
107.告訴人Ａ９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7）113年1月2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1頁至第62頁）
108.告訴人Ｂ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8）113年1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3頁至第76頁）
109.告訴人Ｂ０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9）113年1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7頁至第69頁）
110.被害人Ｂ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0）113年2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8頁至第109頁）
111.告訴人Ａ４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8頁至第389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92頁至第395頁）
112.告訴人呂幼亭（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1頁至第13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7頁）
113.告訴人Ａ１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玉山銀行信用卡背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14頁）
114.被害人Ａ１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5頁至第216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9頁）
115.被害人Ｂ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4頁至第125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聯邦銀行信用卡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0頁）
116.被害人Ｂ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7頁至第118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1頁）、新光商業銀行爭議交易明細表（報案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3頁）
117.告訴人高佩君（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2頁至第113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6頁）
118.告訴人Ａ４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頁至3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及玉山銀行信用卡正反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6頁至第37頁）
119.告訴人Ａ７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6頁至第237頁）、釣魚簡訊、發送釣魚簡訊之電話號碼資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1頁至第242頁）
120.告訴人Ａ９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3頁至第54頁）、身分證及國泰世華信用卡正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刷卡消費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8頁）
121.被害人Ａ４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頁至第1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頁至第23頁）
122.告訴人Ａ４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正義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頁至第25頁、第29頁）、釣魚簡訊、將來網路銀行消費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頁）
123.告訴人吳曼菁（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4頁至第28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8頁）
124.被害人Ａ２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2頁）、信用卡正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1頁）
125.告訴人Ａ２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6頁至第29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玉山網路銀行消費扣款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0頁至第302頁）
126.被害人高健洲（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0頁）、釣魚簡訊、星展網路銀行信用卡刷卡紀錄、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5頁）
127.告訴人Ａ７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2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9頁至第230頁）
128.告訴人Ａ７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1頁至第232頁）、釣魚簡訊、玉山網路銀行信用卡刷卡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5頁）
129.告訴人Ａ７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5頁至第21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9頁至第221頁）
130.告訴人Ａ７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6頁至第25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星展信用卡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0頁至第261頁）
131.告訴人Ａ７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3頁至第24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7頁至第248頁）
132.告訴人Ａ７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9頁至第250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4頁至第255頁）
133.告訴人Ａ８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2頁至第263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8頁）
134.告訴人Ａ９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0頁至第41頁）、釣魚簡訊、星展網路銀行帳單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4頁至第45頁）
135.告訴人Ａ９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東勢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6頁至第47頁、第51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2頁）
136.告訴人林雅貞（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8頁至第2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2頁至第33頁）
137.告訴人Ａ９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4頁至第3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8頁）
138.告訴人Ａ８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8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9頁、第292頁）
139.告訴人Ａ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3頁至第144頁）、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釣魚簡訊、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消費爭議申請通知EMAIL信件、釣魚網站（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7頁至第149頁）
140.告訴人Ａ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3頁至第13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新光銀行信用卡交易通知EMAIL信件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9頁至第140頁）
141.告訴人Ａ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6頁至第127頁）、釣魚簡訊、遠東商銀信用卡刷卡消費通知EMAIL信件、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2頁）
142.告訴人Ａ８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0頁、第282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6頁至第287頁）
143.告訴人Ａ８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9頁至第30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3頁）
144.告訴人Ａ４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中信網路銀行未出帳單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頁）
145.告訴人Ａ５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0頁、第10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3頁）
146.告訴人Ａ５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3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6頁至第99頁）
147.告訴人Ａ２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1頁至第312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面照片、釣魚簡訊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6頁至第317頁）
148.告訴人Ａ８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9頁至第27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3頁）
149.告訴人Ａ８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4頁至第27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郵局存簿儲金簿封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8頁至第279頁）
150.告訴人Ａ５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南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9頁至第71頁、第73頁、第76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7頁）
151.告訴人Ａ３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3頁至第37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7頁至第379頁）
152.告訴人Ａ３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8頁至第369頁）、釣魚簡訊、玉山網路銀行信用卡消費紀錄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2頁）
153.告訴人Ａ７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國泰世華銀行」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7頁至第208頁）
154.告訴人Ａ６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3頁至第18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及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0頁至第192頁）
155.告訴人Ａ７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8頁、第200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1頁）
156.告訴人Ａ６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7頁）
157.告訴人Ａ４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8頁、第40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9頁、第44頁至第46頁）
158.告訴人Ａ５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5頁至第126頁）、釣魚簡訊、釣魚網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9頁至第131頁）
159.被害人Ａ３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3頁至第36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7頁）
160.告訴人Ａ３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8頁至第33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台新網路銀行消費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2頁至第343頁）
161.告訴人Ａ２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3頁至第30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9頁至第310頁）
162.被害人Ａ７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9頁至第21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4頁）
163.告訴人楊文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4頁至第345頁）、星展網路銀行信用卡交易紀錄、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8頁至第349頁）
164.告訴人Ａ６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6頁）
165.告訴人吳祥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7頁至第17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1頁至第182頁）
166.被害人Ａ６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細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8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中國信託聊天室訊息、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1頁）
167.告訴人Ａ４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頁、第9頁）
168.告訴人Ａ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0頁至第151頁）、釣魚簡訊、中華郵政網路銀行存簿帳號、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6頁至第157頁）
169.被害人Ａ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1頁）
170.告訴人Ａ３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0頁至第351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新光網路銀行信用卡消費紀錄、台灣大哥大代收代付交易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及APPLE提供發票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4頁至第356頁）
171.告訴人Ａ３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7頁至第358頁）、釣魚簡訊，遭盜刷手機小額付款項目及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1頁至第362頁）
172.告訴人Ａ３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0頁至第331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網路銀行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玉山銀行存款簿封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5頁至第337頁）
173.告訴人Ａ３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8頁至第319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2頁至第323頁）
174.告訴人Ａ３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4頁至第32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8頁至第329頁）
175.告訴人Ａ４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安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7頁至第48頁、第5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1頁）
176.告訴人Ａ４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泰山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0頁至第382頁、第385頁、第387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3頁）
177.告訴人Ａ６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2頁至第13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8頁至第140頁）
178.告訴人Ａ６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7頁）
179.告訴人Ａ６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1頁至第14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5頁至第150頁）
180.告訴人Ａ６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9頁至第16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3頁）
181.告訴人廖婉廷（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1頁至第15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星展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6頁至第158頁）
182.告訴人Ａ５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1頁、第6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4頁）
183.告訴人Ａ４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3頁至第5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7頁至第60頁）
184.被害人Ａ５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6頁至第87頁）、釣魚簡訊、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刷卡消費明細及刷卡消費折抵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1頁至第92頁）
185.被害人Ａ５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6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9頁至第111頁）
186.告訴人Ａ５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2頁至第113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玉山網路銀行交易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6頁至第117頁）
187.告訴人Ａ５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8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反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中國信託聊天室訊息（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4頁）
188.告訴人Ａ８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3頁至第294頁）、台新銀行信用卡背面翻拍照片、釣魚簡訊及台新網路銀行消費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8頁）
189.告訴人Ａ２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2頁至第273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6頁至第277頁）
190.告訴人Ａ１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興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4頁至第246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3頁）
191.告訴人Ａ２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0頁至第261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台北富邦銀行」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5頁）
192.告訴人Ａ１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中芸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9頁至第230頁、第233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台幣消費明細、信用卡帳單、信用卡正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4頁至第23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7頁至第238頁）
193.告訴人Ａ２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4頁至第25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8頁至第259頁）
194.告訴人Ａ１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0頁至第222頁、第224頁、第22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8頁）
195.告訴人Ａ１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9頁至第240頁）、釣魚簡訊、中國信託網路銀行帳單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3頁）
196.告訴人Ａ２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6頁至第267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1頁）
197.被害人李依靜（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6頁至第17頁）、釣魚簡訊、國泰世華銀行消費彙整通知EMAIL信件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0頁）
198.告訴人Ａ８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0頁、第32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5頁）
199.告訴人Ａ９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頁至第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頁至第8頁）
200.告訴人Ａ９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頁至第10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5頁）
201.被害人Ａ１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東門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1頁至第203頁、第20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4頁）
202.告訴人Ａ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3頁至第18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8頁）
203.告訴人Ａ０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7頁至第17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2頁）
204.告訴人Ａ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9頁至第190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台新信用卡網路消費明細、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3頁至第194頁）
205.告訴人Ａ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松山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2頁至第16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8頁至第169頁）
206.告訴人Ａ１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南靖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5頁至第196頁、第200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9頁）
207.告訴人Ａ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0頁至第17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網路銀行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5頁至第176頁）
208.告訴人Ａ５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8頁、第82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聯邦銀行信用卡消費通知EMAIL信件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4頁至第85頁）
209.告訴人Ａ８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2頁至第313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台北富邦銀行」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8頁至第319頁）
210.告訴人Ａ８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4頁至第30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0頁至第311頁）
211.告訴人Ｂ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0頁至第10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4頁至第105頁）
212.告訴人Ａ９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1頁至第2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5頁至第27頁）
213.告訴人Ｂ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5頁至第86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面翻拍照片、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9頁）
214.被害人Ｂ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5頁至第9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9頁）
215.被害人Ｂ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0頁至第9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4頁）
216.被害人Ｂ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8頁至第79頁）、遠東商銀信用卡正反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4頁）
217.告訴人Ａ９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9頁至第60頁）、玉山網路銀行交易紀錄及詳細內容、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3頁至第64頁）
218.告訴人Ｂ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1頁至第7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7頁）
219.告訴人Ｂ０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5頁至第6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0頁）
220.被害人Ｂ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6頁至第10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0頁至第111頁）
221.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3月4日刑打詐字第1136024158號調取聲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4頁至第125頁）
222.發送釣魚簡訊雙向通信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54頁至第55頁）
223.釣魚簡訊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08頁至第119頁；同同卷第36頁至第53頁）
224.發送釣魚簡訊雙向通信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0頁至第123頁）
225.本院113年聲搜字313號搜索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3月20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3月21日桃警刑大科字第1130008374號函暨逕行搜索報告書、113年3月20日警員逕行搜索報告、現場照片、本院113年3月28日士院鳴刑讓113急搜4字第1139006996號函（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65頁至第87頁）
226.被告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SU」、「Justin」個人主頁及與暱稱「Justin」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勘察取證報告、幣安交易所電子錢包地址、QRCODE手機相簿翻拍照片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8頁至第239頁、第240頁至第281頁、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63頁至第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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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欄五

		1.告訴人Ｂ４７113年12月20日警詢筆錄（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
2.告訴人Ｂ４７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52頁至第53頁）
3.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7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檢附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基本資料查詢、行動寬頻申請書、偽造之Ｂ４７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被告照片、114年3月26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114年4月14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6頁至第47-1頁、第58頁至第59頁、第91頁至第92頁）
4.臺南市永康分局偵查隊114年1月11日影像特徵比對系統比對名冊（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48頁正反頁）
5.告訴人Ｂ４７提出之台灣大哥大113年12月10日催字第Z000000000號函暨繳款書、身分證及健保卡正反面影本、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未申辦門號聲明書及所附附件（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5頁、第49頁至第51頁）
6.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4年聲調字第23號通信調取票（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62頁）
7.苗栗地檢署114年3月24日苗檢映呂114偵2226字第1149008108號函（稿）檢還調取票正本1紙、執行結果光碟1份（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63頁至第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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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欄六

		1.告訴人Ｂ４８114年3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0頁至第24頁）、114年3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5頁至第28頁）、114年3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9頁至第30頁）
2.被害人Ｂ４８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陳報單、呈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7頁至第8頁、第33頁至第34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4年3月23日贓物認領保管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1頁）、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持卡人交易扣款紀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2頁）
3.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4年3月20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16頁至第19頁）
4.大橋頭捷運站、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民權西路沿線監視器影像擷圖照片、東吳大學悠遊卡（卡號：0000000000）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5頁至第41頁）
5.「AFTEE」帳戶基本資料暨消費紀錄、「星城ONLINE」星幣刷卡紀錄、「慢點付」APP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紀錄、遠傳電信代收服務帳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42頁至第47頁）
6.本院贓證物保管單（保管字號：114年保管字728號）（本院114年度審訴字第1410號卷第90-1頁至第90-5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榮祥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659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61號、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114年度偵字第118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Ｂ５０犯如附表甲、乙、丙、丁、戊、己「罪名、宣告刑、沒收」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甲、乙、丙、丁、戊、己「罪名、宣告刑、沒收」欄所示之宣告刑及沒收。

　　事　實

一、Ｂ５０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3日前某時，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購得Ｂ４５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未經Ｂ４５之同意或授權，冒用Ｂ４５之名義，於111年11月3日某時，以網際網路申辦方式，輸入Ｂ４５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生日、戶籍地址等個人資料，向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電信）申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A門號），並上傳Ｂ４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再至指定超商領取A門號SIM卡，而於亞太電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專案同意書上，擅自填寫Ｂ４５之個人資料，並在申請人及立同意書人欄偽簽「Ｂ４５」之署押後，委由該超商店員收取、轉交亞太電信而行使之，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４５之個人資料，致使亞太電信陷於錯誤，遂開通A門號予Ｂ５０使用，足以生損害於Ｂ４５及亞太電信對於行動電話業務管理之正確性，Ｂ５０因而詐得A門號及電信服務費用1,364元之不法利益；嗣Ｂ４５收受亞太電信催繳通知，發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其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1年11月30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以1,000元之代價，將其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申辦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B門號）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即冒用不知情之林秀雯（其涉犯幫助詐欺部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4211號不起訴處分確定）之身分資料，申辦一卡通電子支付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一卡通帳戶）認證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即於111年11月30日12時52分許，以暱稱「可樂」、「Speed Star」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帳號，向Ｂ４６佯稱：於指定之投資平台投資，可賺取利益云云，致Ｂ４６陷於錯誤，而於同日12時54分許，匯款1萬5,000元至本案一卡通帳戶內；嗣Ｂ４６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前情。

三、其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行使變造特種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如附表一所示「盜辦時間」前不詳時間，以如附表一所示「取得或變造證件」所示方式，取得或變造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身分證件，於如附表一所示之「盜辦時間」欄所示時間，未經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同意或授權，冒用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名義，以網際網路申辦方式，輸入如附表一「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欄所示之個人資料，向「台灣之星」（現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之星）申請如附表一「盜辦門號」欄所示之各該門號，並上傳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身分證件，並指定以如附表一「收取SIM卡」欄所示方式收取各該SIM卡，再以如附表一「偽造文書」欄所示之方式，擅自填寫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並在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申請人簽章欄偽簽如附表一「偽造文書」欄所示之署押後，交由各該宅配人員或超商店員收取並轉交台灣之星而行使之，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如附表一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致使不知情之台灣之星承辦人員陷於錯誤，核發並開通如附表一「盜辦門號」欄所示之門號SIM卡予Ｂ５０使用，Ｂ５０因而詐得如附表一「盜辦門號」欄所示之各該門號SIM卡；於該等門號開通後，Ｂ５０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欺方式」，因而獲得如附表一「所詐得利益」欄所示之不法利益，足以生損害於如附表一「受害對象」所示之人及台灣之星對於服務客戶行動電話帳務管理之正確性。嗣Ｂ５０使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服務（下稱DCB服務），購買如附表一「所詐得利益」欄所示之遊戲點數即DCB費用後，再將該等遊戲點數，轉賣予不詳遊戲幣商，並提供其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供該遊戲幣商匯款，以此方式，轉賣獲利。嗣因Ｂ０１９、Ｂ３６、Ｂ２０、Ｂ２１、李京承、鄭婉儀發覺其等如附表一「取得或變造證件方式」欄所示帳戶遭異常扣款，報警處理，經警於110年5月13日至Ｂ５０位於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居所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四、其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Justin」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共同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意聯絡，以發送1則簡訊可獲取3.5元之報酬（該詐欺集團成員於如附表三所示時間，將如附表三所示之USDT顆數，存入至Ｂ５０所有之「TLt38BYbmWci4ud2d8CV9XJGGGaEgjJMgS」電子錢包內)，先使用社交軟體FACEBOOK刊登收購門號SIM卡之貼文，收購如附表二「詐騙門號」欄所示之門號SIM卡，再依「Justin」指示，下載「smolis」網路釣魚簡訊APP，將上開收購之門號SIM卡安裝至其所使用如附表五編號1、2、4之各該手機內，再於如附表二「簡訊發送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分別傳送如附表二「網路釣魚簡訊內容」所示之簡訊予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致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誤信為真，予以點擊後，據該網站指示而輸入如附表二「信用卡卡號/icloud帳號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所示之信用卡卡號、有效日期、檢核碼、驗證碼及icloud帳號等個人資料，嗣「Justin」所屬詐欺集團取得前揭資料後，遂於如附表二「盜刷信用卡/以手機小額付費時間」欄所示之時間，未經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同意或授權，擅自於如附表二「商店」欄所示之商店，輸入前開資料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盜刷如附表二「盜刷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之個人資料及偽造消費訂單之電磁紀錄，並將之傳輸至各開商店而行使之，致如附表二所示之各該商店因此陷於錯誤，而提供服務，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商店經營者及銀行對於客戶信用卡帳務管理之正確性。嗣因如附表二所示「受害對象」之人發覺遭騙，報警處理，經警於113年3月20日至上址Ｂ５０居所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五所示之物。

五、其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行使變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未經Ｂ４７之同意或授權，於113年7月9日前某時，以1張200餘元之代價，於網際網路上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購入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翻拍照片檔案後，在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住處，使用修圖軟體換貼自己照片之方式，變造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照片檔案，於113年7月9日11時37分許，以網際網路方式，輸入Ｂ４７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料，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網路門市申請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C門號）行動電話服務，而上傳前述變造之Ｂ４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照片，並在台灣大哥大行動寬頻申請書上，偽簽「Ｂ４７」署押2枚之方式，持向台灣大哥大而行使之，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４７之個人資料，並指定將C門號SIM卡以宅配方式寄送至「臺北市○○區○○街00號2樓」，惟因無人簽收，其至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黑貓宅急便服務站領取C門號SIM卡，致台灣大哥大陷於錯誤，遂開通C門號予Ｂ５０使用，並因而詐得C門號及電信服務費用1萬0,691元之不法利益，足以生損害於Ｂ４７及台灣大哥大對於行動電話業務管理之正確性。嗣因Ｂ４７收受台灣大哥大之催繳通知，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前情。

六、㈠於114年2月6日23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號民權國中前之人行道，拾獲Ｂ４８所遺失之內含國民身分證、信用卡、東吳大學學生證之記名式悠遊卡（卡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悠遊卡）各1張之手機套1組及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D門號）之華為手機1支，竟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上開財物，予以侵占入己，並於如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時、地，使用本案悠遊卡內之餘額消費。㈡其另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意，未經Ｂ４８之同意或授權，將D門號SIM卡插入其所有之行動電話後，以Ｂ４８之D門號、生日、性別之個人資料向網際網路交易平台「AFTEE」（下稱「AFTEE」）、「慢點付」APP（下稱「慢點付」）註冊會員帳號及Google Play網路商店綁定電信代收服務，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Ｂ４８之個人資料，並於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時間，向於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商店網頁進行網際網路消費，偽造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之不實網際網路刷卡之電磁紀錄，致「AFTEE」、Google Play網路商店、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誤認係Ｂ４８授權使用該門號註冊會員並以上開付費方式消費，使將上開消費款項均計入Ｂ４８之費用帳單內，獲取財產上不法利益，足生損害於Ｂ４８、「AFTEE」、Google Play網路商店及遠傳電信對於電子商務交易管理之正確性；復於「慢點付」，以1,000元之代價，於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示時、地，接續向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示之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慢點付」誤信係Ｂ４８本人消費，同意其使用該平台之「先享後付」功能而交易完成，因此詐得如附表六編號20至26所示價值之商品；嗣Ｂ４８因發現上開手機套遺失並接獲上開APP消費簡訊通知及遠傳電信代收服務帳單，察覺有異，遂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器影像，始循線查悉前情。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有明文規定。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Ｂ５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或沒有意見，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訴字卷第107頁至第203頁、第350頁至第440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復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而檢察官、被告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Ｂ５０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訴字卷第104頁、第349頁），復有如附表八「證據及卷頁所在」所示各該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均堪採憑。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之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之行為態樣，包含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蒐集」係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而「利用」係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及第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將事實欄一、三、四、五、六㈡所示之各該犯行，係非法利用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個人資料，均自當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復按國民身分證為法定個人身分證明文件，為人民日常社會生活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不可或缺之重要基本身分證明，若行使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之影本者，自與偽造、變造原本同有使人誤判身分之可能，而有戶籍法相關規範之適用。再按國民身分證係表彰持有人同一性之證明，原屬刑法第212條之特種文書，然戶籍法第75條關於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變造或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者，已有特別之處罰規定，應屬刑法第212條之特別規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66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未經事實欄三之附表一編號3、4、7至11、15至22、25、26、30、31所示之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同意或授權，將變造之如附表一「取得或變造證件及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欄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國民身分證向台灣之星行使之；亦未經事實欄五之告訴人Ｂ４７同意或授權，將變造之國民身分證向台灣大哥大行使之，分別作為申辦各該門號使用，其上開所為，均足以作為法定個人身分證明之用，依上開說明，均有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之適用。

　㈢又按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以文書論，刑法第2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電磁紀錄，係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之紀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者而言。本案被告冒用事實欄四之附表二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名義，透過網際網路，在各該網路商店填載如附表二「信用卡卡號/icloud帳號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所示之信用卡卡號、有效日期、檢核碼、驗證碼及icloud帳號等資訊，以完成各該盜刷消費，其冒用事實欄六之告訴人Ｂ４８名義，透過網際網路，偽造如附表六編號10至19所示之不實網際網路刷卡之電磁紀錄，其行使之前開文書，自均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私文書。

　㈣就事實欄一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就事實欄二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就事實欄三之附表一所示各該事實部分，核其所為，分係犯如附表一「所犯法條」欄所示之各該罪名。就事實欄四之附表二所示各該事實部分，核其所為，分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就事實欄五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就事實欄六㈠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就事實欄六㈡部分，核其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㈤至起訴書所犯法條欄記載被告所犯法條之一為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然其犯罪事實欄一㈣、㈥（即本判決事實欄四、六）所載被告之犯意均為「偽造準私文書」，是其所犯法條欄所載行使「變造私文書罪」應屬誤載，且此僅係罪名之不同而法條相同，亦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㈥被告與「Justin」就事實欄四所示各該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被告就如附表七部分，被告偽造各該告訴人、被害人署名之行為，係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其變造國民身分證、變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偽造準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均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

　㈧被告就事實欄三之如附表一編號1、2、4、6、8、10、12、13、17、18、19、24、25之各該詐欺得利行為；事實欄四之如附表二編號1、4、6、15、23、29、55、60、70、79、82、89、101所示之各該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事實欄六㈡所示之各該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均係被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單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一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該詐欺取財、詐欺得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為應論以接續犯，而均應論以各該罪名之接續犯一罪。

　㈨被告就事實欄一、事實欄三所示附表一編號1至31、事實欄四所示附表二編號1至110、事實欄五、六㈡部分，分以一行為涉犯上開各罪名，皆為想像競合犯，均應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其所犯事實欄一、二、事實欄三所示附表一編號1至31、事實欄四所示附表二編號1至110、事實欄五、六㈠、㈡之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㈩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 物，就事實欄一部分，竟冒用被害人Ｂ４５之名義申辦A門號後，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詐得A門號及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用之不法利益，就事實欄二部分，係擅自將自己所申辦B門號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導致告訴人Ｂ４６遭詐騙後，將受騙金額匯款至詐欺集團以B門號所申辦之本案一卡通帳戶內，就事實欄三、五部分，除冒用事實欄三如附表一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事實欄五之告訴人名義申辦各該門號，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詐得各該門號及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用或DCB服務費用之不法利益外，甚至變造事實欄三如附表一編號3、4、7至11、15至22、25、26、30、31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及事實欄五之告訴人Ｂ４７之國民身分證或健保卡，就事實欄四部分，則係以發送網路釣魚簡訊方式取得如附表二所示各該告訴人、被害人之個人資料，並非法利用各該個人資料以偽造各該網路消費訂單，取得免予支付消費費用之不法利益，就事實欄六部分，其拾得告訴人Ｂ４８之物後，竟未歸還，反將之侵占入己，甚至以所拾得告訴人Ｂ４８手機內插用D門號及其個人資料申辦慢點付會員、在Google Play網路商店綁定電信代收服務，而為各該消費，以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或財物，其上開所為，足以生損害於真正名義人、各該商店及電信公司所為管理之正確性，且危害金融交易秩序，並造成各該告訴人、被害人財產上之重大危害，實不足取，惟念其於本院行準備程序及審理中終能坦認全數犯行，惟未與本案各該告訴人、被害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兼衡被告之前案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動機、手段、目的、所生危害，暨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現待業中、在醫院照顧父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訴字卷第443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查被告因犯詐欺等犯行，尚繫屬於本院以外之其他法院，仍審理中，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訴字卷第221頁至第222頁），其等所犯本案及他案既有可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況，揆諸前揭說明，本案爰不先予定應執行刑為宜。

三、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沒收

　⒈所詐得門號SIM卡、侵占國民身分證、信用卡、門號SIM卡部分

　　被告就事實欄一、三、五所示之犯行，詐得各該電信公司發給之門號SIM卡各1張，其就事實欄六㈠所示之犯行，所侵占之告訴人林曉君所遺失國民身分證、信用卡、門號SIM卡，均此係其犯罪所得，本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沒收或追徵，惟該等物品並未扣案，且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供稱：事實欄一、三、五之該等SIM卡均已丟棄等語（訴字卷第105頁至第106頁、第442頁），其於警詢時供稱：事實欄六㈠之國民身分證、信用卡業已丟棄等語（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14頁至第15頁），衡諸本件案發後，前開各該門號SIM卡、國民身分證、信用卡等物應已因掛失、補發、停用而失其用途，幾無經濟價值，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均不為沒收之諭知。

　⒉所詐得不法利益部分

　　就事實欄一部分所示之免予給付電信服務費用1,364元、事實欄三如附表一所示之免予支付電信服務費及購買遊戲點數/DCB費用之不法利益（見附表一「詐欺方式/所詐得利益」欄所示獲取不法利益之總和）、事實欄五部分所示之免予給付電信服務費用1萬0,691元、事實欄六㈡附表六編號11至26之免予支付網際網路交易及購買商品費用之不法利益共為6,245元（計算式：1,545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100元+100元+274元+180元+98元+146元+90元+197元+15元＝6,245元），均為被告之犯罪所得，均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均應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直接取得報酬部分

　　被告就事實欄二部分所獲取犯罪所得為1,000元、就事實欄四部分所獲取如附表三編號1至44所示之虛擬貨幣USDT共計1萬1,598顆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頁至第32頁、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227頁至第229頁、訴字卷第105頁），此亦均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告訴人、被害人，均應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侵占手機部分

　　被告侵占告訴人Ｂ４８遺失之華為手機1支為其犯事實欄六㈠犯行之犯罪所得，未經扣案，且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Ｂ４８，應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刑法第219條之沒收

　　被告偽造如事實欄一、三、四、五、六所示之各該私文書、準私文書等文件，雖為供犯罪所用之物，然業由被告持交各該電信公司收執或傳送予各該刷卡銀行或商店，顯非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然被告就事實欄一、三、五之如附表七所示各該文件上偽造如附表七所示之各該署名，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㈢扣案物之沒收

　⒈就附表四編號1所示之三星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門號：0000000000號）1支為被告供犯事實欄三犯行所用之物，編號3所示資料紙4張為被告預備犯事實欄三犯行所用之物，且均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9頁至第15頁、訴字卷第106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⒉就附表五編號1、2、4、7、8、15至19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且供犯事實欄四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223頁至第229頁、訴字卷第106頁至第107頁），亦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

　⒊其餘附表四、五各該編號所示之物，業據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均供稱與本案無關（訴字卷第106頁至第107頁），卷內亦無證據佐證與本案被告各該犯行有關，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Ｂ４４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吳佩真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淳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戶籍法第75條

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國民身分證者，亦同。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一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參佰陸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所示偽造之署押均沒收之。 



附表乙：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1 事實欄二 Ｂ５０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丙：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扣案物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貳佰陸拾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附表四編號1、3所示之物均沒收。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壹佰柒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柒佰貳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4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捌萬貳仟壹佰伍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5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6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肆佰參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7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柒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8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玖佰壹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9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零參拾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0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肆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1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參仟參佰柒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2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肆佰柒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3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陸仟玖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4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壹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5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伍仟參佰肆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6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無。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7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仟零陸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無。 1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壹仟肆佰肆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8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1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1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零伍佰參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19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玖佰參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0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伍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1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2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2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2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3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3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玖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3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4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4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貳佰捌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4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5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5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陸佰柒拾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5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6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6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玖佰壹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6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7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7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壹佰壹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7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8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8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8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29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29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29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30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30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0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31 事實欄三附表一編號31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無。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1所示偽造之署押均沒收之。 



附表丁：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扣案物 1 事實欄四附表二編號1至110 Ｂ５０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共壹佰壹拾罪，各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虛擬貨幣USDT壹萬壹仟伍佰玖拾捌顆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附表五編號1、2、4、7、8、15至19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戊：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犯罪所得 偽造之署押 1 事實欄五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陸佰玖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附表七編號31所示偽造之署押沒收之。 



附表己：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 沒收 1 事實欄六㈠ Ｂ５０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捌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華為手機1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欄六㈡ Ｂ５０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貳佰肆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一：

編號 受害對象 盜辦時間 取得或變造證件及所利用之個人資料 偽造文書及收取SIM卡 盜辦門號 詐欺方式/所詐得利益 所犯法條 1 Ｂ０１９  108年3月16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吳林麗玉之身分證、健保卡、國泰世華帳戶（帳號000000000000）及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資料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吳林麗玉」署押1枚，而偽造吳林麗玉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吳林麗玉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498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吳林麗玉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起訴書多載「,」，應予刪除）9,7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萬2,26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 Ｂ３６  109年5月3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６之身分證、健保卡、國泰世華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資料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６」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６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６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多載「交予」，應予刪除)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206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３６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29萬4,9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7,17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 Ｂ１５  109年5月3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５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之年次、照片、配偶、背面流水控管號碼及戶籍地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５」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５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72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4 Ｂ２０ 109年8月23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０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等資料後，變造其身分證照片、背面流水控管號碼、戶籍地及健保卡照片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０」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０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０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多載「SIM」，應予刪除)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48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２０申辦之玉山、第一（起訴書載為「國泰世華」，應予更正）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48萬1,704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48萬2,15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5 Ｂ１４  109年9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４之身分證、健保卡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４」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４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４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7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6 Ｂ１６  109年9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６之身分證、健保卡，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起訴書載為「帳00000000000000號」，應予更正）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６」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６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６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35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１６申辦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3,0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435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7 Ｂ１７  109年6月2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７之身分證、健保卡資料，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７」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７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多載「國民」，應予刪除)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7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8 Ｂ２１ 109年9月15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１之身分證、健保卡、華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再變造身分證父母、出生地、役別、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１」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１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１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11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２１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5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91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9 Ｂ２４  109年9月15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４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４」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４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４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3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0 Ｂ２９   109年7月28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９之身分證、健保卡，再將其身分證之姓名變造為「林聖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記載「Ｂ２９」之身分證字號，並偽造「林聖杰」署押1枚，而偽造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９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67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48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54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1 Ｂ２３ 109年10月1日 以網路下載Ｂ２３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照片、戶籍地、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３」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萬3,37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2 Ｂ１８  109年9月1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８之身分證、健保卡、中華郵政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８」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８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８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90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１８申辦之中華郵政帳號，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Apple iTunes點數/DCB費用1,78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470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3 Ｂ２２  109年11月2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鄭婉儀之身分證、健保卡、中華郵政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鄭婉儀」署押1枚，而偽造鄭婉儀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鄭婉儀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鄭婉儀申辦之中華郵政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萬6,965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1萬6,96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4 Ｂ２５ （起訴書誤載為匯，以下均予更正）  109年11月2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５之身分證、健保卡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５」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５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19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5 Ｂ１３ 109年12月1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１３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再變造身分證之照片、父母、背面流水控管號碼及戶籍地、健保卡之相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１３」署押1枚，而偽造Ｂ１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１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際網路綁定Ｂ１３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0萬5,34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6 Ｂ２７ 109年12月1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７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７」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７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7 Ｂ２６ 109年7月2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２６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上之姓名為「Ｂ５０」、戶籍地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記載「Ｂ２６」之身分證字號，並簽署「Ｂ５０」署押1枚，而偽造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６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067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3,000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4,06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18 Ｂ３５  109年9月13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５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再變造其身分證照片、背面流水控管號碼及戶籍地、健保卡照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５」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５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５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8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３５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Apple iTunes點數/DCB費用3萬1,419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萬1,44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19 Ｂ３４  109年9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４之身分證、健保卡，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再變造其身分證照片、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戶籍地、健保卡照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４」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４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４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537元 ⑵透過手機連結網路，綁定Ｂ３４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資料，並利用台灣之星電信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2萬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萬0,53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0 Ｂ３１  109年8月14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１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照片、背面流水號、役別、健保卡之照片、IC序號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１」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１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１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93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1 Ｂ２８  109年9月11日 以網路下載Ｂ２８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照片、戶籍地、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２８」署押1枚，而偽造Ｂ２８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２８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5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2 Ｂ３３ 109年6月2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３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等資料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３」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3 Ｂ３２ 109年9月15日 以網路下載Ｂ３２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２」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２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２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496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4 Ｂ３０ 109年9月10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０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０」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０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０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322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2,960元（起訴書誤載為4,011元，應予更正）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3,282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5 Ｂ４３ 109年10月1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３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徐崇徉（起訴書誤載為「Ｂ４３」，應予更正）」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３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４３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起訴書載為「00000000時」，應予更正)  ⑴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690元 ⑵利用台灣之星電信代收代付服務暨小額付款(下稱DCB)服務，購買遊戲點數/DCB費用1,983元 ⑶獲取不法利益合計2,673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6 Ｂ３７ 109年6月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７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７」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７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７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5,917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7 Ｂ４２ 109年6月2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２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宅配人員送達SIM卡時，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４２」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２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４２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交付予宅配人員交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11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8 Ｂ３８ 109年11月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８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８」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８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８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84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29 Ｂ３９ 109年11月13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３９之身分證、健保卡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３９」署押1枚，而偽造Ｂ３９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３９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2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0 Ｂ４０ 109年11月29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０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４０」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０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起訴書漏載，應予更正）Ｂ４０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電信服務費1元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1 Ｂ４１ 110年1月26日 以網路搜尋並下載Ｂ４１之身分證、健保卡，再變造身分證背面流水控管號碼 於全家便利商店取件SIM卡後，在台灣之星提供之行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上，偽造「Ｂ４１」署押1枚，而偽造Ｂ４１欲申辦行動電話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再將該申請書及前開Ｂ４１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寄予台灣之星而行使之。 0000000000 使用左列盜辦門號之電信服務（起訴書誤載為無，應予更正）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附表二：

編號 受害對象 簡訊發送時間 詐騙門號 網路釣魚簡訊內容 信用卡卡號/ icloud帳號即所利用之個人資料 盜刷信用卡/以手機小額付費時間 商店 盜刷金額  1 Ａ４１ 112年8月4日20時17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7前使用：https://s.id/1S3wZ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8月4日21時40分許 (2)112年8月4日21時43分許 (3)112年8月4日21時52分許 （不詳） (1)1,490元 (2)1,045元 (3)3,434元 2 呂幼亭 112年8月10日15時8分許 (起訴書誤載為「14時50分許」，應予更正)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13前使用：https://chatw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0日16時38(起訴書誤載為「16時28」，應予更正)分許 （不詳） 5,326元 3 Ａ１４ 112年8月14日17時10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  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17分許前使用：https://chaatwaw.co.uk/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4日18時43分許 （不詳） 5萬4,157元 4 Ａ１５  112年8月14日17時21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通知】  您的點數即將過期，可抵換以下商品，請於2023.8.17前使用：https://chaatwaw.co.uk/ 華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4日18時7分許至12分許 （不詳） 15筆，共2萬2,350元 5 Ｂ１１  112年8月14日23時33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 TWD  350未支付,逾期未繳納者,將會除以額外罰款併轉交給執法機構處理: https://tw.twetc.life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15日5時46分許 （不詳） 5萬6,475元 6 Ｂ１０  112年8月15日17時17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 TWD 350未支付,逾期未繳納者,將移送執法機構: https://tw.twetcr.life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8月15日20時4分許 (2)112年8月15日20時4分許 (3)112年8月15日20時4分許 (4)112年8月15日20時5分許 (5)112年8月15日20時5分許 (6)112年8月15日20時5分許 Zettle_*ALEX (1)2,259元 (2)8,141元 (3)2萬353元 (4)4萬705元 (5)2,035元 (6)2,035元 7 高佩君 112年8月21日12時3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起訴書誤載為「記得」，應予更正)兌換 https://taiwanmobilett.co.uk/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8月21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8月21日」，應予更正)14時45分許 （不詳） 2萬8,677元 8 Ａ４６ 112年9月10日17時4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aiwanmobiileo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0日20時19(起訴書誤載為「20時20」，應予更正)分許 （不詳） 5萬5,452元 9 Ａ７６ 112年9月12日1時2分(起訴書誤載為「5時2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您有350元的未繳金額。為(起訴書誤載為「为」，應予更正)避免額外罰金，請盡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s://fecc-tw.online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2日1時29分許 （不詳） 3萬4,136元 10 Ａ９８ 112年9月12日23時1分許 0000000000 【遠通電收】您有350元的未繳金額,為避免額外罰金,請盡速至官方網站補繳:https://tw.twetcp.top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2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2日」，應予更正)23時8分許 KA-CN.COM 5萬9,089元 11 Ａ４４  112年9月14日14時4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aiwanmobiiileotww.net/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4日14時50分(起訴書誤載為「14時49分」，應予更正)許 （不詳） 5,875元 12 Ａ４５  (起訴書贅載「(」，應予刪除) 112年9月14日15時3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aiwanmobiiileotww.net/ 將來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4日15時57分許 PRESICARRE CORP-HO 1,900元 13 吳曼菁 112年9月19日18時1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wmoblie.net/ 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9日19時49分許 （不詳） 1萬186元 14 Ａ２４  112年9月19日18時39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twmoblie.net/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19日19時14分許 （不詳） 1萬8,176元 15 Ａ２７ 112年9月19日23時52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tw.etc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9月20日2時11分許 (2)112年9月20日2時17分許 (1)RCH-forward*0000000000 (0)RCH-forward*0000000000 (1)6萬6,866元 (2)3,199元 16 高健洲  112年9月20日00時22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tw.etctw.net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7時46分許 HAUSSMANN VAD  7萬3,337元 17 Ａ７４ 112年9月20日15時2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5時45分許 WAUG Travel SG 1萬8,240元 18 Ａ７５ 112年9月20日15時2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5時38分許 WAUG Travel SG 4萬2,506元 19 Ａ７３ 112年9月20日15時4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25分許 （不詳） 1萬3,624元 20 Ａ７９ 112年9月20日17時1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18分許 （不詳）  3萬7,029元 21 Ａ７７ 112年9月20日17時1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8時25分許 （不詳） 9萬9,900元 22 Ａ７８ 112年9月20日17時2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0日17時49分許 （不詳） 3萬6,482元 23 Ａ８０ 112年9月20日17時2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9月20日21時12分許 (2)112年9月20日21時30分許 (1)Telegram Premium (2)ADSPOWER (1)1,004元 (2)3,255元 24 Ａ９６ 112年9月21日12時4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1日許 ALP *Alipay 1萬3,779元 25 Ａ９７ 112年9月21日13時7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1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1日」，應予更正)13時51分許  （不詳） 1萬3,500元 26 林雅貞 112年9月21日13時1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1日14時56分許 （不詳） 1萬3,586元 27 Ａ９５ 112年9月21日15時1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未能成功扣款$100請儘速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97sj4 （不詳） 112年9月21日15時25分許 （不詳） 1萬3,586元 28 Ａ８４ 112年9月23日16時45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t.top/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3日許 （不詳） 3萬3,606元 29 Ａ０４ 112年9月24日14時43分(起訴書誤載為「14時33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起訴書贅載「親愛的」，應予刪除)【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期限將自動失效 https://hotaiberm.top/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18時42分許 (2)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18時53分許 (1)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TNG Macau (1)2萬960元 (2)5萬3,477元 30 Ａ０３ 112年9月24日14時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和泰Points】用戶您好，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https://hotaiberm.top/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17時15分許 CHOPARP FR 16萬3,917元 31 Ａ０２ 112年9月24日15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etw.net/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24日」，應予更正)許 （不詳） 6萬945元 32 Ａ８３ 112年9月24日19時27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t.top/ 台灣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4日21時19分許 （不詳） 6萬1,009元 33 Ａ８６ 112年9月25日16時39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b.top/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5日16時44分許 （不詳） 6萬7,299元 34 Ａ４３ 112年9月25日19時27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ottw.n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418230******8390) 112年9月25日20時41分許 Maopay*阿里山凍 chiayi tw 4萬元 35 Ａ５５ 112年9月26日15時5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a.top/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6日19時5分許 TNG Macau HK 6萬5,218元 36 Ａ５４ 112年9月26日16時18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的8869累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及時兌換商城禮品，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https://hotaibera.top/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9月26日22時19分許 （不詳） 4萬1,488元 37 Ａ２９ 112年10月1日22時1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納避免額外罰金，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a9j78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日23時8分許 （不詳） 4萬282元 38 Ａ８１ 112年10月2日14時31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起訴書贅載「納，避免額外罰金」，應予刪除)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b65sj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日15時14分許 （不詳） 4萬4,160元 39 Ａ８２ 112年10月2日14時36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起訴書贅載「納，」，應予刪除)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pesc.pw/5b65sj 中華郵政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日15時42分許 （不詳） 4萬4,735元 40 Ａ５１ 112年10月9日21時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98元未繳交，請盡快至官方網站儲值抵扣或補繳:https://psce.pw/5a43fk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9日21時39分許 Fever*Univrsal Studio 1萬9,313元 41 Ａ３９ 112年10月10日18時35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計劃提醒您，您的18564點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a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0日19時19分許 （不詳） 4萬718元 42 Ａ３８ 112年10月10日18時49分許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用戶您好，(起訴書贅載「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更正）計劃提醒您，」，應予刪除)您的18564點積分許將在三天後過期，請及時兌換：https://mobileatw.net/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0日22時35分許 AEOZ0000000000000 4萬5,297元 43 Ａ７１ 112年10月14日17時21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8時4分許 La Rinascente 7萬7,647元 44 Ａ６８ 112年10月14日17時3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 渣打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23時56分許 Librairie de France 4萬8,405元 45 Ａ７０ 112年10月14日17時38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9時44分許 （不詳） 7萬8,615元 46 Ａ６９ 112年10月14日18時4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MMTJW(起訴書誤載為「【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累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cathaybk.tw/22GNA8710」，應予更正)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4日19時33分許 （不詳） 5萬6,084元 47 Ａ４７ 112年10月15日20時12分許至52分許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 未繳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至官網補繳https://tw.etchv.top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5日21時54分許 （不詳） 3萬1,827元 48 Ａ５９ 112年10月15日20時54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 未繳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至官網補繳：https://tw.etchv.top 遠東商業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5日21時2分許 （不詳） 8萬2,466元 49 Ａ３７  112年10月16日16時19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3Ku46O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0時5分許 （不詳） 2,022元 50 Ａ３３ 112年10月17日13時19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請速至官網繳納：https://pse.is/5bvp7x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14時7分許 （不詳） 8萬3,252元 51 Ａ２８ 112年10月17日14時1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2T2jci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17時42分許 （不詳） 5萬5,377元 52 Ａ７２  112年10月17日18時26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您帳戶剩餘886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linkr.it/fnB4X 元大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17日20時18分許 （不詳） 5萬7,793元 53 楊文得 112年10月21日18時59分許 0000000000 【中華電信】您帳戶剩餘5559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cht.poistd.top/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1日23時56分許 （不詳） 5萬1,652元 54 Ａ６６ 112年10月22日17時22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醒】您有8869點數將於三天後過期，鎖定點數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hotaiaagoo.top/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2日17時42分許 （不詳） 6萬936元 55 吳祥麟 112年10月22日17時27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醒】您有8869點數將於三天後過期，鎖定點數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hotaiaagoo.top/(起訴書誤載為「https://esun.co/ebi」，應予更正)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10月22日18時8分許 (2)112年10月22日18時9分許 （不詳） (1)6萬5,720元 (2)4萬6,710元 56 Ａ６５  112年10月22日17時43分許 0000000000 【和泰Points到期提醒】您有8869點數將於三天後過期，鎖定點數商城，好禮限時兌換：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22日20時11分許 （不詳） 6萬1,836元 57 Ａ４２ 112年10月25日18時33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速至官網繳納：https://tw.etscwa.info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起訴書誤載為「卡號：000000000000000」，應予更正) 112年10月25日19時26分許 （不詳） 6萬2元 58 Ａ０５ 112年10月31日19時28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為避免逾期罰款請盡快至官網繳納：https://tw.jiaofei168.info 中華郵政信用卡(帳號：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31日許 IT DRAGON SERVICES(起訴書誤載為「IT DROGON SERVICES」，應予更正) 3萬1,971元 59 Ａ０６  112年10月31日19時36分許 0000000000 停車費100元未繳 (起訴書贅載「交」，應予刪除) 為避免逾期罰款 請盡快至官網繳納：https://tw.jiaofei168.info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0月31日19時45分許 （不詳） 8萬6,973元 60 Ａ３５ 112年11月17日(起訴書贅載「16時20分」，應予刪除)許 0000000000 icloud帳戶異常，請點進網頁依指示操作 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icloud帳號：itzsy00000000il.com 信用卡部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 (1)112年11月18日2時45分許 (2)112年11月18日2時45分許 (3)112年11月18日2時46分(起訴書誤載為「112年10月20日2時18分」，應予更正)許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 (1)112年11月18日 (2)112年11月18日 (3)112年11月18日 (4)112年11月18日(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5)112年11月18日(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信用卡部分： APPLE.COM/BIL（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 嗶哩嗶哩-彈幕番劇直播高清視頻 信用卡部分： (1)2,990元 (2)2,990元 (3)2,990元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許： (1)2,990元 (2)2,990元 (3)2,990元 (4)2,990元 (5)2,990元 61 Ａ３６ 112年11月17日17時58分許 0000000000 icloud帳戶異常為避免影響您的使用 請在11月28前至 https://ap-idtw.cc(起訴書誤載為「https://ap-dtw.cc」，應予更正)更新信息 icloud帳號：evelyn6660000000oud.com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許：112年11月18日3時56分許 嗶哩嗶哩-彈幕番劇直播高清視頻 手機小額付費部分（起訴書贅載「 許」，應予刪除）：320元 62 Ａ３２ 112年12月3日17時3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ien.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日17時52分許 Globus 8萬1,400元 63 Ａ３０ 112年12月3日17時5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ien.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日18時47分許 （不詳） 9萬625元 64 Ａ３１ 112年12月3日18時3分(起訴書誤載為「18時5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ien.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日18時14分許 （不詳） 3萬元 65 Ａ４８ 112年12月4日13時3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obliok.com/ 聯邦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4日13時51分許 （不詳） 10萬3,351元 66 Ａ４０ 112年12月10日16時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bliknt.com/ 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0日(起訴書誤載為「112年10月10日許」，應予更正) （不詳） 8萬2,811元 67 Ａ６０ 112年12月12日18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時20分許 （不詳） 9萬9,665元 68 Ａ６４ 112年12月12日19時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許 （不詳） 9萬8,000元 69 Ａ６１ 112年12月12日19時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玉山商業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時52分許 （不詳） 9萬3,412元 70 Ａ６３ 112年12月12日19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20時13分許 (1)Digitec (2)EBreunin (3)topuplivec（起訴書誤載為「toppuplivec」，應予更正） 3筆，共26萬1,950元 71 廖婉廷 112年12月12日19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累點即將清零,可抵換以下商品，請盡快使用：https://taiwanmblievt.com/.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2日19時36分許 Miu Miu Faubourg 8萬6,226 72 Ａ５０ 112年12月13日17時3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bileht.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3日18時7分許 樂點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區○○街000號 3萬元 73 Ａ４９ 112年12月13日17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ebilmt.com/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3日（起訴書誤載為「112年12月4日」，應予更正） （不詳） 3萬元 74 Ａ５３ 112年12月15日16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beomt.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15日18時49分許 dorob altatawur 4萬1,910元 75 Ａ５６  112年12月21日20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taiwanmibmgt.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1日22時26分許 （不詳） 9萬1,189元 76 Ａ５７ 112年12月21日20時1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taiwanmibmgt.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1日20時35分許 Joli Closet 8萬4,135元 77 Ａ５８ 112年12月21日20時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當前門號積分(起訴書贅載「許」，應予刪除)18,564點即將清零，商城好禮限時兌換：https://taiwanmobilewe.com/（起訴書贅載「.」，應予更正）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連結實體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2日1時3分許 Saclab Gm 1萬7,206元 78 Ａ８５ 112年12月25日21時1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mzz.com/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25日21時22分許 （不詳） 5,146元 79 Ａ２３ 112年12月30日16時5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2年12月30日17時15分許 (2)112年12月30日17時17分許 (3)112年12月30日17時18分許 (4)112年12月30日17時20分許 (5)112年12月30日17時21分許 （不詳） (1)1萬1,700元 (2)1萬1,700元 (3)1,170元 (4)1萬1,700元 (5)1萬1,700元 80 Ａ１９ 112年12月30日16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7時12分（起訴書誤載為「17時3分」，應予更正）許 RATTI SRL 6萬4,682元 81 Ａ２１ 112年12月30日16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7時37分許 精誠資訊股 1萬1,700元（起訴書誤載為「1萬1,170元」，應予更正） 82 Ａ１７ 112年12月30日17時1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起訴書贅載許，應予更正） (1)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PPG*LIMITED RESELL (3)國外交易手續費（起訴書誤載，應予補正） (1)1萬1,700元（起訴書誤載為「1萬1,170元」，應予更正） (2)2萬9,070元 (3)436元（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83 Ａ２０ 112年12月30日17時1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永豐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起訴書贅載「許」，應予更正） （不詳） 1萬1,700元（起訴書誤載為「1萬1,70元」，應予更正） 84 Ａ１６ 112年12月30日17時2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19時41分許 （不詳） 1萬1,700元 85 Ａ１８ 112年12月30日17時20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0日許 Orderflow AG 6萬6,029元 86 Ａ２２ 112年12月30日17時2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llz.com/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2年12月31日14時36分許 （不詳） 1萬1,700元 87 李依靜  113年1月5日22時5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5日23時7分許 （不詳） 2萬1,000元 88 Ａ８９ 113年1月5日22時5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40分許 GLOBUS 8萬2,422元 89 Ａ９０ 113年1月5日23時3分（起訴書誤載為「23時5分」，應予更正）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3年1月5日（起訴書贅載「1時5分」，應予刪除）23時20分許 (2)113年1月5日23時56分許 （不詳） (1)5萬1,000元 (2)1萬元 90 Ａ９１ 113年1月5日23時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oic.com/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5日 （不詳） 5萬1,000元 91 Ａ１３  113年1月7日18時4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8日8時34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13年1月7日許」，應予更正）  （不詳） 3萬2,975元 92 Ａ１０ 113年1月7日18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1時12分許 （不詳） 3萬2,776元 93 Ａ０９ 113年1月7日18時56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第一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19時4分許 AL DUCA D AOSTA SPA 7萬3,239元 94 Ａ１１ 113年1月7日18時5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8日9時2分（起訴書誤載為「9時2分許4分4分2分」，應予更正）許 （不詳） 3萬8,887元 95 Ａ０７ 113年1月7日19時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24分（起訴書誤載為「20時23分」，應予更正）許 （不詳） 6萬4,179元 96 Ａ１２ 113年1月7日19時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tn.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0時48分許 （不詳） 1萬7,530元 97 Ａ０８ 113年1月7日21時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ietnz.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7日21時59分許 APHRODITE CLOTHING LIM 5萬5,242元 98 Ａ５２ 113年1月10日19時5分許（起訴書誤載為「6分許」，應予更正）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krr.com/. 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1日9時11分許 客路-Flickket 2萬4,152元 99 Ａ８８ 113年1月11日1時27（起訴書誤載為「5時27」，應予更正）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kir.com/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1日8時13分許 AIRTRIP 3萬6,495元 100 Ａ８７ 113年1月11日11時47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 https://taiwanmobilekzr.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1日11時47分許 （不詳） 5萬5,401元 101 Ｂ０７ 113年1月11日23時3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你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cct.com/ 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13年1月12日0時12分許 (2)113年1月12日0時13分許 (1)ALDUCA D　AOSTA SPA 　 （起訴書誤載為「ALDUCA AOSTA SPA」，應予更正） (2)SYSTEX CORPORATION 　 （起訴書誤載為「SYSTEX」，應予更正） (1)7萬3,472元 (2)3萬元 102 Ａ９３ 113年1月15日16時55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kit.com/ 元大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15日17時2分許 （不詳） 3萬6,583元 103 Ｂ０４ 113年1月24日23時4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iuk.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4日許 （不詳） 3萬9,896元 104 Ｂ０６  113年1月26日19時13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uir.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19時26分許 （不詳） 3萬2,861元 105 Ｂ０５  113年1月26日19時54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fit.com/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0時57分許 （不詳） 3萬660元 106 Ｂ０３  113年1月26日20時21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viw.com/ 遠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0時49分許 （不詳） 3萬86元 107 Ａ９９ 113年1月26日21時12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wcc.com/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3時6分許 www.vitkac.com 3萬2,854元 108 Ｂ０２ 113年1月26日21時18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wcc.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7日0時4分許 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5,412元 109 Ｂ０１ 113年1月26日22時37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hur.com/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3年1月26日23時40分許 （不詳） 2萬2,205元 110 Ｂ０８  113年2月27日16時9分許 0000000000 親愛的MyFone用戶：您帳戶剩餘18,564點即將清零，請盡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https://taiwanmobilesa.co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 （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113年2月27日18時12分許（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不詳） （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4萬6,231元 （起訴書漏載，應予補正） 



附表三：

編號 時間 虛擬貨幣USDT之顆數 1 112年10月11日23時1分許 10 2 112年10月11日23時35分許 283 3 112年10月14日21時33分許 10 4 112年10月14日21時43分許 412 5 112年10月17日19時25分許 585 6 112年10月29日16時15分許 130 7 112年11月17日16時13分許 248 8 112年11月21日13時19分許 182 9 112年11月23日19時48分許 222 10 112年11月27日14時44分許 158 11 112年11月30日20時7分許 10 12 112年12月2日12時49分許 48 13 112年12月3日19時56分許 220 14 112年12月4日23時38分許 438 15 112年12月10日23時3分許 260 16 112年12月12日20時7分許 254 17 112年12月13日20時44分許 400 18 112年12月14日23時43分許 321 19 112年12月17日2時47分許 188 20 112年12月19日4時34分許 135 21 112年12月23日0時32分許 274 22 112年12月25日16時55分許 406 23 112年12月26日18時53分許 318 24 112年12月28日14時7分許 260 25 112年12月30日18時27分許 253 26 113年1月6日4時40分許 460 27 113年1月8日4時25分許 410 28 113年1月10日19時58分許 293 29 113年1月11日15時27分許 545 30 113年1月12日2時14分許 391 31 113年1月16日0時53分許 264 32 113年1月19日11時25分許 127 33 113年1月25日16時6分許 367 34 113年1月26日18時14分許 323 35 113年1月30日4時50分許 790 36 113年2月2日12時55分許 207 37 113年2月4日15時18分許 190 38 113年2月7日1時9分許 126 39 113年2月15日11時53分許 120 40 113年2月18日12時許 240 41 113年3月9日18時5分許（起訴書載為18時6分許，應予更正） 100 42 113年3月12日17時58分許 361 43 113年3月13日19時18分許 164 44 113年3月13日22時10分許 95  共計 11598 



附表四：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三星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2 小米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3 資料紙 4張 4 黃偉倫健保卡影本 1張 5 簡志澔戶籍謄本（起訴書漏列，應予補充） 1張 6 台灣之星SIM卡(卡號：000000000000000) 1張 7 偽造許泊威證件影本 4張 8 SIM卡申裝明細 1張 



附表五：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OPPO A77 5G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2 三星Galaxy A20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3 三星Galaxy M11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4 VIVO Y21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5 三星Galaxy A10s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6 三星Galaxy J8手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1支 7 SIM卡(無卡套) 1批 8 遠傳電信SIM卡 21張 9 身分證 7張 10 健保卡 11張 11 駕照 3張 12 居留證 1張 13 自然人憑證 1張 14 偽造證件 1批 15 台灣大哥大SIM卡 5張 16 亞太電信SIM卡 1張 17 SIM卡卡套(無SIM卡) 1批 18 中華電信SIM卡 5張 19 SIM卡切換器 1組 



附表六：

編號 日期 交易商店名稱、商品、地點 金額 （新臺幣） 1 114年2月6日 0時14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40元 2 114年2月22日 23時54分許 捷運蘆洲站 25元 3 114年2月23日 0時14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4 114年2月23日 0時24分許 統一超商 70元 5 114年2月25日 18時0分許 捷運蘆洲站 25元 6 114年2月25日 19時41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7 114年2月26日 13時27分許 YouBike 10元 8 114年2月27日19時55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0元 9 114年3月1日 17時48分許 捷運大橋頭站 25元 10 114年2月6日 AFTEE、Klook高鐵票 （網際網路交易） 1,545元 11 114年2月6日 1時8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2 114年2月6日 1時10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3 114年2月6日 1時17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4 114年2月6日 1時40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5 114年2月6日 1時43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6 114年2月6日 2時4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7 114年2月6日 2時16分許 Google Play商店、「星城Online」遊戲點數（網際網路交易） 500元 18 114年2月11日 AFTEE、「老子有錢」遊戲點數 （網際網路交易） 100元 19 114年2月11日 AFTEE、「老子有錢」遊戲點數 （網際網路交易） 100元 20 114年2月6日 美廉社 274元 21 114年2月11日 全家便利商店 180元 22 114年2月12日 屈臣氏Wats 98元 23 114年2月12日 美廉社 146元 24 114年2月13日 全家便利商店 90元 25 114年2月14日 美廉社 197元 26 114年2月22日 全家便利商店 15元 



附表七：

編號 受害對象 文件名稱 申請日期 所在欄位 偽造之署押及數量 卷頁所在 1 Ｂ４５ ①亞太電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 ②專案同意書 111年11月3日 ①「申請人簽章」欄 ②「立同意書人」欄 「Ｂ４５」署名共2枚 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10頁、第12頁 2 Ｂ０１９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8年3月16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０１９」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7頁 3 Ｂ３６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5月3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６」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53頁 4 Ｂ１５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5月3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５」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57頁 5 Ｂ２０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8月23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０」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61頁 6 Ｂ１４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４」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69頁 7 Ｂ１６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６」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73頁 8 Ｂ１７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７」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97頁 9 Ｂ２１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5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１」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03頁 10 Ｂ２４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5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４」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17頁 11 Ｂ２９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7月28日 「申請人簽章」欄 「林聖杰」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31頁 12 Ｂ２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0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３」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35頁 13 Ｂ１８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８」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46頁 14 Ｂ２２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2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２」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67頁 15 Ｂ２５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2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５」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79頁 16 Ｂ１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2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１３」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83頁 17 Ｂ２７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2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７」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94頁 18 Ｂ３５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3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５」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80頁 19 Ｂ３４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４」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87頁 20 Ｂ３１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8月14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１」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10頁 21 Ｂ２８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1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２８」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21頁 22 Ｂ３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３」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95頁 23 Ｂ３２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5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２」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99頁 24 Ｂ３０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9月10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０」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27頁 25 Ｂ４３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0月1日 「申請人簽章」欄 「徐崇徉」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42頁 26 Ｂ３７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７」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54頁 27 Ｂ４２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6月2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４２」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57頁 28 Ｂ３８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８」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63頁 29 Ｂ３９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13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３９」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75頁 30 Ｂ４０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09年11月29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４０」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90頁 31 Ｂ４１ 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 110年1月26日 「申請人簽章」欄 「Ｂ４１」署名1枚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398頁 32 Ｂ４７ 台灣大哥大行動寬頻申請書 113年7月9日 「本人簽章」欄、「申請人簽名」欄 「Ｂ４７」署名共2枚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8頁、第41頁 



附表八：

編號 事實欄 證據及卷頁所在 1 事實欄一 1.被害人Ｂ４５112年2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7頁至第8頁） 2.被害人Ｂ４５提出之亞太電信緊急催告暨委外催收前通知、亞太電信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專案同意書、身分證正反面及健保卡正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9頁至第15頁） 3.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龍津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28頁至第29頁） 4.市內電話（02）00000000之GOOGLE MAP查詢結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112年2月25日中市警烏分偵字0000000000-0號調取使用者資料申請單（稿）、手機門號0000000000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776號卷第16頁至第18頁） 2 事實欄二 1.告訴人Ｂ４６112年1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41頁至第48頁） 2.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電子支付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60頁至第97頁、第160頁至第161頁） 3.國泰世華銀行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98頁至第99頁） 4.元大網路銀行臺幣活存交易明細查詢、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帳戶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00頁至第115頁） 5.通訊軟體LINE暱稱「SpeedStar商城客服」、「可樂」個人主頁及與暱稱「SpeedSrar商城客服」、「晴」、「可樂」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16頁至第158頁） 6.告訴人Ｂ４６詐欺案件犯罪事實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 7.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門號0000000000號通聯調閱查詢單（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11頁至第12頁） 8.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2日一卡通字第1120302009號函檢送一卡通MONEY持有人林秀雯客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894號卷第49頁至第56頁） 3 事實欄三 1.告訴人Ｂ０１９（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9年7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7頁至第211頁） 2.被害人Ｂ１５（起訴書附表一編號3）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58頁至第159頁） 3.告訴人Ｂ２０（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109年10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14頁） 4.被害人Ｂ１４（起訴書附表一編號5）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3頁至第94頁）、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56頁至第157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5.被害人Ｂ１６（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3頁至第94頁）、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61頁至第162頁） 6.被害人Ｂ１７（起訴書附表一編號7）113年8月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78頁至第180頁） 7.告訴人Ｂ２１（起訴書附表一編號8）109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1頁至第222頁）、110年3月2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3頁至第224頁） 8.被害人Ｂ２４（起訴書附表一編號9）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9.告訴人Ｂ２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0.告訴人Ｂ１８（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109年11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4頁至第236頁）、113年8月2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78頁至第180頁） 11.告訴人Ｂ２２（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3）109年11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0頁至第242頁） 12.被害人Ｂ２５（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4）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3.告訴人Ｂ１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5）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113年8月1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31頁至第13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14.告訴人Ｂ２７（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6）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8頁至第99頁） 15.告訴人Ｂ２６（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7）111年6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95頁至第97頁） 16.張淑婷律師（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法務）110年2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95頁至第199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41頁至第45頁） 17.陳俊安律師（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告訴代理人）113年9月5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3頁至第184頁） 18.證人鄭信良（刑事局電信偵查大隊偵查正）113年11月13日檢事官詢問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6頁至第188頁） 19.證人葉鎮榕（Ｂ２１盜辦門號所留市話之申登人）110年3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5頁至第226頁） 20.告訴人Ｂ０１９（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埔墘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2頁；同同卷第254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59頁） 21.告訴人Ｂ２０（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之台灣之星電信109年8月28日至109年9月5日交易明細整合查詢（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6頁至第217頁）、第一銀行109年9月1日至109年9月30日綜合業務對帳單/餘額核對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8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19頁、第237頁；同同卷第268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74頁） 22.告訴人Ｂ２１（起訴書附表一編號8）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崙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0頁、第231頁至第232頁；同同卷第309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18頁） 23.告訴人Ｂ１８（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建國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3頁、第238頁、第353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68頁） 24.告訴人Ｂ２２（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3）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大直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39頁、第245頁至第246頁；同同卷第374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191頁）、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影本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3頁） 25.告訴人Ｂ１３（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5）之玉山銀行戶名「Ｂ１３」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34頁至第138頁）、玉山銀行個人開戶申請書、約定事項變更暨事故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42頁至第147頁）、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0年4月14日退款切結書、GOOGLE退款申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48頁至第149頁） 26.案外人葉鎮榕之「司令點餐號」GOOGLEMAP查詢結果、社群軟體FACEBOOK暱稱「CommanderD.」粉絲專頁首頁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28頁至第229頁） 27.遭偽造變造證件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60號卷第182頁） 28.冒名代辦手機門號事件統計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1頁至第202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6頁至第17頁；同士林地檢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414號卷第49頁） 29.身份證、健保卡比對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03頁至第206頁） 30.被告GMAIL帳戶之雲端硬碟資料（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頁至第184頁） 31.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行111年4月8日北富銀大同字第1110000016號檢附被告（帳號：00000000000000）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3月1日交易明細5張（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二第18頁至第28頁） 32.告訴人Ｂ０１９、Ｂ２１、Ｂ２０、Ｂ２３、Ｂ２７、Ｂ２２、被害人Ｂ３６、Ｂ１５、Ｂ１４、Ｂ１６、Ｂ３５、Ｂ３４、Ｂ３３、Ｂ１７、Ｂ３２、Ｂ３１、Ｂ２４、Ｂ２８、Ｂ３０、林聖杰、Ｂ４３、Ｂ１８、Ｂ３７、Ｂ４２、Ｂ３９、Ｂ２５、Ｂ１３、Ｂ４０、Ｂ４１、Ｂ３８、被告Ｂ５０之台灣之星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未申辦門號聲明書、身分證正反面、健保卡正反面及駕照正反面影本、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結果、非本人帳戶切結書、玉山銀行存封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247頁至第253頁、第255頁至第267頁、第269頁至第308頁、第310頁至第352頁、第354頁至第373頁、第375頁至第401頁） 33.附表一所示編號Ｂ０１９、Ｂ３６、Ｂ２０、Ｂ１６、Ｂ２１、Ｂ１８、Ｂ２２、Ｂ１３、Ｂ３５、Ｂ３４所示之人使用DCB服務之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402頁至第427頁） 34.告訴人Ｂ２０第一銀行帳戶、玉山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林永昌華南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Ｂ１８、告訴人Ｂ２２郵局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Ｂ３５、Ｂ３４、告訴人Ｂ１３玉山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Ｂ０１９、被害人Ｂ３６國泰世華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被害人Ｂ１６元大銀行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428頁至第506頁） 35.本院110年聲搜字361號搜索票（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8頁） 36.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110年5月13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7號卷一第189頁至第194頁） 4 事實欄四 1.告訴人Ａ４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12年8月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90頁至第391頁） 2.告訴人呂幼亭（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12年8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3頁至第136頁） 3.告訴人Ａ１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12年8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0頁至第212頁） 4.被害人Ａ１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12年8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7頁至第218頁） 5.被害人Ｂ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12年8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6頁至第129頁） 6.被害人Ｂ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12年9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9頁至第120頁） 7.告訴人高佩君（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12年8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4頁至第115頁） 8.告訴人Ａ４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12年9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4頁至第35頁） 9.告訴人Ａ７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12年9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8頁至第240頁） 10.告訴人Ａ９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12年9月1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5頁至第56頁） 11.被害人Ａ４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112年9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頁至第21頁） 12.告訴人Ａ４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112年9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頁至第28頁） 13.告訴人吳曼菁（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3）112年9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6頁至第287頁） 14.被害人Ａ２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4）112年9月1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9頁至第281頁） 15.告訴人Ａ２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5）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8頁至第299頁） 16.被害人高健洲（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6）112年9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2頁至第294頁） 17.告訴人Ａ７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112年9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3頁至第226頁） 18.告訴人Ａ７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3頁至第234頁） 19.告訴人Ａ７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9）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7頁至第218頁） 20.告訴人Ａ７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8頁至第259頁） 21.告訴人Ａ７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5頁至第246頁） 22.告訴人Ａ７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2）112年9月2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1頁至第25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23.告訴人Ａ８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3）112年9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4頁至第267頁） 24.告訴人Ａ９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4）112年10月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2頁至第43頁） 25.告訴人Ａ９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5）112年9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8頁至第49頁） 26.告訴人林雅貞（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6）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0頁至第31頁） 27.告訴人Ａ９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7）112年9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6頁至第37頁） 28.告訴人Ａ８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8）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0頁至第291頁） 29.告訴人Ａ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9）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3頁至第146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30.告訴人Ａ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0）112年10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5頁至第138頁） 31.告訴人Ａ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8頁至第130頁） 32.告訴人Ａ８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2）112年9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3頁至第285頁；同同卷第281頁） 33.告訴人Ａ８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3）112年9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1頁至第302頁） 34.告訴人Ａ４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4）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頁至第12頁） 35.告訴人Ａ５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5）112年9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4頁至第105頁） 36.告訴人Ａ５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6）112年9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4頁至第95頁） 37.告訴人Ａ２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7）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3頁至第315頁） 38.告訴人Ａ８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8）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1頁至第272頁） 39.告訴人Ａ８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9）112年10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6頁至第277頁） 40.告訴人Ａ５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0）112年10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4頁至第75頁） 41.告訴人Ａ３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112年10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5頁至第376頁） 42.告訴人Ａ３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2）112年10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0頁至第371頁） 43.告訴人Ａ７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3）112年10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5頁至第206頁） 44.告訴人Ａ６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4）112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5頁至第189頁） 45.告訴人Ａ７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5）112年10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2頁至第203頁） 46.告訴人Ａ６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6）112年10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4頁至第196頁） 47.告訴人Ａ４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7）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1頁至第43頁） 48.告訴人Ａ５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8）112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7頁至第128頁） 49.被害人Ａ３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9）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5頁至第366頁） 50.告訴人Ａ３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0）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0頁至第341頁） 51.告訴人Ａ２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5頁至第308頁） 52.被害人Ａ７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2）112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1頁至第213頁） 53.告訴人楊文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3）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6頁至第347頁） 54.告訴人Ａ６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4）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3頁至第175頁） 55.告訴人吳祥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5）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9頁至第180頁） 56.被害人Ａ６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6）112年10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9頁至第170頁） 57.告訴人Ａ４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7）112年10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頁至第6頁；同同卷第4頁） 58.告訴人Ａ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8）112年10月3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2頁至第155頁） 59.被害人Ａ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9）112年10月3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9頁至第160頁） 60.告訴人Ａ３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0）112年11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2頁至第353頁） 61.告訴人Ａ３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112年11月1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9頁至第360頁） 62.告訴人Ａ３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2）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2頁至第334頁） 63.告訴人Ａ３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3）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0頁至第321頁） 64.告訴人Ａ３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4）112年12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6頁至第327頁） 65.告訴人Ａ４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5）112年12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9頁至第50頁） 66.告訴人Ａ４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6）112年12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4頁至、第386頁） 67.告訴人Ａ６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7）112年12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4頁至第136頁） 68.告訴人Ａ６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8）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5頁至第166頁） 69.告訴人Ａ６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9）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3頁至第144頁） 70.告訴人Ａ６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0）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1頁至第162頁） 71.告訴人廖婉廷（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112年12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3頁至第155頁） 72.告訴人Ａ５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2）112年12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5頁至第68頁） 73.告訴人Ａ４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3）112年12月1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5頁至第56頁） 74.被害人Ａ５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4）112年12月1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8頁至第90頁） 75.被害人Ａ５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5）112年12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7頁至第108頁） 76.告訴人Ａ５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6）112年12月2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4頁至第115頁） 77.告訴人Ａ５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7）112年12月2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0頁至第123頁） 78.告訴人Ａ８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8）112年12月2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5頁至第297頁） 79.告訴人Ａ２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9）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4頁至第275頁） 80.告訴人Ａ１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0）113年1月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7頁至第250頁） 81.告訴人Ａ２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2頁至第264頁） 82.告訴人Ａ１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2）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1頁至第232頁） 83.告訴人Ａ２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3）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6頁至第257頁） 84.告訴人Ａ１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4）112年12月3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5頁至第226頁） 85.告訴人Ａ１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5）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1頁至第242頁） 86.告訴人Ａ２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6）112年12月3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8頁至第270頁） 87.被害人李依靜（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7）113年1月10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8頁至第19頁） 88.告訴人Ａ８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8）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1頁至第323頁） 89.告訴人Ａ９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9）113年1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頁至第6頁） 90.告訴人Ａ９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0）113年1月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頁至第14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91.被害人Ａ１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5頁至第207頁） 92.告訴人Ａ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2）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5頁至第187頁） 93.告訴人Ａ０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3）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9頁至第181頁） 94.告訴人Ａ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4）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1頁至第192頁） 95.告訴人Ａ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5）113年1月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5頁至第167頁） 96.告訴人Ａ１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6）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7頁至第198頁） 97.告訴人Ａ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7）113年1月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2頁至第174頁） 98.告訴人Ａ５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8）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9頁至第81頁） 99.告訴人Ａ８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9）113年1月11日上午11時23分許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4頁至第315頁）、113年1月11日上午11時33分許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6頁至第317頁） 100.告訴人Ａ８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0）113年1月11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6頁至第309頁） 101.告訴人Ｂ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113年1月12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2頁至第103頁） 102.告訴人Ａ９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2）113年1月1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3頁至第24頁） 103.告訴人Ｂ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3）113年1月25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7頁至第88頁） 104.被害人Ｂ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4）113年1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7頁至第98頁） 105.被害人Ｂ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5）113年1月28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2頁至第93頁）、114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15號卷第293頁至第294頁） 106.被害人Ｂ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6）113年1月26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0頁至第81頁） 107.告訴人Ａ９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7）113年1月2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1頁至第62頁） 108.告訴人Ｂ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8）113年1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3頁至第76頁） 109.告訴人Ｂ０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9）113年1月27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7頁至第69頁） 110.被害人Ｂ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0）113年2月2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8頁至第109頁） 111.告訴人Ａ４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8頁至第389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92頁至第395頁） 112.告訴人呂幼亭（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1頁至第13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7頁） 113.告訴人Ａ１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玉山銀行信用卡背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14頁） 114.被害人Ａ１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5頁至第216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19頁） 115.被害人Ｂ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4頁至第125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聯邦銀行信用卡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0頁） 116.被害人Ｂ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7頁至第118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1頁）、新光商業銀行爭議交易明細表（報案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23頁） 117.告訴人高佩君（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2頁至第113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6頁） 118.告訴人Ａ４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頁至3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及玉山銀行信用卡正反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6頁至第37頁） 119.告訴人Ａ７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6頁至第237頁）、釣魚簡訊、發送釣魚簡訊之電話號碼資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1頁至第242頁） 120.告訴人Ａ９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3頁至第54頁）、身分證及國泰世華信用卡正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刷卡消費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8頁） 121.被害人Ａ４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頁至第1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頁至第23頁） 122.告訴人Ａ４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正義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頁至第25頁、第29頁）、釣魚簡訊、將來網路銀行消費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頁） 123.告訴人吳曼菁（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4頁至第28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8頁） 124.被害人Ａ２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82頁）、信用卡正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1頁） 125.告訴人Ａ２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6頁至第29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玉山網路銀行消費扣款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0頁至第302頁） 126.被害人高健洲（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0頁）、釣魚簡訊、星展網路銀行信用卡刷卡紀錄、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95頁） 127.告訴人Ａ７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2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29頁至第230頁） 128.告訴人Ａ７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1頁至第232頁）、釣魚簡訊、玉山網路銀行信用卡刷卡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35頁） 129.告訴人Ａ７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5頁至第21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9頁至第221頁） 130.告訴人Ａ７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6頁至第25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星展信用卡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0頁至第261頁） 131.告訴人Ａ７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3頁至第24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7頁至第248頁） 132.告訴人Ａ７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49頁至第250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54頁至第255頁） 133.告訴人Ａ８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2頁至第263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8頁） 134.告訴人Ａ９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0頁至第41頁）、釣魚簡訊、星展網路銀行帳單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4頁至第45頁） 135.告訴人Ａ９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東勢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46頁至第47頁、第51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2頁） 136.告訴人林雅貞（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8頁至第2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2頁至第33頁） 137.告訴人Ａ９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4頁至第3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8頁） 138.告訴人Ａ８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8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9頁、第292頁） 139.告訴人Ａ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3頁至第144頁）、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釣魚簡訊、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消費爭議申請通知EMAIL信件、釣魚網站（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47頁至第149頁） 140.告訴人Ａ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3頁至第13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新光銀行信用卡交易通知EMAIL信件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9頁至第140頁） 141.告訴人Ａ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6頁至第127頁）、釣魚簡訊、遠東商銀信用卡刷卡消費通知EMAIL信件、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32頁） 142.告訴人Ａ８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0頁、第282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86頁至第287頁） 143.告訴人Ａ８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9頁至第30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3頁） 144.告訴人Ａ４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中信網路銀行未出帳單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頁） 145.告訴人Ａ５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0頁、第10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3頁） 146.告訴人Ａ５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3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6頁至第99頁） 147.告訴人Ａ２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1頁至第312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面照片、釣魚簡訊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6頁至第317頁） 148.告訴人Ａ８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69頁至第27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3頁） 149.告訴人Ａ８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4頁至第27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郵局存簿儲金簿封面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78頁至第279頁） 150.告訴人Ａ５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南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9頁至第71頁、第73頁、第76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7頁） 151.告訴人Ａ３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3頁至第37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7頁至第379頁） 152.告訴人Ａ３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8頁至第369頁）、釣魚簡訊、玉山網路銀行信用卡消費紀錄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72頁） 153.告訴人Ａ７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國泰世華銀行」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7頁至第208頁） 154.告訴人Ａ６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3頁至第18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及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0頁至第192頁） 155.告訴人Ａ７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8頁、第200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1頁） 156.告訴人Ａ６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97頁） 157.告訴人Ａ４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8頁、第40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9頁、第44頁至第46頁） 158.告訴人Ａ５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5頁至第126頁）、釣魚簡訊、釣魚網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9頁至第131頁） 159.被害人Ａ３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4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3頁至第364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7頁） 160.告訴人Ａ３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8頁至第33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台新網路銀行消費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2頁至第343頁） 161.告訴人Ａ２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3頁至第30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09頁至第310頁） 162.被害人Ａ７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09頁至第21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14頁） 163.告訴人楊文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4頁至第345頁）、星展網路銀行信用卡交易紀錄、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48頁至第349頁） 164.告訴人Ａ６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6頁） 165.告訴人吳祥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7頁至第17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81頁至第182頁） 166.被害人Ａ６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細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8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中國信託聊天室訊息、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71頁） 167.告訴人Ａ４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頁、第9頁） 168.告訴人Ａ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0頁至第151頁）、釣魚簡訊、中華郵政網路銀行存簿帳號、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6頁至第157頁） 169.被害人Ａ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5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5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1頁） 170.告訴人Ａ３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0頁至第351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新光網路銀行信用卡消費紀錄、台灣大哥大代收代付交易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及APPLE提供發票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4頁至第356頁） 171.告訴人Ａ３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57頁至第358頁）、釣魚簡訊，遭盜刷手機小額付款項目及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61頁至第362頁） 172.告訴人Ａ３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0頁至第331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網路銀行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及玉山銀行存款簿封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35頁至第337頁） 173.告訴人Ａ３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18頁至第319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2頁至第323頁） 174.告訴人Ａ３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4頁至第32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28頁至第329頁） 175.告訴人Ａ４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安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47頁至第48頁、第5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1頁） 176.告訴人Ａ４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泰山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0頁至第382頁、第385頁、第387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383頁） 177.告訴人Ａ６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2頁至第13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38頁至第140頁） 178.告訴人Ａ６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7頁） 179.告訴人Ａ６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6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1頁至第14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45頁至第150頁） 180.告訴人Ａ６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9頁至第160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63頁） 181.告訴人廖婉廷（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1頁至第15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星展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56頁至第158頁） 182.告訴人Ａ５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1頁、第63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64頁） 183.告訴人Ａ４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3頁至第5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57頁至第60頁） 184.被害人Ａ５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6頁至第87頁）、釣魚簡訊、國泰世華網路銀行刷卡消費明細及刷卡消費折抵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91頁至第92頁） 185.被害人Ａ５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6頁）、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09頁至第111頁） 186.告訴人Ａ５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2頁至第113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玉山網路銀行交易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6頁至第117頁） 187.告訴人Ａ５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8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反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19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中國信託聊天室訊息（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124頁） 188.告訴人Ａ８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3頁至第294頁）、台新銀行信用卡背面翻拍照片、釣魚簡訊及台新網路銀行消費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298頁） 189.告訴人Ａ２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7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2頁至第273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6頁至第277頁） 190.告訴人Ａ１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興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4頁至第246頁）、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2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3頁） 191.告訴人Ａ２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0頁至第261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台北富邦銀行」聊天室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5頁） 192.告訴人Ａ１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中芸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9頁至第230頁、第233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台幣消費明細、信用卡帳單、信用卡正面影本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4頁至第23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7頁至第238頁） 193.告訴人Ａ２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4頁至第25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58頁至第259頁） 194.告訴人Ａ１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0頁至第222頁、第224頁、第22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28頁） 195.告訴人Ａ１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39頁至第240頁）、釣魚簡訊、中國信託網路銀行帳單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43頁） 196.告訴人Ａ２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66頁至第267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71頁） 197.被害人李依靜（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6頁至第17頁）、釣魚簡訊、國泰世華銀行消費彙整通知EMAIL信件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0頁） 198.告訴人Ａ８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0頁、第32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25頁） 199.告訴人Ａ９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8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3頁至第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頁至第8頁） 200.告訴人Ａ９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頁至第10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5頁） 201.被害人Ａ１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東門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1頁至第203頁、第208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204頁） 202.告訴人Ａ１０（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3頁至第184頁）、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中國信託」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8頁） 203.告訴人Ａ０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7頁至第178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2頁） 204.告訴人Ａ１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89頁至第190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台新信用卡網路消費明細、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3頁至第194頁） 205.告訴人Ａ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松山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2頁至第164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68頁至第169頁） 206.告訴人Ａ１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南靖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5頁至第196頁、第200頁）、釣魚簡訊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99頁） 207.告訴人Ａ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0頁至第17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網路銀行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75頁至第176頁） 208.告訴人Ａ５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78頁、第82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聯邦銀行信用卡消費通知EMAIL信件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84頁至第85頁） 209.告訴人Ａ８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9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2頁至第313頁）、釣魚網站、釣魚簡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台北富邦銀行」聊天室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8頁至第319頁） 210.告訴人Ａ８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04頁至第305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二第310頁至第311頁） 211.告訴人Ｂ０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1）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0頁至第10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4頁至第105頁） 212.告訴人Ａ９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2）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1頁至第22頁）、釣魚簡訊、釣魚網站、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25頁至第27頁） 213.告訴人Ｂ０４（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3）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5頁至第86頁）、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正面翻拍照片、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9頁） 214.被害人Ｂ０６（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4）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5頁至第9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9頁） 215.被害人Ｂ０５（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5）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0頁至第91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94頁） 216.被害人Ｂ０３（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6）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8頁至第79頁）、遠東商銀信用卡正反面影本（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84頁） 217.告訴人Ａ９９（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7）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59頁至第60頁）、玉山網路銀行交易紀錄及詳細內容、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3頁至第64頁） 218.告訴人Ｂ０２（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8）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1頁至第72頁）、釣魚簡訊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7頁） 219.告訴人Ｂ０１（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9）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65頁至第66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70頁） 220.被害人Ｂ０８（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0）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06頁至第107頁）、釣魚簡訊、信用卡消費簡訊通知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10頁至第111頁） 221.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3月4日刑打詐字第1136024158號調取聲請書（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4頁至第125頁） 222.發送釣魚簡訊雙向通信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54頁至第55頁） 223.釣魚簡訊一覽表（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08頁至第119頁；同同卷第36頁至第53頁） 224.發送釣魚簡訊雙向通信紀錄（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120頁至第123頁） 225.本院113年聲搜字313號搜索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3月20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3月21日桃警刑大科字第1130008374號函暨逕行搜索報告書、113年3月20日警員逕行搜索報告、現場照片、本院113年3月28日士院鳴刑讓113急搜4字第1139006996號函（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65頁至第87頁） 226.被告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SU」、「Justin」個人主頁及與暱稱「Justin」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勘察取證報告、幣安交易所電子錢包地址、QRCODE手機相簿翻拍照片及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三第138頁至第239頁、第240頁至第281頁、士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482號卷一第63頁至第64頁） 5 事實欄五 1.告訴人Ｂ４７113年12月20日警詢筆錄（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 2.告訴人Ｂ４７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52頁至第53頁） 3.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7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檢附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基本資料查詢、行動寬頻申請書、偽造之Ｂ４７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被告照片、114年3月26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114年4月14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6頁至第47-1頁、第58頁至第59頁、第91頁至第92頁） 4.臺南市永康分局偵查隊114年1月11日影像特徵比對系統比對名冊（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48頁正反頁） 5.告訴人Ｂ４７提出之台灣大哥大113年12月10日催字第Z000000000號函暨繳款書、身分證及健保卡正反面影本、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未申辦門號聲明書及所附附件（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35頁、第49頁至第51頁） 6.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4年聲調字第23號通信調取票（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62頁） 7.苗栗地檢署114年3月24日苗檢映呂114偵2226字第1149008108號函（稿）檢還調取票正本1紙、執行結果光碟1份（苗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226號卷第63頁至第69頁） 6 事實欄六 1.告訴人Ｂ４８114年3月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0頁至第24頁）、114年3月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5頁至第28頁）、114年3月23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29頁至第30頁） 2.被害人Ｂ４８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陳報單、呈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7頁至第8頁、第33頁至第34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4年3月23日贓物認領保管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1頁）、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持卡人交易扣款紀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2頁） 3.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4年3月20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16頁至第19頁） 4.大橋頭捷運站、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民權西路沿線監視器影像擷圖照片、東吳大學悠遊卡（卡號：0000000000）正反面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35頁至第41頁） 5.「AFTEE」帳戶基本資料暨消費紀錄、「星城ONLINE」星幣刷卡紀錄、「慢點付」APP帳戶基本資料暨交易紀錄、遠傳電信代收服務帳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9831號卷第42頁至第47頁） 6.本院贓證物保管單（保管字號：114年保管字728號）（本院114年度審訴字第1410號卷第90-1頁至第90-5頁） 





